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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探索性研究旨從社會建構範式的視角，建構中國大陸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

導功能內涵，並總結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發展中的知

覺、經驗與反思，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理論、實務與政策發展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建構的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針對深圳社會工作行業負責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發展的統籌人，以及 8對對偶關係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進行質性訪談。

研究結果包括：一、中國大陸政治社會文化脈絡與社會工作發展現況下的社會工

作專業督導功能內涵，包括引導、協調、教育、支持與行政五大功能，且督導者

會依據情境脈絡綜融地使用與調整督導功能；二、基於以上督導功能內涵，督導

關係的發展是脈絡性、互動性與判斷性的，這體現在：（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動力關係發展的判斷基礎有三：「既定成份」、「情感成份」與「需求成份」，

這影響了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之知覺、期望與需求。（二）社會工作專

業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有四：「權力」作為核心元素，並隨著權力的流動而達

成「信任」、「互賴」與「共享」之元素，且此流動受到系統與個人脈絡之影響。

（三）關係之發展基礎與動力元素會型塑不同的關係類型，而中國大陸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動力關係應以「權變混合型關係」，依據情境脈絡，綜融地使用督導功

能，達到共存、共行、共情、共思與共享的督導效能。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

究對比了中西方脈絡中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的特質，並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選

聘與考核政策與督導關係實務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字：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社會建構範式



Abstract

This exploratory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the local connot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staff supervision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and summarizes the perceptio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staff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The study used the constructive grounded theory, and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aimed at a coordinator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staff supervision policy and 8 pairs of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of

dual relationships in Shenzhen. The main findings as below. First, in order to mee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function should include five major

functions: guidance, coordination, education, support and administration. The

supervisors should use and adjust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context. Second, based on the above connotation of

supervision fun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is contextual,

interactive and judgmental.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There are three bases for jud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in

social work staff supervision: "established components", "emotional components"

"needs’ components", which affects the perceptions,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ees in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2) There are four dynamic

elements in the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Power" is the core element and gives birth

to the other three elements of "trust", "interdependence" and "sharing" with the flow

of power, and this flow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systematic and personal context. (3)

The basic and dynamic elements of the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ontext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type

of dynamic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in Mainland China should be the "contingent and

mixed relationship", and so that the supervisors can use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to

achieve the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of being with, doing with, feeling with,



reflection with, and sharing with. Based on the above, the study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in the environment of Mainland

China and West,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practices and

the policies for the supervisors’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staff, dynamic relationship, social
constructio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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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背景

我的故事：成長、困惑、迷茫、徘徊、衝突與孤獨！

我記得那年是 2009年，我從中國大陸深圳的一名青少年一線社工晉

升為全國首批本土培養出的社會工作督導者，為滿足深圳市社會工作者

協會對社工督導的績效考核，在香港督導者與機構的雙重培養下，我僅

有兩年青少年領域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卻督導 著信訪、司法、軍隊、學

校、身心障礙、社區、家庭與企業等領域 42名社工。

作為一名新手督導者，我有來自兩個不同系統之壓力來源。一方面

是來自社工督導與同儕關係的處理。我自覺實務經驗與人生閱歷匱乏，

在與受督導者會談時，常感信心不足。加之，突如其來的職位的晉升，

讓我和社工同伴們拉開距離，出現了一系列的關係難題，諸如朋友、上

下屬、夥伴與師傅之間的關係如何釐清？如何跟我同期甚至比我年長的

社工開展督導工作？特別是處理同儕們的工作壓力。我深知這種壓力不

僅來自工作上的困難，更來自個人生活需要，以及環境制度面的不公。

這層層壓力，讓年輕資淺的我深感力不從心。

另一方面是來自於外部環境與組織脈絡之行政管理。我面對著市社

工協會與機構的雙重考核、香港督導「師傅」的培養與要求、服務單位

對社工員的工作要求等不同單位之期望與問責，這讓我花費較大心力周

旋於不同的組織之間。在整個社會督導機制尚未健全起來的時候，不同

的組織有不同的文化，亦對社會工作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利益相關人

有不同的期望，亦對社會工作者有不同的相處方式。身為一個「新興行

業」的年輕督導者，他們對社會工作者以及我的督導形象抱有不同的想

象：缺乏經驗與社會閱歷的「青年人」、要「錢」與添「麻煩」的人、

幫忙穩定社工員與案主的「閥門」、上言下達的「傳話筒」、上級要求

擺放但不需要大作為的「形象代言人」……基於不同組織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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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形塑各種脈絡性問題：對社工督導角色與功能何種差異性期望？對社

會工作督導關係之影響如何？如何與不同的受督導者建立關係，並在督

導關係發展歷程中，滿足他們的督導需求與期望？何種督導關係才能逹

致最佳的督導成效？

以上各種嵌入在社會脈絡之中的問題，如刺鼻的「洋蔥」般，造成

來自社會、服務、組織與團隊的層層壓力，包裹著身處在「督導關係」

兩端中的督導者和受督導們，衝擊著我們的視線，讓我咬牙和含淚堅持

在社會工作的專業陣營中。在各種衝擊之下，身邊戰友的陸續離開和控

訴讓我感到彷徨的孤獨與吶喊的渴望，書本上與習得的督導理論與技巧

只是我們剝開「洋蔥」的工具。在「洋蔥」氣味的衝擊下，沒有所謂之

實務「淨土」去讓我們踐行單一的專業知識、理念、使命與夢想，一層

一層的衝擊，演變成督導關係發展中的脈衝，成為浮動、變化、發展、

隱秘的關係之網籠，罩著我的督導之路！

「社會工作督導」（social work supervision)被視為「社會工作實務間接手

法」之一，對提高專業社工工作滿意度、保障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推動機

構持續績效改革有重要作用（王文秀等譯，1999；汪蓓蕾、高雲紅譯，2008; Brown

& Bourne，1995；Harkness，1991)。在各種影响社会工作督导成效的因素中，

「督導關係」（supervisory relationship）發揮核心作用（曾華源，1982；Bernard

& Goodyear, 2004；Fox, 1983; 1989; Holloway, 2000；Kadushin & Harkness, 2014；

Kaiser, 1997；Tsui, 2003）。甚至各種督導模式的督導成效比較中，「關係中心」

的督導理念比其他傳統的理念更加優越（李芃、傅文青譯，2011; Kaiser, 1997；

Shulman, 2010）。西方傳統的督導關係之研究趨向於「心理治療」取向，將督

導者與受督導者間的督導關係窄化為「無意識之心理契約」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contract)的「二元關係」（Doecherman, 1976；Gary & Fiscalini，

1987），此種傾向之督導模型簡化了督導角色、功能、關係與發展歷程。再加

之目前社會工作服務環境「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之盛行（Tsui & Cheung,

2004），更加劇了督導關係傾向於「行政技術應用」面之發展（曾煥裕、劉曉

春譯，2016），這讓督導功能的發揮呈現斷裂或不平衡之狀態（簡春安，2002），

督導成效亦遭到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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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工作發展趨勢演變，讓督導關係面臨著一系列

挑戰與兩難，包括：政治文化與組織層面對督導關係的影響；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對關係之期待與知覺差異；模糊的督導角色與功能對造成關係的衝突；權力

使用的界限與倫理；面對不同利益持份者時督導功能之抉擇等。這使得社會工

作督導與督導關係呈現脈絡化、複雜化、動態化、多元性、歷程化、多維度的

特質（王文秀等譯，2003；張淑芬、廖碧池，2009，2011，2013；曾煥裕、劉

曉春譯，2016；Beddoe et al., 2016; Tsui, 2003; 2008）。在此種問題背景下，社

會建構主義與後現代視角之「社會工作督導」模式孕育而生，並提出「跨文化」

社會工作督導以及系統與整合化督導模式（Tsui et al., 2014），而系統脈絡觀下

的社會工作督導模式，均以督導關係為核心（徐明心、鄒學銀，1998；曾煥裕、

劉曉春譯，2016；Hair & Donoghue, 2009; Holloway, 1999; Shulman, 2010）。這

些視角亦為思考中國大陸脈絡下社會工作督導關係之思考提供了方向。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受到三方面環境脈絡因素之影響，包括：

社會工作本土化與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階段、華人文化因子的滲透，以及大陸

行政管理體制與組織文化面臨的影響（Mo & Tsui, 2016）。首先，社會工作本

土化與社會工作督導發展歷程方面，中國大陸尚處於社會工作督導發展初期，

基本藉助英美社會工作督導理論的引入與香港督導者的實務支持，促就了本土

理論模式之匱乏、督導功能與權力之失衡、督導倫理與「跨文化督導」之議題

的出現（區潔盈等，2010；張莉萍、韋曉冬，2011; Huang et al., 2010; Mo & Tsui,

2016; Tsui et al., 2014）；其次，在華人文化脈絡下討論社會工作督導關係，發

現督導關係深受「官本位」、「關係本位」、「家長式管理」、「講人情」與

「愛面子」等華人文化因子之影響，督導關係發展中可能會面臨著關係界限與

倫理困境，督導會談中會出現隱而未說，以及督導權力濫用等議題（李幸蓉，

2010；沈慶鴻，2012；張威，2015; Tsui，2003; 2006; 2008）；再次，從民間與

公部門行政管理體制的組織文化與管理環境來看，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採用

「嵌入式」路徑的方式（王思斌，2011；李明，2016），社會工作督導政策亦

乃「從上而下」（top and down）地推行，再加之行政化、等級化與官僚化的管

理體制之影響，使得社工督導功能呈現「行政監督与干預」大於「教育與支持」

的問題，以及「頭銜化」與「職稱化」之督導取向（童敏，2006；張莉萍、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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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冬，2011；李曉鳳等，2015）；最後，在上述中國大陸政治、文化與社會脈

絡環境之下,應建構適合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現階段與未來目標之社工督

導實務策略、方式、方法與內容，乃至藉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

社會工作督導實務之原則（O’Donoghue et al., 2017），去應對專業人才培養、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專業空間等難題。綜上所述，以上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

發展四方面的環境脈絡特殊情況，為社會督導關係之理論面、研究面、實務面

與政策面提出難題與挑戰，基於此構成中國社會文化脈絡下社會工作督導「動

力」（dynamics）關係之變異性和特殊性基礎。

Giddens (1986)认为结构中的主体具有「能動性」1（dynamic role），這種

能動性是一種“所做”而不是一種“所欲”，即强调行动的策略性与权力转换能力

（乔丽英，2007）。故傳統二元化的「督導關係」忽略了脈絡性（context）與

行動者主體能動性（subject dynamic role）因素之考量。應從社會建構取向思考，

應將督導關係進行「整全性」（holistic）討論（陳秋山譯，2008），即兼具社

會性與能動性（龍柏林，2004）。在此種脈絡環境中，「督導者與受督導者」

（supervisor and supervisee）在督導實務與督導關係發展中會基於「能動性」，

超越本土目前體制框架下社會工作督導概念和內涵，以及傳統二元化的督導關

係的概念理解，運用「天時地利人和」與中國人「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之處世哲學（殷妙仲，1980；鄭麗珍等，2002），因應脈絡情境發展督導關係，

並發揮督導成效。行動主體在脈絡環境下权力关系的轉換、互動與調整中，就

成為關係發展之中的動力來源。基於以上考量，本研究以「社會工作督導動力

關係」為研究主題，以中國大陸最先發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地區——深圳為

例，進行探索性研究。以探尋四大問題：以深圳的社會工作發展生態脈絡為例，

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與功能性內涵為何？社會工作督導動力關係的基

礎元素以及影響為何？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作為行動主體對督導關係的理解與期

望為何？這對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建構、實務發展與政策搭建有何借鑒？以

上一系列問題之探索，構成了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探討的重要議題。

1 能動性：來源於 Giddens (1986)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該理論認為，

行動具有一種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是一種「所做」而非一种「所欲」。能動性與權力邏輯地

關聯在一起，權力是一種轉換能力。有意圖行動的意外後果表明行動者的能動性是受限制的，

因此，需要澄清行动者行動的概念以及行動與目的、理由和動機的關係（乔丽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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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

壹、基於社會工作督導研究國際趨勢與本土理論建構之必要性：社會

工作督導研究之轉向與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研究之匱乏。

當前，國際社會工作督導研究方向在不斷轉變。基於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

境，以及對「心理治療」取向傳統社會工作督導方式的批判反思（陳秋山譯，

2008），而呈現更加多樣性的社會工作督導模式（Beddoe et al., 2016）。目前

對社會工作督導經驗研究期望要跨文化、多脈絡、差異化與在地化，並提出「社

會建構」、「後現代」與「文化敏感度」等取向的社會工作督導模型（列小慧，

2008；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 Hair & Donoghue，2009；Miehls，2010；Tsui,

1997）。另一方面，就現有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文獻與研究，大多以描述性

與探索性文章為主，且內容呈現以工作報告式為主，從數量與質量方面都亟需

發展（沈黎、王安琪，2013；張威，2015）。此外，社會工作督導之名詞解釋

亦不統一（梁建雄，2013），如：「社會工作督導」一詞，應與志願者督導、

學生實習督導以及臨床督導三個概念進行澄清與區分（王文秀等譯，2003；Bogo

& McKnight，2006）。有關督導建構的研究證據表明，督導既是社會的、也是

個人的，它是由參與者的期望、經驗和製定所嵌入的脈絡背景下的社會建構

（O'Donoghue et al., 2017）。故此，為因應以上國際督導研究之趨勢，彌補國

內社會工作督導研究與理論建構之空白，本文以「社會建構」視角為研究取向，

一方面通過描繪中國大陸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督導功能內涵的樣態，另一方面探

究在此樣態之下不同利益持份者對督導內涵的理解和期望。就此，思考如下問

題：1.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的概念與內涵為何？2.此種樣態之描述與西方相關理論

之異同如何？3.上述概念與內涵之探討又對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之理論建

構、實務發展與政策建議的參考面如何？

貳、從華人文化脈絡視角探索督導關係之動態複雜性：嵌入在華人社

會文化脈絡之中，督導動力關係可能呈現不同與西方之樣貌。

回顧華人脈絡下社會工作督導研究文獻，都發現華人文化脈絡下督導關係

之重要性，並提倡整合性與脈絡化之研究（李幸蓉，2010；沈慶鴻，2012；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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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譯，2008;Hung et al., 2010; Tsui, 2003; 2006; Tsui, Ho & Lam, 2005）。徐明

心在修正 Holloway（1995）的「系統取向督導模式」的基礎之上，提出社會工

作督導之「整合模式」，其中，文化因子是影響督導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Tsui,

2003; Tsui, Ho & Lam, 2005；陳秋山譯，2008）。督導關係有三部分組成：權力

和權威、共享之意義與信任（Kaiser，1997），而這三部分無不受到三個相輔相

成與相互影響的華人文化因子，包括：「關係」（Guanxi）、「面子」（Face）、

「報」（Bao）與「緣分」（Yuan），以及包括前三者的「人情」（Qing）之

影響（李幸蓉，2010；沈慶鴻，2012; Mo & Tsui, 2016; Tsui, 2003; Tsui, Ho & Lam,

2005；）。對「有關係就沒關係」的中國人來說，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的「關係」

（Guanxi）不完全等同於西方之二元「關係」（Relationship）概念。其具有更

加廣泛之關係內涵，成為「社會規範」、「情感依賴」、「交換工具」與「互

動期望」（黃光國，1988），具有交互性、滲透性、依賴性、規範性與動力性

之特性。故各種文化因子使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督導關係，相比北美傳統之二元

「契約式」督導關係樣態，其呈現了不同的型態。如 Tsui（2003）針對香港的

督導關係之實證研究結論顯示：香港的督導關係混合了層級、集體和家庭關係，

「督導者-受督導者」的關係不僅僅是組織的和專業的，也是文化的和個人的。

這亦說明了，西方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在中國華人文化脈絡下之舶來與運用，可

能會生長成不同的樣貌與型態。以上各種文化因子讓督導關係動態發展更加複

雜多變，並因此亦造就了在此脈絡之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不同知覺和因應，

如「互惠」、「共識決」、「隱而未說」、「情、理、法」之界限與平衡、與

權力的遊戲等策略性操作（李幸蓉，2010；沈慶鴻，2012; 陳秋山譯，2008；

Mo & Tsui, 2016；Tsui, 2003; Tsui, Ho & Lam, 2005），形成了華人督導關係中

特有之動力型態。

關係本身便具有其動態性（楊中芳，1998），故「關係動力」（relationship

dynamic）係指不同關係主體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陳午晴，1997）。楊中芳（1998）

認為關係之特徵有三：義務性、情感性與工具性，其中義務性與情境既定關係

相關、情感性與個體性相關、而互動性與工具性相關。這三種特性亦構成了人

際交往之中的「動力」來源，即來自於情境、個體與人際互動三個方面。情境

造成了關係的「表象靜態關係」，而后兩者構成了關係之「內在動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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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與倫理關係等等（陳午晴，1997）。翟學偉依據「社會-

文化」觀點融合了上述三種視角，認為中國人之關係動力體現著對世界的一種

認識，具有深厚的哲學傳統，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動策略，即使社會結構和

制度是穩定的，但人們依然會從中尋求情境的差異及其自己行動的調整（翟學

偉，2007；2011）。因此，關係之中的行動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行動策略構成了

關係的「遊戲」，如在正式督導制度中的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之中的

「遊戲規則及策略」（陳秋山譯，2008; Tsui, Ho & Lam, 2005），這就構成了關

係之「動力面」。因此，本研究從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出發，探討在以上

脈絡與不同利益相關人期望之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如何理解督導功能、內涵

與督導關係？對督導關係的需求和期望如何？不同的文化因子對督導關係發展

的可能影響如何？

叁、以「證據為本」為依託雙向探索本土社會工作督導之實務模式：

瞭解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互動與影響關係，提出符合大陸社會工

作生態脈絡環境下督導關係發展策略與方法之實務建議。

「關係動力」具有個體性、互動性與情境性三個特點，亦有內在動力與外在

動力之分，表現在社會關係與主體實踐之內涵（陳午晴，1997），此種主體實踐

性體現在「雙向建構」之歷程：以深圳社工督導發展為例，一方面，在中宏觀的

社會工作督導體系搭建方面，由於大陸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晚，深圳是全國最早推

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體系的城市，其採用「從上而下」的「嵌入式」方式推動社

會工作督導的發展，該運行模式為「黨政牽頭、行業協會統籌、社工機構參與、

本土督導發展、香港督導支持」，并快速建立一套「社工督導-督導助理-一線社

工」社會工作人才培養、晉升與管理機制（金潤玉，2012; 區潔盈等，2010; Mo

& Tsui, 2016）。故在此種督導體系之下，督導關係如何發展？如何在督導中探

索本土化的督導實務模式，以便配合快速「膨脹期」之社工人才培養政策？是現

階段亟需在社工人才政策建制與本土督導實務中需要反思的。另一面，從微觀的

督導實務角度出發，繼續探索符合本土生態文化脈絡、社工發展現況與目標的督

導實務模式，這就需要採取「由下而上」內生式的建構。李曉鳳（2015）認為深

圳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呈現為「動態發展性」之特色，即：督導內容由開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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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性和行政性內容」發展成為「專業性的督導內容」，而專業性的督導內容也是

由開始「注重技巧」發展到後來的強調理論與價值基礎等，即研究者與實務者共

同開發「脈絡性知識」（contextual knowledge）（列小慧，2008；載於梁麗清、

陳啟芳編）。而這種「脈絡性知識」，就需要研究者與實務者雙向建構出本土的

專業督導實務模式。O’Donoghue et al.（2017）認為「證據為本的社會工作督導

實務」（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practice）模型的建構包括五個重

點領域，分別是：社會工作督導的建構、實務者的督導、督導關係與督導聯盟、

互動的過程和聚焦在實務的督導。本研究旨在關注社會工作督導的本土內涵建

構，並通過探索督導關係的發展動力與影響，而瞭解督導互動過程。從而解答如

下問題：督導關係中的重要發展基礎和元素為何？這些元素如何通過督導關係的

互動發展而產生並對關係發展有何影響？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關係元素的發展

經驗如何？對督導關係的成效與滿意度影響為何？以上問題的探索對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之實務有何具體指導與應用借鑒？

因此，中國督導動力關係之探究，應包含「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

與「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兩個面向，同時也包括系統建構與

主體知覺和因應的「雙向建構」。亟需强调的是，「關係」（Guanxi）在华人文

化脉络之下具有更加复杂的意涵，而让督导动力关系之发展更加复杂。基於此，

本研究從「社會建構」之「互為主體」視角出發，形成了本研究之總體提問：1.

在中國現有的社會工作發展環境之下，不同的利益持份者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

功能內涵理解和期望為何？2.嵌入在此脈絡之中，督導關係的發展樣態如何？關

係發展的重要元素為何？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的發展有何期望、需求與

經驗？這些問題之探討都構成了督導動力關係之來源，並以此對話西方相關理

論，為中國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建構、政策之建制與實務之發展提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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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問題

依前所述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嵌入在中國大陸社會文化

脈絡中，督導關係可能呈現之社会建构范式下脈絡性與動態性樣態。故本研究擬

以中國大陸深圳社會工作督導為研究場域，以「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為

研究主題開展探索性研究，歸納與討論以下問題之答案。

一、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與內涵為何？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最早發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深圳為例，探討中國大陸政

治、文化、與社工發展脈絡之下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與內涵。本研究將會

探究如下問題：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生態脈絡之下，不同的利益相關人對督

導的功能性內涵之理解和期望為何？這些理解與期望之間會對督導實務的發展

造成何種影響？為因應此種社會工作發展現況與需求之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

導的功能性內涵應為何？

二、嵌入在此種脈絡之下，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的發展樣態與經驗為何？

這種經驗對督導關係發揮督導成效有何借鑒？

嵌入在此種脈絡之下，督導之動力關係如何因應與發展？此問題包含了三方

面之問題：（一）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作為行動主體，對在此系統脈絡與督導功能

性內涵影響之下，其對督導關係如何需求、期望和知覺？（二）從督導者和受督

導者的主體經驗出發，他們督導關係互動發展的重要動力元素為何？這些動力元

素如何影響督導關係之發展？（三）不同動力關係元素構成形成的督導關係的類

型有何種樣態？（四）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發展中的因應和行動策略經

驗如何？

以上兩大類問題，是基於「社會建構」視角下對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的考量，

而本研究更側重於第二大問題之探討，即重點探索瞭解督導動力關係發展之中的

重要元素、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主體經驗與實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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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問題與問題意識，本研究目的擬探索歸納「社會工作督導關

係動力」之中的本土概念內涵與動力因素，這衍生了社會工作督導研究理論建構

面、實務發展面與政策建議面之研究需要。包括：

一、從社会建构的視角，歸納描繪中國大陸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概念與

內涵，搭建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功能性概念框架，探索符合中國大陸政

治文化與社會工作發展情況之督導理論模型；

二、從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主體經驗、知覺、感受與期望出發，歸納督導動

力關係中動力元素及其內涵，分析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經驗和策略，建構符合中國

大陸社會文化脈絡之督導動力關係理論模型；同時總結督導關係發展實務模式，

並反思本土督導關係發展政策面與實務面經驗，為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建構、

實務發展與政策搭建提供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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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概念解釋

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Supervision of professional staff）

又稱「員工督導」（staff supervision），係指在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內部，以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上下級督導關係為基礎，以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為理念，通

過發揮教育、支持、行政與協調等綜融功能，間接確保服務品質、促進組織專

業發展目標與提高受督導者的專業水準之連續歷程。該定義包含了情境脈絡、

四個互補督導功能、三大督導目標、歷程性與脈絡性兩大本質與操作媒介五大

要素，其中，督導關係處於核心作用，其能將各元素進行連結與融合，並確保

督導成效的有效發揮。

貳、關係（Guanxi）

华人文化脉络之下，兩個行動主體依据社会结构角色与文化规范，彼此相

互连结、影響、交换、依賴並滿足需求的過程，依賴與情感反應程度受到角色、

需求、權力與主體特質等影響。其包含三個層次：1.關係的行動主體之感知面：

需求、期待、情感與情緒反應；2.關係各方主體之相互影響與相互依賴程度；3.

關係主體的需求與社會角色對關係主体期望和社会规范的連結。

叁、督導關係（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係指在系統脈絡之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基於權力角色，而產生的共享、

互信與互賴的多維度、動態之連結。該連結受到系統脈絡之影響（團隊脈絡、

服務脈絡、機構脈絡與社會文化脈絡等），在此種脈絡之下，權力的知覺、使

用與交換，受到共享的意義、信任與互賴三個因素的影響。因不同系統脈絡之

影響，加之督導關係的不同發展階段之中，這三個因素對關係主體心理覺知與

行動因應之影響，導致督導關係之動力（dynamics）體現。

肆、督導動力關係（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in supervision）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社會脈絡之下的角色和需求中獲得權力，並在權力

的使用與轉變之中，衍生出共享的意義、相互信任與相互依賴之動態關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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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發展性（因共享之意義、信任與互賴等影響關係發展之程度）、個體性（主

體知覺、需求與期望）、互動性（主體、情境與人際互動經驗）與脈絡性（社

會、文化、組織與團隊脈絡）四個特征，這些都構成了督導關係之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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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貳：一方面，本研究擬以中國大陸最先發展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的深圳市為例，以此描繪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之生態文化脈絡樣態；

另一方面，探討嵌入在此生態文化脈絡之中，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的概念內涵與

督導關係動力元素及其影響。基於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為全面描寫社會工作督導及督導關係之理論內涵面、本土實務面、實證研究面

與文化脈絡面之相關文獻對本研究主題之影響，本文文獻探討從四個部分展開：

一、針對社會工作督導的概念澄清與內涵進行梳理，瞭解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建

構的發展歷程與比較不同的社會工作督導模型。二、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歷

程與督導研究：首先從歷史與社會生態面描繪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之概況；

其次，介紹深圳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模式與經驗；最後，總結現有大陸社會工

作督導研究狀況。三、一方面，從關係理論的視角，瞭解關係的概念與關係發

展的重要因素；另一面，探尋督導關係之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對本研究之

啟示；四、瞭解華人文化、政治脈絡下動力關係之論述，包括：華人脈絡下動

力關係之意涵，以及華人文化因子對督導動力關係之影響。

第一節 社會工作督導概念與理論模型

壹、社會工作督導的定義與內涵

一、社會工作督導之雙重內涵

「督導」（supervision）有雙重涵義：「督」是督導者（supervisor）對受

督導者（supervisee）工作的適當性和品質進行瞭解、管理和評鑑；「導」則是

以良好的督導關係為基礎，引導受督導者努力工作並具有效率和效果（曾華源，

1982）。同樣，Brown與 Bourne（1995）對社會工作督導之雙重內涵進行了補

充，表現在關係、內涵與特質、形式與目的等方面，並進行了全面之定義：1.

所謂的「督導」是指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所形成的「督導關係」；2.督導的內涵

同時包括「使能」（enable）和「確保」（ensure），因此，督導包括控制和照

顧兩種具備內部衝突行政的雙特質；3.督導進行的方式可以分為個人和集體兩

種方式，主要反映社會工作強調團隊與小組合作取向；4.督導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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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最佳的服務。但由於機構政治、人際衝突、個人野心、

遊戲操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被歧視，督導目的很容易被排擠；5.督導是一個

互動的過程，受督導者應該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者；6.督導的進行，主要發生在

正式安排的定期督导「會談」（meeting）上（江盈誼譯，2000）。是故，社會

工作督導具有雙重使能之內涵：一方面，要對服務績效保證，確保服務政策與

程序之完善；另一方面要促進受督導者之成長與增能，這就造成了督導目標、

督導角色、督導風格、督導需求、督導內容與方式等方面的選擇性差異，例如：

「督導風格」（supervision style）有關係取向（relationship-oriented）與任務取

向（task-oriented）（Fiedler, 1978），這就造成的督導內涵的不同理解、期望與

運用。

基於社會工作督導的兩面性內涵，如何連結與調配不同的概念面向呢？

Bunker & Wijnberg（1998，轉引自趙環等譯：11）歸納認為督導應該連結這種

一體兩面：「我們將督導者的角色同時嵌入在管理系統和專業實踐系統中；督

導既是兩個系統內的重要因素，也是兩者之間的基本聯繫」。此外，學者們認

為督导關係（supervisory relationship）可對督導不同角色的融合發揮核心作用（曾

華源，1982；張淑芬、廖鳳池，2010；Bernard & Goodyear, 2004; Fox, 1983;

Holloway, 2000; Kadushin & Harkness, 2014; Kaiser, 1997; Shulman, 2010; Tsui,

2003）。而以上雙重目標如何兼顧，Tsui（2002）認為社會工作督導在社會工

作方法分類上，被認為是間接服務的一種。社會工作督導的終極目標是提供案

主有效率及有效果的服務，而短期目標在行政督導方面則是提供社會工作員清

楚的工作脈絡，以讓他們有效行事（陳秋山譯，2008）。在此中情況下，以「督

導關係」為核心，各種脈絡性、互動性、整合性與動態性的「脈絡性社會工作

督導模型」被提出（Mary et al., 2011; Shulman, 2010; Tsui, 2002）。

二、社會工作督導的功能性內涵

基於督導具有雙重內涵與目標，督導功能之發揮如何兼顧這種雙重性？督

導究竟是一個特定的事件（督導單元），亦或是一段過程（持續性的日常工作），

或者兩者都是呢？Rich（1993）指出：督導是一個過程、活動和關係，這種界

定凸顯了督導的關係本質。在這種關係發展中，督導發揮著一系列功能，

Kadushin與 Harkness（2014）認為督導乃一持續之服務，並通過對督導功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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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明與補充，指出督導的功能性內涵，包括：行政、教育和支持功能三大功

能。這種界定也是被廣大學者所認同的（Munson, 2002; Shulman, 2000; 陳秋山

譯，2008）。這三大督導功能分別是：1.行政督導：是指個案分配、監督評估、

干預規劃，以及正在進行的工作，以協助社會工作者實現政策和程序，並在機

構的結構中工作（Shulman, 2010），以保障服務成效；2.教育督導：目標是發

現監督者的專業能力，包括發展自我意識（Barker, 1995; Munson, 2002）;3.支持

性督導：涉及通過提供支持，保證和適當的自主權來幫助工作者的報酬，以提

高受督導者士氣與工作滿意度（Kadushin ＆ Harkness, 2014）。而 Richards等

（1990）給督導加上了第四種功能：「調解」（mediation），調解功能要求社

會工作者具備高品質管理的能力、相關服務談判協調的能力，以及向外澄清工

作團隊的角色的能力（轉引自趙環等譯, 2015:12）。此後，Morrison（2005）重

新定義了社會工作督導的四種功能，包括：1.合格的、負責的執行（行政或規

範功能）；2.職業繼續發展（發展/形成功能）；3.個人支持（支持/恢復功能）；

4.個人融入組織或用組織的力量來協助個人（調解功能）。將不同文獻中督導

功能進行匯總和比較，如表 2-1所示：

表 2-1 文獻中描述的督導功能

Hughes &

Pengelly,1997

照顧的技能

/CWDC,2007

Kadushin, 1976;

Kadushin ＆

Harkness, 2002

Morrison，

2005; Richards

et al，1990；

社會工作改革

委員會

1.提供服務管

理

2.促進工作者

專業發展

3.聚焦於工作

者的工作

1.各級管理（線

性管理）

2.專業督導

3.持續的職業

發展

1.行政

2.教育

3.支持

1.行政

2.教育

3.支持

4.調解

1.決策和干預

的質量

2.線性管理和

問責制

3.工作量管理

4.學習和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趙環等譯（2015:12）。

關於不同功能之間的關係，曾華源（2003）指出督導功能必須平衡兼顧，

如將支持性功能視為唯一目標，則可能過分看重被督導者的情緒照顧；如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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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強調行政性、教育性功能，則將影響工作效能與品質。而 Hughes與 Pengelly

（1997）認同功能之間的內在聯繫，但同時指出，在督導實務工作中，最困難

的是如何平衡三個功能，並認為應根據不同的督導階段有側重地發揮不同功能。

不同的督導功能對督導關係的發展有不同的促進（Bernard & Goodyear,

2004; Holloway, 2000; Kaiser, 1997；Tsui, 2003），如：督導的行政功能可以建

立督導結構與系統，而有明確目標和導向性的督導最受受督導者滿意；支持功

能可以緩解受督導者情緒壓力、促進雙方情感關係的共鳴；教育功能可以澄清

督導關係中的性質、倫理與界限；而調解功能可以緩解系統壓力。本人認為支

持性功能是建構督導關係的投入基礎，行政性功能能為督導關係建立基本的關

係界限、原則和倫理保障，教育性功能促進督導關係雙方之中合適的關係角色、

認知與行為的形塑，調解性功能能為督導關係營造安全發展之環境。因此，在

督導關係的發展之中，四種功能都不可或缺并需結合脈絡情境進行平衡，同時

還會根據督導關係的發展歷程、督導關係的互動情況，以及督導關係中主體的

個人特質及需求，有傾向性地與有目的性的建立不同的功能構面去運用。

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其他領域督導之比較

「督導」並非社會工作專業所獨有，其被廣泛運用於商業管理、心理諮商、

照護服務等領域。相較之其他專業，社會工作督導具有五項特質：1.在專業目

標上，為提高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督導屬於繼續教育或持續的在職訓練的

方式之一；2.在專業體制上，督導屬於一種地位和職務；3.在行政方面，受實務

領域與福利政策環境影響與不同之權威關係；4.在組織中，是一種分工合作的

機制，有效率的發揮功能；5.就教育方面而言，具有輔導性的教育功能，促進

受督導者的學習效果（曾華源，1982）。基於以上社會工作督導之定義與內涵，

社會工作督導相比較其他專業或領域督導，凸顯其差異性：首先，有別於商業

界之督導，聚焦在工作監控與人力資源管理上；其次，有別於心理諮商督導，

其重點在教導治療技巧與關注受督導者心理歷程與心理治療；更有別於志願服

務督導，社會工作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乃職位授予職責，並有層級與權力影響之

關係（曾華源、曾騰光，2003）。本研究所探討之社會工作督導是基於社會工

作服務機構之「專業督導」（professional supervision）（又稱「員工督導」（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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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的概念脈絡下進行的，因此亟需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其他

相關概念進行比較與澄清。

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學生督導之比較

Bogo與 McKnight（2006）區分兩種督導概念：「專業督導」是專注於專

業人員的督導（supervision for professional staff）；「學生實習督導」是專注于

學生的實習教育（field education for students）。學生督導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在目的、概念、方法論和實際操作等方面的比較，如表 2-2所示：

表 2-2 學生實習督導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比較

比較維度 學生實習督導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目的與任務 教育、學生專業成長 案主的服務品質、組織績效

主要活動 教學和研究，知識與實習實務環

境的連結，即一般及抽象的理論

與應用

強調服務輸送的效果和效率，服務程

序與社工職責，關注具體的工作方法

督導內容 批判性分析、嘗試與新報告、從

事獨立的服務

工作表現、制度執行與團隊建設

管理方式 學院式的管理方法-同儕共識的

決策方式

權責中心化的科層制度，以確保對管

理高層和財政資源的責信與績效。

對受督導者

的期待

學習者的姿態，初步的自我認識 執行者的姿態，並逐漸自我引導與自

我負責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廖榮利、劉安屯（1983）。

如上表所示，相較之「學生實習督導」，「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是發生在

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內部，督導者乃組織授權身份之中層管理者，督導者和受督

導者具有明確的上下級之權力層級關係，督導功能之發揮並非以教育性功能為

主，而是三大功能皆需兼顧，并同時向服務使用者、受督導者、工作機構與社

會工作專業等「利益相關人」（stakeholders）之績效表現負責（江盈誼等譯，

2000）。

二、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臨床督導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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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ay（1995）提出在瞭解督導的目的與結構之前，必須先區分督導情

境是以臨床督導（受督導者技巧發展）或行政督導（監督、指導、評量、成效）

為主，並認為督導與諮商之差異性在於如下四點：1.督導與諮商過程是不同的；

2.談話內容會隨著督導關係的發展有明顯的改變；3.主要的口語互動模式是類似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4.督導關係的結構是有位階差異性的（王文秀等譯，1999）。

此外，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屬於社會工作領域，而「臨床督導」（clinical supervision）

起源於心理諮商領域，它借助各種流派的心理治療技術，對社會工作者和案主

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和探討（張威，2015）。雖然早期社會工作督導借用心理

分析理論，但隨著社會工作專督導更加多元的發展，督導功能的發揮也愈加綜

融。在此背景下，社會工作督導對採用心理治療取向的自我批判和反思：1.妨

礙督導在明確而獨特的正式理論上發展；2.阻礙以整合的方式去看待督導議題；

3.治療理論學者往往無法將其假設和構思的結果操作化，而難以進行檢證；4.

依賴治療理論就意味著社會工作督導專業本身尚未程度（陳秋山譯，2008）。

因此，社會工作督導應關注的是「交流-關係」面，而非「方法-技術」面（張威，

2015）。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臨床督導之差異性比較如表 2-3所示：

表 2-3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臨床督導之比較表

比較維度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臨床督導

關係主體 上級與下屬 治療者與被治療者

關係特征 組織內層級權力關係 臨床心理治療關係

關係形式 多元利益相關人系統性關係 督導者-受督導者-案主三角關係

目標 保障服務品質 受督導者心理與專業上的成長

督導內容 督導關係、個人感受與員工訓練

和任務執行與控制功能同等重要

心理治療臨床技巧，理解督導關

係中潛意識部分的影響

督導功能之發揮 綜融三大功能 以教育性督導為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此，相比較臨床督導，Brown 與 Bourne（1995）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具有如下特性：需要在機構的組織脈絡與更廣的社會脈絡下討論；是高度互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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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式團隊的工作；強調督導關係、個人感受與員工訓練應該是和任務執行

與控制功能同等重要（江盈誼等譯，2000）。因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以上概念之澄清為後面研究之樣本選擇以及理論之探討，明確了督

導功能之目標、角色、權力構成、功能與形式之等內涵之澄清，造成了社會工

作專業督導之特殊性議題。

三、本研究之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定義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乃是聚焦在社會工作者工作價值為基礎（江盈誼譯，

2000），重點放在被督導者的價值、知識、技巧與情緒，是一個大的文化脈絡

中特定組織互動中呈現的（陳秋山譯，2008）。是故，社會工作督導的特性，

乃以督導關係為核心，以社會工作服務系統（社會、專業、政策、組織與團隊）

為脈絡，以社會工作「以人為本與關懷社會」之價值觀為基礎，在整個督導歷

程中綜合發揮督導之三大功能，以確保服務品質和服務團隊之專業化發展。綜

上所論述，如單將督導定義為功能、職責與單列之活動，不能體現督導之複雜

性與完整性。社會工作督導歷程會牽涉到工作配置、政策討論、敏感度訓練、

社會化等複雜議題。因此，社會工作督導不是「職稱」、「身份」或「單一活

動」，乃是具有價值性、系統性、脈絡性與關係性之過程、關係和手段。因此，

社會工作督導應結合社會工作服務之脈絡環境，發展綜融之功能、角色與定位，

并平衡服務品質與受督導者成長的雙重目標。

基於以上，本研究擬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定義如下：在社會工作服務

機構內部，以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上下級督導關係為基礎，以社會工作專業價

值為理念，通過發揮教育、支持、行政與調解等綜融功能，間接確保服務品質、

促進組織專業發展目標與提高受督導者的專業水準之連續歷程。該定義包含五

大要素：

1.社會工作督導嵌入在情境脈絡：社會脈絡之中的組織環境內，包含層級

關係、授權關係與同儕團隊關係等；

2.社會工作督導包含四大不可或缺、互相補充之功能：教育、行政、支持

與調解；該督導功能不能被割裂使用，在督導過程中必然根據情境脈絡與督導

議題兼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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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工作督導有三大目標：首要目標為保障服務成效，其次滿足組織專

業發展目標，最後滿足受督導者之成長需要；

4.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本質：（1）歷程性：作為保障服務品質的「間接方

法」之一，是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發展督導關係并共同使能之歷程，是持續的有

階段性的，並非單一的時間段使用之技術；（2）脈絡性：督導關係會督導內涵

會受到團隊、組織、服務環境甚至政策、社會與文化脈絡的影響，呈現出不同

的樣態，而督導功能也會因此有所傾斜；

5.操作媒介：督導者（需具備個人特質、知識、經驗與能力等要求，并被

組織受授權）、受督導者、督導活動（如：督導會談等）、督導關係（關係維

繫與發展等，進而發揮持續之影響）。

以上督導五大要素之中，督導關係處於核心作用，其能將各元素進行連結

與融合，並確保督導成效的有效發揮與持續影響。亦即本人認同Davys與Beddoe

（2010）之看法，他們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本質是「關係」：是一種人際

間、協調出來的關係，督導者與被督導者在其中都富有責任與權利，包括：具

有對組織、專業與服務使用者的責信；具有倫理；具有隱私性；是持續性的、

經常性的（是過程而非單一事件）；具有界限；具有動力；是反思、學習與專

業成長的討論；具有教育性（但不是強迫學習）；具有管理行政，因為其跟組

織的標準與政策有關，但又非死板的官僚式的管理或評鑑；具有支持的特性，

但又與諮商不同；是能放心表達與探索情緒的場合（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

以上定義描述也將社會工作的督導區別於其他領域的督導，即其具有關係性、

持續性、價值性、反身性、績效性與支持性。

叁、社會工作督導理論發展與系統取向督導模型

一、社會工作督導之外借理論介紹

社會工作理論發展，離不開社會主流意識型態與主流理論之影響，一系列

外借理論引入到社會工作督導實務之中。Tsui（2002）根據時間發展，梳理督

導理論外借之理論，如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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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社會工作督導外借理論介紹

時間 外借理論 操作

1920-

1950

心理分析 無意識、移情與反移情等的概念-社工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督導過程視為一種社會工作治療過程。

1950- 心理社會 督導與被督導者的雙面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是一種平行過

程，督導關係的重要性。

1950- 社會學 Munson（1976; 1979a; 1979b; 1979c）根據Merton 的角色組合（role

set）和互動理論（interaction theory）。

1980 管理學 金錢衡量（value-for-money）、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注重成

果評估：工作績效、任務導向、標準化、文書化、消費主義及成本

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陳秋山譯（2008）。

如上表所示，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前期發展，主要依託外借理論之轉化，

并對各種督導知識、技術與程序之發展造成影響。如 Holloway（1995）提及：

心理治療理論演化成案主中心督導模式與社會學習取向督導；源自發展心理學

的發展模式關注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成長與環境適配；社會學習論的督導角色

模式認為督導者的地位是建立在一些角色上，督導者一旦履行這些角色，即會

形成一些期望、信念與態度（王文秀等譯，1999）。以上這些外借理論對社會

工作督導理論的發展發揮較大影響，這亦造成了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建構與發展

上的問題：少有理論或模式的建立，而嘗試著將督導實務置於更大的文化脈絡

中的組織環境內部來看的，也非常至少（Tsui & Ho, 1997），這亦為本研究之

理論建構的必要性提出契機。此外，督導過程是督導三大功能綜融發揮之「連

續體」，並非割裂之時間片段（如：督導會談），以上四種外借理論運用在社

會工作員工督導脈絡之中，造成兩方面之問題：一方面，易將社會工作督導功

能割裂；另一面，將督導關係狹隘化，或只看到個體心理感知關係，或只關注

外部結構之角色關係，忽略了情境脈絡中關係之互賴、轉化與多樣性。

二、社會工作督導理論模型之發展

社會工作督導的理論發展依循：「病理觀——結構功能主義——系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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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取向」之連續體路徑。具體如表 2-5所示：

表 2-5 社會工作督導理論模型之發展

模式分類 模式名稱 核心內容

1.治療督導模

式：治療理論

作為督導模式

實務理論模式 治療與督導的「異種同形」的平行連結關係

2.結構功能模

式：著重與督

導的目標、功

能和結構

（1）督導的功能模式 行政、教育與支持功能

（2）整合模式 組織取向模式、社工為中心模式、整合模式

工作取向模式、理論方法取向模式、學習模式

（3）權威模式 督導權威模式：認可模式、能力模式

3.機構模式：依

據機構的控制

程度而分的督

導形式（由嚴

到松）

（1）個案工作模式 一對一督導（類似實習督導）

（2）團隊服務輸送模

式

督導者是工作團隊的領導者，沒有定期督導，

通過共同獻策、督導決策達成工作目標。

（3）團體督導模式 督導擔任團隊領導者，一對多督導，強調社工

的共同需求與經驗。

（4）同儕督導模式 不指派督導者，所有社工一律平等，對自己工

作負責

（5）自主性實務模式 尊重有經驗社工的專業自主性與自我引導，當

其有需要是，才征詢其他專業人員的建議。

4.互動過程模

式

著重督導過程中督導

者與被督導者之間的

互動

督導過程中被督導者的發展階段與專業實務

要求）、成長取向模式（被督導者量身訂做-

個人自我、專業自我

5.女性主義模

式

批判傳統社會工作督

導模式

受督導者能自我指導、自律和自我規範，督導

者與被督導者的關係是建立在雙方平等共享

的夥伴關係基礎上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秋山譯（20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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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隨著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發展，反映了現階段社會工作督導

理論之發展趨勢，社會工作督導需反饋到社會工作的平等、尊重、正向與關懷

之價值觀轉向，並提倡建構平等與自主的督導關係。督導理論之建構認識到「心

理治療」的病理觀視角過度強調技術，「管理主義」之行政化與官僚化問題，

「結構功能主義」之忽略情境脈絡與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主體能動性的問題

（Tsui & Cheung, 2004）。隨著組織差異的變化，與社會工作服務環境與需求的

多元，社會工作督導亟需發展多樣性與文化勝任力（Bogo & McKnight, 2006）。

近年來，基於以上背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t）取向之「系統取

向」督導與文化視角督導模式被提出，並成為目前督導理論建構之重要潮流（徐

明心、何會成，2003；陳秋山譯，2008；趙環等譯，2015; Beddoe & Davys, 2016;

Hair & Donoghue, 2009；O’Donoghue et al., 2017）。

三、社會建構主義取向之社會工作督導

Hair與 Donoghue（2009）提出社會建構主義督導應連結政經社、歷史、

文化與精神影響脈絡，考慮結構性障礙。O’Donoghue等（2017）認為證據為本

社會工作督導實務的發展，應考慮如何在特定背景脈絡之下安排督導，這是受

到社會、文化、組織、專業和實務環境，以及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對督導的理解

的影響，因此，督導實務的發展應該是雙向建構的。Davys與 Beddoe（2010）

具體說明社會建構主義督導有如下特質：對於社會環境與權力關係會特別加以

檢視，且強調社會正義。他們更指出社會建構與傳統督導取向的不同，包含：

對多元與多樣化知識的認知、強調合作、認知到被督導者作為一個主導參與共

同建構的過程、以及各種方式參與，如：對督導過程中充權與權力剝奪的動力

及手腕的敏感度、對督導過程裡潛藏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影響的清楚及明確認知

（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社會建構主義為系統取向督導模式的提出提供

了一系列參考，如：系統脈絡觀、注重督導關係與權力議題、多元文化、批判

反思的重要性、行動者的主體性與參與性等。

在系統取向之中，有如下要素： 1.督導關係（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是一個有價值的知識形成論壇，鼓勵文化敏感的做法（Brown＆Bourne，1996），

並成為系統取向的核心（Holloway, 1999; Tsui, 2005）；2.督導情境脈絡

（supervision context）：聚焦於督導所發生的獨特情境，要考慮到督導雙方的



24

個人與專業經驗、專業訓練的影響，督導時當下的社會歷史時空因素（洪志美

等譯，2011），因此，社會工作督導模式可能會呈現多種樣態（O’Donoghue et al.,

2017）；3.多元關係（multi-relationship）：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是在一文化脈絡

中所建立起來的多面向關係，其中涉及機構、督導者、被督導者和案主四方面

主要利益相關人（陳秋山譯，2008）； 4.權力（power）：權力的行使不是支

配者和主導的簡單的二元關係，而是一個複雜的相互關係，可以是動態的，解

放的和轉型的（Hair& Donoghue，2009）；5.社群（community）：由於自我描

述的社群成員確定文化上適當的社會工作服務，督導者和被督導者可以倡導社

群發展自己的社會工作督導的配置（Hair& Donoghue，2009）；6.批判反思：

督導理解為關係和反思過程，反思的內容涉及脈絡、組織、職業責任、專業發

展和支持（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O’Donoghue et al., 2017）。

Wonnacott（2012）的「4×4×4社會工作督導模型」從社會建構立場出發，

將督導置於情境脈絡之中進行反思性督導實務。這種模式包含相互依賴的動態

的四個元素,如圖 2-1所示：不同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

圖 2-1 4×4×4社會工作督導模型圖

資料來源：趙環等譯（2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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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 所示，「4×4×4 社會工作督導模型」融合了成人學習理論與反思

循環圈的概念，可以結合督導關係發展的歷程階段使用，其包含了 4個重要的

基礎元素：1.督導中的四個利益相關者：服務使用者、工作者、機構和合作機

構；2.督導的四種功能是：管理、發展、支持和調解；3.督導週期的四個元素是：

經驗、反思、分析和行動。然而，該模型有其弊端，其在外部系統脈絡的分析

中，關注在組織脈絡的環境之下，縮窄了忽略了文化與社會等系統脈絡分析。

Tsui（2002）提出「社會工作督導的整合模式」，並認為應該從文化脈絡的視

角去分析督導功能發揮中的四個主體（督導者、被督導者、機構、案主）的互

動關係，以達成整合性(Holistic)的理解。有效的督導有賴於四個因素：1.不同當

事者之間的關係（機構、督導者、被督導者、案主）；2.督導過程的契約、形

式和發展階段；3.各種督導功能之間的平衡；4.督導的表現與外部環境文化之間

的關係（陳秋山譯，2008)。因此，對督導的整合模式來說，督導功能及權力的

建構，隱性的文化才是主要的脈絡，而非來自顯性的組織制度。即督導的功能

和權力的討論，必須從更廣與特定的情境中重新建構與討論。

肆、小結

社會工作督導之定義具有「確保」（ensure）和「使能」（enable）之雙重

內涵，這亦造成了社會工作督導之任務面與關係面的目標差異，並影響到督導

風格之選擇，而確保督導的兩面性的連結之中，督導關係發揮核心作用並根據

情境脈絡進行調節，此外，亦需兼顧和平衡督導之行政、教育、支持與調解之

四大功能。基於以上因素，本人擬對社會工作督導提出定義：係指在社會工作

服務機構內部，以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上下級督導關係為基礎，以社會工作專

業價值為理念，通過發揮教育、支持、行政與協調等綜融功能，間接確保服務

品質、促進組織專業發展目標與提高受督導者的專業水準之連續歷程。

基於以上定義，為進一步的概念澄清，一方面本文繼續探究比較社會工作

員工督導、學生實習督導與臨床督導之間三者的差異；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目

前社會工作督導學術實務界概念理論混淆的質疑。本研究基於社會工作員工督

導的脈絡下進行探究，其具有以下特質：需要在機構的組織脈絡與更廣的社會

脈絡下討論；是高度互賴的集體式團隊的工作；強調督導關係、個人感受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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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訓練應該是和任務執行與控制功能同等重要（江盈誼等譯，2000）。

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前期發展，主要依託外借理論之轉化，并對各種督導

知識、技術與程序之發展造成影響，主要外借理論包括：心理分析、心理社會、

社會學與管理主義。這亦呈現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建構上的問題：少有理論或模

式的建立，而嘗試著將督導實務置於更大的文化脈絡中的組織環境內部來看的，

也非常之少（陳秋山譯，2008），這亦為本研究之理論建構的必要性提出契機。

隨著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發展，督導理論之建構認識到「心理治療」的病理觀

視角過度強調技術，「管理主義」之行政化與官僚化問題，「結構功能主義」

之忽略情境脈絡與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主體能動性的問題。基於外借理論之批

判與社會工作督導實務之反思，「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t）取向督導

與文化視角督導模式被提出，成為目前督導理論建構之重要潮流。

本研究所探討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內涵是基於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上下

級關係基礎之上的，並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內涵除了受到組織環境之

影響，更是在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的建構與社會工作發展的時空脈絡

影響之下，並通過督導者對督導理論與技術的理解和實踐而發揮成效。因此本

研究认同並採取社會建構主義視角來開展理論建構。故本研究從中國大陸社會

工作發展所處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探尋督導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概

念、內涵與功能，描述督導動力關係發展之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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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特色與督導研究

壹、大陸「嵌入式」與「外借式」社會工作督導發展

一、從上而下「嵌入式」社會工作發展路徑

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依賴於兩個形塑元素，即社會工作實務環境與社會工

作專業化發展的過程（Munson，1993）。中國大陸近年來「從上而下」（top-down）

地發展社會工作，開啟了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大門。2006年，中國大陸中共中

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明確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社會工作專業被政府

體系所認可，也開始了職業化與專業化的歷程。這一系列的轉捩點也帶動了社

會工作專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目前在我國，社會工作如火如荼的發展，政府購

買、公益創投等全面鋪開，在一些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深圳、廣州等

率先開展（宋言奇、餘力，2016）。

故「從上而下」的社工發展途徑是指：政府主導推動，通過政策指引、財

政支援、組織建立等方式促進社工機構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政府購買社會工作

服務，而機構自主運營是構建行業的獨立性，通過自主籌資和自設崗位等方式

促進機構的發展。以深圳為例，2008至 2010年期間，首先發展的「崗位社工」

便是具有大陸本土特色之做法：各政府部門對部門內部設置之「社工崗位」設

標，民間機構公開競標，中標機構負責社工之招聘、培養與督導工作，設崗政

府部門作為「用人單位」為社工服務開展提供必備條件。是故，所謂「嵌入式」

社會化工作發展路徑：制度、組織、資源等在內的體制性嵌入；在專業發展和

具體的工作領域則體現著「本土化」特點的理論與實務模式建構（李明，2016）。

即在宏觀層面，體現的是一種政府主導下，專業弱自主的嵌入狀態（王思斌，

2011）。

這種「上而下」的「嵌入式」社會工作發展路徑，讓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在

大陸的東部沿海城市快速展開，但社會工作作為西方社會之「舶來品」，強硬

地「嵌入」到我國社會有機體中的一套體系，因此形成了一些文化困境與實務

困境，如：西方「個體獨立性」與中國「集體主義」文化與價值觀之差異、「人

情文化」與「公正平等」之間的矛盾等 （宋言奇、餘力，2016）。督導者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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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管理者，兼顧確保提供適切及優質之服務、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專業教育

的使命，並協調不同資源以為社會工作鋪墊良好的服務基礎。督導者身為「上

傳下達」的鏈接紐帶，必然面臨著「從上而下」的「嵌入式」社會工作發展脈

絡中所帶來的在政策執行上、社工管理上、部門協調上與專業發展空間上的工

作壓力（Mo & Tsui, 2016）。

二、由外及內（out-in）「外借式」社會工作督導發展

社會工作人才發展與專業成長，亟需關注社工督導建制的重要性。由於大

陸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培養，需要大批社會工作督導人

才的培養與投入。在此背景下，大陸的社會工作督導人才培養採用「外借式」

的途徑，包括：一方面英美督導知識與技術的引入；另一方面，香港地區等「外

聘督導」督導人才的引入。深圳作為全國最早發展專業社會工作督導的城市，

其自 2008年始，引入香港督導擔任「外聘督導」並開始培養「本土督導」（金

潤玉，2012; 區潔盈等，2010; Mo & Tsui, 2016）。這種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

模式陸續在全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推行。其中，從發展速度、數量、政策支持、

培養力度等方面來看，乃以珠三角（深圳、廣州、東莞）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發

展態勢為全國領先（沈黎、王安琪，2013；李曉鳳等，2015；張威，2015；張

莉萍、韋曉冬，2011）。

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成效，積累了一些本土社會工作督

導實務模式，如：深圳的「師徒跟班式」以及廣州的「學院式」本土社會工作

督導模式（張莉萍、韋曉冬，2011）。並快速培養了一批社會工作督導人才，

大陸機構員工督導有四種類型及來源：一線社工晉升督導（有一定經驗的社工

成長為督導者）、高校教師兼職督導（由社會工作專業老師開展社會工作督導）、

境外經驗社工督導（由境外資深社工開展社會工作督導，並培養本土督導）、

專業外督導（有一定資歷的非社工專業的人員開展督導）（齊華棟、沈文偉，

2012）。基於以上經驗成就之外，仍呈現一系列問題，如：督導三大功能之發

揮不完整、「外督」與「內督」角色分工與權力角力問題、督導人才奇缺與培

養機制規劃問題、甚至仍存在很多社會工作服務領域與機構不重視社會工作督

導的建制等問題（沈黎、王安琪，2013；邱媛媛，2015；區潔盈等，2010；梁

建雄，2013；張威，2015）。這些都為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研究與實務之發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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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挑戰與議題。

貳、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之深圳情況

李曉鳳等（2015）總結深圳的社會工作督導之發展歷程，將其劃分為四個

時期，本文也藉助這種劃分，並梳理其他文獻分而述之：

一、督導制度的頂層設計: 社會工作督導制度的確立及機構督導工作的啟

動。2007 年 10 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臺《中共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社會工

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意見》（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2007），

並在民政系統 11 個服務領域開發 33 個社工試點崗位，實施「黨委統一領導、

政府主導推動、社會組織運作、公眾廣泛參與」的社工運作模式，採用「政策

決策者、民間社工機構、用人單位、社會工作者、社工督導」之多方介入策略。

二、社工機構督導的直接模式: 香港督導直接向一線社工提供專業督導。

自 2007 年開始，深圳市政府通過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向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購買了 30 名全職或半職香港督導，開展「深

圳督導計劃」，以此提升社工服務品質，促進社工機構專業化的發展。

三、社工機構督導的間接模式: 推進深圳本土督導人才培養。2009 年，

深圳市民政局推出了一個「兩層式、結合間接與直接督導模式」的督導人員架

構，正式推行社工督導的間接模式（區潔盈，2009）。間接督導採取「香港督

導+本土督導+督導助理+社工」督導團隊結構，形成獨具深圳特點的小組督導

模式（金潤玉，2012）。

四、邁向社工機構督導的整合模式: 本土督導「破繭而出」及走向獨立與

成熟。自 2009年，深圳市第一批初級督導誕生以來，本土督導已經獨立承擔督

導工作，香港督導退居「二線」，不承擔任何直接督導之工作，完全擔任「顧

問」工作。此外，深圳市社會工作協會出台了系列社會工作督導選拔、聘用、

薪酬、晉升、培訓、績效考評與工作要求等文件，甚至「社工督導」在深圳成

為一種專業「職稱」，這一方面對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品質與人才發展提出保障，

另一方面對社會工作機構與社工服務單位使用督導職責與功能提出要求或期

望。



30

如上發展歷程所述，社會工作督導在深圳之發展亦採用「從上至下」以及

「由外至內」的路徑，即主管政府部門牽頭、官方社會工作行業協會主導、社

會工作服務機構參與、香港社工督導專業支持的路徑。基於深圳社會工作發展、

政治政策環境、文化價值觀與社會期望等環境脈絡因素之影響，其社會工作督

導的發展亦呈現一系列困難與議題：督導型式採用機構內部督導（新手督導為

主）與外部督導（香港督導為輔）；督導建制與督導功能傾向「行政性督導」

功能為首；督導制度與人才培養採用「從上而下」式推行，民間社會工作服務

機構參與能力與動力不足；社會工作督導發生的場域是多重脈絡重疊的，需要

社工督導發揮多重功能來彌補社會工作教育、社會工作管理與社會政策規劃方

面的不足，如：政策倡導、服務管理、服務規劃、外部公關、教育支持、資源

連結等（李曉鳳等，2015），這對深圳社會工作督導之發展與研究提出了新的

契機與要求，成為一些列亟需探討的問題，比如：在「從上而下」的社會政治

文化脈絡與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路徑下，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與內涵為

何？「職稱化」的督導概念的理解對督導關係的發展有何影響？在專業督導脈

絡之中的不同系統或利益相關人，對專業督導的期望與需求如何？這對督導關

係的影響為何？

叁、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研究概況

由於大陸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歷史較短，社會工作專業實務的發展處於起

步階段，因此中國社會工作機構督導的研究文獻十分匱乏（沈黎、王安琪，2013；

張威，2015）。本文通過系統性文獻回顧，以「社會工作督導」（social work

supervision）為關鍵詞，查閱了 2008年至今已發表在大陸社會工作學術類期刊

的所有文獻，排除掉通「工作報告類」文章，共篩選所得文章共 33 篇，其中

SSCI核心類文章 6篇。經整理以上文章之摘要、結論、研究方法與行文結構，

其中以描述性、探討性文章為主，實證研究類文章十分匱乏，亦出現督導制度

與名詞解釋不統一等問題（梁建雄，2013），例如：「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一

詞，應與志願者督導、學生實習督導、臨床督導三者概念進行澄清與區分（王

文秀等譯，2003；Bogo & McKnight, 2006）。

張威（2015）通過研究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現況指出，大陸目前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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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督導之發展處於以下狀態：一方面，借助香港的過渡和傳遞，深受英美國家

行政性督導的影響，「技術實用主義」的色彩較重。無論是政府、大學、還是

社會工作機構，對督導的理解僅僅停留在了老手對新手的技術性指導和專業性

建議層面。另一方面，中國特殊的行政化、等級化、官僚化管理體制以及重關

係、講人情、愛面子的文化氛圍，使得督導在還沒有生根立足的情況下，就匆

匆地被各種力量扭曲成一種「行政監督甚至干預」手段。因此，這種督導特征

的出現有著中國大陸本土深刻的政治、經濟、管理和文化背景所形塑，比如何

種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的確更接近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日常管理體制，比如自上

而下、相信權威、等級觀念（領導說了算）等等。類似地，李小鳳等（2015）

指出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多元性」特征，即督導內容主要體現為專業性、行

政性、支持性、文化性、學習性以及個體脈絡性的內容。張威（2015）更指出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發展方向：脫開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等級觀念、面子

文化、人際關係模式談論如何督導，是沒有任何意義的。Mo與 Tsui（2016）在

深圳的質性研究顯示深圳的行政管理文化與中國文化中高度重視和諧、相互關

係、有效的自我控制和尊重等級制度的製度層級，統治文化和傳統儒家價值觀

也影響著深圳社工與外部督導的日常實務發展，進而對督導實務中督導者的文

化能力與特質提出要求。

因此，如何在西方意義上的臨床督導、行政性督導以及中國的行政管理和

文化氛圍三者之間找到一個融合性的「中間狀態」，則需要實務場域中本土督

導經驗的整理與提煉。而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現況要求本土督導的專業使命，

不僅僅是提供技術指導和專業價值，更應該與一線社會工作者共同培育專業價

值觀與反思本土社工理論與倫理實踐方式，同時拓展專業發展空間，提供情緒

與專業支持。為響應以上國際督導研究之趨勢，彌補國內社會工作督導研究之

空白，本文以「社會建構」之「生態論」視角為研究取向，此研究應該從脈絡

性、文化性、主體經驗性出發而進行梳理，探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

和內涵，歸納大陸本土社會工作督導關係發展之主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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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係和督導關係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關係之內涵與論述

關係的發展有不同因素之影響，關於關係之內涵與論述，主要有三個學派：

社會學與人類學對關係之探討基於特定社會結構下的群體行為與期望；心理學

關注人們對關係之知覺與幼兒時期關係型態之影響；社會心理學將兩者連結起

來，關注個體對社會關係以及相關特性的知覺（如：關係之需求，關係之期望

與滿足）（林正福譯，2000；徐西森等，2002；張志學，1999；黃鈴媚等，2007）。

以下分而論之：

一、社會學的「角色理論」之借鑒

從社會學理論之「角色理論」（role theory）來看，「關係」是指角色連帶

（role bond）或角色組（role set）而存在的一種相互關連，對彼此相互的關係。

這種因為角色扮演而產生的關係，可以讓我們瞭解雙方之間的關係，所可能維

持的廣度與深度（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1985）。簡春安（2010）提出角

色對關係之塑造：每個人在社會情境中，會扮演不同的角色，這個角色因為身

份位階的不同及社會所賦予的行為規範不同，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因此，

本研究之督導關係，可能會由於在不同場域之中，督導者與受督導者所扮演之

不同角色而產生變化，而受督導不同情境的社會規範所塑造，如：管理者與下

屬、老師與學生、資源供給者與索求者、朋友與朋友、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等。

督導者和被督導者承擔之不同角色亦容易造成角色模糊或角色衝突，正如

陳錦棠（2012）引用 Rizzo等人在 1970年所提出的在工作環境中的六種角色衝

突類型，提出督導者的六種角色衝突，包括：矛盾的制度、內部需求的矛盾、

角色超負荷、矛盾的評估標準與個人角色衝突。亟需關注的是，Olk & Friedlander

（1992）的實證研究現實，在督導關係中，因督導者和受督導者認知和期望的

不確定或不知如何執行，造成角色歧義/模糊的問題，比角色衝突的狀況還要嚴

重。是故，在督導關係的發展初期，督導角色與雙方期待的澄清尤為重要，此

外，在督導關係的發展中，關注知識權力的使用，避免權力鬥爭、建立安全的

關係或工作聯盟是十分重要的（Nelson & Friedlander, 2001; Shulman, 2010）。



33

二、心理學之「依附理論」視角之借鑒

該理論假定督導關係的本質是受督導者依賴督導者去專業發展，督導者可

以提供依附系統與照顧系統。Pistole和Watkins (1995)是第一個將依附建構在督

導過程中，并認為督導關係提供了一個「安全基礎」，包括基本的被督導者探

索與展開發展的必要條件（轉引自: Bennett & Deal，2009）。並建議督導者應

針對受督導者的依附類型調整自己的督導風格與安排合適之督導內容。此外，

依附理論關注關注焦慮、認知和學習理論的議題，並描述督導過程的發展階段，

特別是督導雙方區辨信息、事件、隱喻、情感和經驗，以便達成「認知通融」

的狀態（Hill，2009）。依附理論對心理治療取向的督導關係理論建構與實務發

展造成重大影響，包括督導者可根據受督導者之依附類型推斷并建構適合之的

督導關係型態，或者督導關係發展中，調適受督導者不適合之關係型態，同時

注意督導關係之中「移情」（transference）並據此「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關係的滲透作用（如：督導關係對治療關係之影響）等注意事項的處理。最重

要的是，依附理論提供了督導關係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基礎與技巧之論述，如：

自我揭露對關係發展的作用（李芃、傅文青譯，2011），安全的關係對督導成

效與受督導者安全實務之間的正向影響（Hair, 2014）。

三、社會心理學之「社會交換論」與「需求理論」的闡釋

（一）「社會交換」理論的內涵與督導的互惠關係

Talyor與 Sears（2000）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定義「關係」（relationship），

其基本特征是兩個人互相影響彼此，是互依的（interdependent），它包含 3個

基本特性：1.它們通常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持續地時常互動；2.親密關係包括許

多不同種類的活動或事件；3.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影響是很強烈的。在社會心理

學對關係之解釋中，「社會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發揮重要影響，

交換的觀點是分析雙方給予與得到酬賞（rewards）與成本（costs），為了互相

得到酬賞，人們會受到「互惠規範」（norm of reciprocity）之左右並相互酬

賞——這種社會互動可以視為兩人之間的交換過程（Kelley & Thibaut, 1978;

Molm & Cook, 1995）。Foa與 Foa（1974）提出六種基本酬賞類型：愛、金錢、

地位、資訊、物品與服務。這些酬賞可以用特殊性與具體性兩個向度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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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的主體會根據酬賞與成本的不斷評估，衡量關係的整體結果是否符合心

理預期，並以此來做出相應關係之行為。尤為重要的是，社會交換理論提出兩

種關係分類：交換關係與共同關係，而共同關係促進長期關係建立，且互惠型

態與交換規則使長期關係變得複雜。社會交換理論也對權力（power）之平衡提

出影響因素：社會規範、相對資源、最小興趣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

這對平等關係之維繫或結束提出了解釋。是故，社會交換理論運用於督導關係

之分析時，需關注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雙方之交換過程，他們彼此的心理預期、

酬賞與成本之間的平衡，以及權力的三原則運作情況，以此來解決督導關係中

可能發生之衝突（許皓宜，2012）。

（二）「需求理論」與關係主體對督導關係的需求

Schutz(1966: 18-20）指出三種大部分人的基本人際需求：情感、歸屬及控

制。1.情感（affection）：情感需求反映出表達並接收愛的渴望；2.歸屬（inclusion）：

歸屬需求反映出期望他人陪伴的渴望，與他人的互動；3.控制（control）：控制

需求反映出的是影響事件或是周遭旁人的渴求。此外，人際關係的和諧來自於

人與人之間在上述三方面需求的相容互補，反之，當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需求是

相悖衝突的時候，人際關係的發展會不良甚至惡化。此外，結合以上三大類需

求的劃分，需求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1.依附（attachment）；2.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3.價值的保證（ressurance of worth）；4.可靠的同盟（a sense of

reliabile alliance）；5.得到指導（obtaining guidance）；6.撫慰（the opportunity for

nurturance）（陳皎眉，2006：24）。根據以上需求的劃分，督導者和受督導者

可能在督導關係的發展中有不同的需要，重點是督導關係是否能滿足不同的需

要，而發展出互賴關係。許皓宜（2012）指出，安全的督導關係中，督導者應

回應受督導者個人化的需求，並據此而進行反饋與回應，此外，在督導關係發

展的不同階段中，督導者要根據受督導者需求的演變而調整督導內容與目標

（Bernard & Goodyear, 2004；連延嘉，2008）

四、本研究定義之關係內涵

依上所述，社會學傾向關注外在建構之既定關係，而心理學則關注關係主

體的內在知覺，而社會心理學則關注在脈絡和互動之中的關係發展基礎。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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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認為關係之發展受到系統脈絡、主體因應知覺與雙方關係互動等多重因素之

影響。尤需強調的是，華人脈絡之下的「關係」（Guanxi）不能完全等同於西

方語意下的「關係」（relationship），要把其放在一個更大、更全面的人際交

往的架構下來看，將其看做是在人際交往的處境之中，被運作、運用及運籌，

以及相互影響的構念（楊中芳，2001）。因此，關係具有多重意涵本研究認為

關係包括五個方面：1.兩個互動主體（actors）彼此相互影響的過程；2.較高的

相互依賴程度；3.動態的情感與情緒反應（emotion reaction）；4.雙方扮演的角

色所形成的連結（role connect）；5.不斷在關係互動中做社會交換的酬賞與成本

之評估。體現在三個層次：其一，關係的行動主體之知覺面：期待、情感與情

緒反應；其二，關係各方主體之相互影響與相互依賴程度；其三，關係主體與

社會角色與規範對關係需求與期望之連結。基於此，本研究定義之「關係」，

係在华人文化脉络之下，兩個行動主體依据社会结构角色与文化规范，彼此相

互连结、影響、交换、依賴並滿足需求的過程，依賴與情感反應程度受到角色、

需求、權力與主體特質等影響。因此，在關係之論述中，既要關注行動主體面

之知覺與能動性，又要關注行動主體之間與外部社會脈絡之連結，亦要瞭解社

會脈絡對主體及主體間關係造成的壓力。

貳、督導關係之定義與內涵

一、督導關係之定義

許維素（1993）認為督導是在關係中的某一人（督導者）以密集的、人際

互動的方式，被指定協助另一個人（受督導者）增進專業知能，故在此過程中

「督導關係」是必備的根基。許皓宜（2012）認為所謂的「督導關係」，乃因

督導者與受督者的互動而產生；這份關係的形成不但帶著督導者與受督者既有

的經驗與認知結構，甚至與其自身之個人特質及生活狀況有關。但以上許維素

與許皓宜之定義都忽略了督導關係所處的脈絡環境與權力位階所造成的與個人

關係之差異本質。Brown與 Bourne（1995）特別指出督導關係和個人關係是有

差別的，最大的不一樣在於組織或機構賦予督導者正式的權威（authority）與權

力（power），不平等的督導關係中，權力因素偶會遭到不當運用，不僅阻礙督

導功能的發揮，同時亦會影響受督導者專業發展（江盈誼等譯，2002）。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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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1987）談到督導關係乃指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兩者間情緒、態度的互動反應

過程，情緒連結（emotional bond）潛存於雙方之間，因此，連結的強弱或所導

致的正負向結果，在整個督導關係中是非常重要的。

綜上所述，督導關係應具備多元、敏感、複雜與多動之特質。因此，探究

督導關係中的動態性與動力來源，可以反應督導關係發展中「實然面」（reality

to be），而非只從督導的功能、角色、定義等相對固化的概念來討論「應然面」

（ought to be），這種「視域」連結、轉移與整合，可以真正理解督導實務如何

從「理論知識」到現實情境脈絡之中的「實務應用」。

二、督導關係之構成與內涵

Kaiser（1997）認為督導關係有三部分組成：權力或權威、共享的意義、信

任。以下分而論之：

（一）權力（power）

權力 (power) 是某人對另外一個人或某些人的態度及行為的潛在影響力

(Yukl，1989)。權力是督導關係的核心元素(Kasier, 1997; Munson, 2002; Tsui,

2004)。French與 Raven（1960）將權力（power）分成五種：獎懲（reward）、

強制（coercive）、合法（legitimate）、參照（referent）、專家（expert）權力，

其中前三種來自組織，督導者使用這三種權力時，被當做行政管理者；後兩種

權力來自督導者個人及其專業身份，也就是督導者個人品質與專業能力。

Munson（1981）依此發展處兩種形式權力(authority）的模式，將前三種權力納

入到「認可模式」（sanction model），后兩種權力納入到「能力模式」（competence

model），而能力模式在督導者和被督導者互動、督導滿意度、工作滿意度、高

成就感上比較有效。關於權力之論述，不同的學派有不同之假設：1.資源論認

為角色資源即代表權力；2.社會交換論認為個人資源的絕對程度影響權力（如：

對報酬、代價與結果之交換價值的綜合評估）；3.規範資源論：討論文化脈絡

對資源與權力的影響（伊慶春，2001）。

任何的關係不太可能只有一種權力在操弄，權力的影響程度基於三個因素：

1.關係中每一方對對方的心理依賴；2.社會規範的影響；3.每一方對關係貢獻的

個人資源（林正福譯，2000:145）。因此，這讓處在情境脈絡之下的督導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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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係會更加複雜與變動，而構成了權力作為關係動力來源之一。故督導關係

中的權力的影響有四個面向：其一是社會結構與職位落差賦予督導者之權力與

雙方的知識、個人特質與經驗等構成的權威，即權力的來源；其二是雙方關係

互動對權力評估造成之影響，即權力的需求、認知與態度（Kaiser, 1997）；其

三是社會文化脈絡對雙方權力之影響，即權力的規範；其四是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對權力的投入、使用與拉扯，甚至發展權力的遊戲（陳秋山譯，2008：98-107）。

因此，在督導關係的權力議題上，督導者除了要反思自身權力的來源與界限，

並要注意受督導者對權力的理解與接受程度、權力的使用界限（李幸蓉，2010），

以及外部系統對雙方權力關係的影響與轉移以及根據受督導者的能力等進行充

分的授權（黃靚琦，2002；蔡曉雯等，2010；Brown & Bourne, 1996；Holloway，

2000; Kadushin, 1992; Munson, 1999; Tsui et al., 2006）。

（二）共享的意義（shared meaning）

係指督導者和被督導者相互的理解和同意，如：工作期待、任務、服務理

念、目標與社工服務價值觀等（陳秋山譯，2008; Bernard & Goodyear, 2004）。

共享的意義可以通過督導的開始階段簽署「督導合同」（supervision agreement）

而達成。督導合同是一種可現化、可視化這種同意的方式，合同可能保護在不

平等的督導關係中的被督導者(Bunker & Wijnberg, 1988; Fox, 1983; Holloway,

1989)，如：督導者與受督導者要達成專業自主性與權力依附之間協調的一致。

共享的意義的高層次是形成「督導同盟」（supervision alliance），當受督導者

與督導員共同對督導目標與任務的彼此瞭解，並發展良好的情感連結，即形成

工作同盟（連延嘉，2008）。而影響督導同盟達成的因素包括雙方特質的契合

度、督導的結構度、督導者行為與雙方投入狀態（蔡秀玲，2012）。

然而，尤為注意的是，在督導關係的發展中，「共享之意義」可能有三方

面議題與困難：首先，外部系統的壓力可能會影響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如何概念

化督導關係（Bogo＆Dill，2008），這會影響到雙方建構對彼此職責、角色、

督導目標與督導方式的理解和意義。其次，由於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關係理解

與期待的偏差、權力落差與受督導者對督導權力的畏懼、不安全的心理與物理

環境、評價的焦慮與衝突與壓力等原因，在共享的意義中可能會面臨一些列困

難，如：出現「隱而未說」的情況，即在督導關係中不願說、不想說與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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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香如，2000；徐西森、廖鳳池，2002；連延嘉、徐西森，2003）；最後，

過度與不適當的「自我揭露」可能會影響關係的界限，並衍生出督導關係的倫

理議題，如：保密與私隱。因此，「共享之意義」則需要做到以下三點：其一，

督導者要一個安全的物理與心理環境去探討彼此的意義、經驗與期望；其二，

督導雙方要探索彼此對督導關係的內涵、角色、需求、工作政策與程序、督導

目標、內容與形式等之共同理解；其三，在過程中注意共享之深度與廣度之平

衡，平等的權力對平等之對話的影響。此外，在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督導者與

受督導者「共享」是否只代表契約內容？共享的內涵或其他形式為何？契約是

否容易達成？仍需我們進一步思考。

（三）信任（trust）

沒有信任，可能會在督導關係中存在權力的濫用（Egan & Connolly, 2016），

因此，信任對權力的使用產生約束作用。信任的來源有三個方面：其一是，督

導雙方對彼此人格特質與專業能力的認可。McPhersonet al.（2016）認為容易被

督導者所信任的督導者的特質有誠信、正義、真誠與忠誠的專業價值觀，

Holloway（1995）認為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個人素質、背景與經驗是獲得信任

的基礎，包含專業素養、吸引力和值得信賴三個面向，這亦符合 Tsui（2004）

所描述的華人督導關係建立契機之「緣」的由來判斷。其二是權力之運用，包

括督導者向受督導者授權（Pack, 2012）。Kaiser（1997）從人際互動的角度認

為信任由尊重和安全組成：尊重保障被督導者的自尊，當他們被尊重成專業實

務者時他們感到是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如果被督導感覺到安全，他們將更加被

激勵將新觀點放到實務中。自尊和自主性是督導關係的重要元素，其與工作主

動性和滿意度有關 (Bunker & Wijnberg, 1988; Kadushin & Harkness, 2002;

Munson, 2002; Shulman, 2010 )。其三是督導關係中彼此對督導關係的情感投入，

投入則指雙方親密或依附的情感狀態，這類似督導的支持功能的發揮（張淑芬、

廖鳳池，2011; Holloway，1999）。

此外，根據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信任」之達成可能需要不同的投入與

達成狀態。Hempel與 Tjosvold (2009)的實證研究結果對此作了補充，顯示影響

信任的基礎有三：情感投入感、照顧彼此福利與認知為本的信念（即認為他人

是負責和有能力的）。而「人際互賴模式」之發展階段，將關係發展分為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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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分別是「單邊知覺」、「雙邊接觸」到「互惠」的階段（徐西森等，2002：

16），這種階段劃分對「共享的意義」發展到「信任」乃至「信賴」的階段有

其借鑒意義。故督導關係之發展，當督導關係之間達到知覺、認知與能力的認

同時，則達成「互信」的狀態；而當兩者達成情感投入與需求滿足的認同時，

則達成「互賴」的狀態。此外，共享之內涵是否只有「共享的意義」？亦或有

其他形式或內涵？還需要在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四）督導關係的要素

從以上督導關係的三大要素是相互聯繫又互為激發因素的，基於上述文獻

整理，可以認為，權力是督導關係的核心。因知識或組織賦予等造成的督導者

與受督導者的權力落差與權力角色，是督導權力關係的來源，但這並不一定意

味著督導者的權力就一定要高於受督導者的權力。雙方可能由於權力認知、權

力運用與權力授權等方式，讓雙方權力地位得到改變。而「共享的意義」是澄

清雙方權力、角色與需求的意義內涵重要來源，以此為契機，督導者通過向受

督導者尊重與授權，營造安全的督導關係，進而發展平等的權力關係，從而達

成受督導者對其的「信任關係」，最後，在督導關係的長久發展中，通過一定

的感情投入，雙方滿足彼此的需求與期待，進而形成「互賴關係」。

叁、督導關係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五種督導關係理論視角與系統觀

Brown與 Bourne（1999）在談督導關係時，以不同的案例說明會面臨的督

導關係議題，同時選擇四個理論并簡要說明，為讀者提供同樣情境的不同觀點

思考（引自江盈誼等譯，2002）：（一）心理動力理論（Hollis & Wood, 1981）：

其認為督導關係是一種潛意識的心理契約(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也就是督導者與 受督者意識下對於督導的期待，這將引導兩人關係的走向以及

如何定義彼此的角色，而督導工作中的一部份，即是在協調這些差異、學習互

相包容，如：情感轉移、平行過程和自我防衛機轉；（二）人本理論（Rogers, 1961;

England, 1986）：透過個人自我經驗驗證來引發受督導者對經驗和感受的開放，

此理論強調權威、同理心、開放和自我表露，以提高工作效率；（三）系統理

論（Goldstein, 1973; Specht & Vickery, 1977 ; Von Bertalanffy, 1971）：透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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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說明即使是瞭解一對一的督導關係動力，也要與機構或團隊連結，因為

不同領域會相互流動；Bernard 和 Goodyear（2004）依據 Fiscalini（1997）之

見，將督導關係視為一種有關一個關係和另一個關係的關係；（四）結構理論

（Corrigan & Leonard, 1978; Dominelli, 1988; Langan & Day, 1992）：強調因制度

和在社會脈絡中，督導關係原本就存在不平等的結構權力，對處於下位的受督

導者產生壓迫，此外，年齡與性別也會影響到督導關係的互動。（五）批判取

向督導（Davys & Beddoe, 2010）：著重在批判性（critical）與反身性（reflective）

思考上，強調督導者與受督導者能夠意識覺醒與自我覺察，通過共同學習之關

係，開展反思學習循環，建立文化與對話共享社群（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

概而論之，心理動力取向關注行動主體與內在世界，人文理論關注督導之

價值立場與關懷精神，結構理論則關注社會制度與社會脈絡，而批判取向則更

傾向是一種社會工作督導之策略與技巧，以上各觀點各有其視角所限。而本研

究希望可以將各視角做以連結，並採取「整全性」（holisitic）與「脈絡性」（context）

之思考視角，可以全面探討督導關係之樣態，故在此對系統觀進行重點介紹。

Holloway(1995)的系統取向督導模式 (Systems Approach to Supervision Model,

SAS Model) 將認為督導關係應包含七個面向：機構、案主、受督者、督導者及

督導功能及督導任務等，且認為督導任務、督導功能以及情境因素等都是和督

導關係密切相關。Tsui（2002）對社會工作督導進行整全的討論，認為必須將

社會工作督導概念化為在一文化脈絡中所建立起來的多面向關係，其中涉及機

構、督導者、被督導者和案主等四方主要關係者（陳秋山譯，2008）。此外，

系統觀亦關注文化脈絡對督導關係之影響。徐明心與何會成（2003）強調，由

無所不在的文化影響所決定的觀點與實務工作，充斥在督導過程脈絡中。因此，

他們挑戰傳統受組織脈絡與動力影響的督導取向，因此，任何督導模式都由其

所在的文化系統所形塑。

二、督導關係之研究取向

以上五種督導關係之理論視角，亦對督導關係的相關研究造成研究主題與

方法論上之影響。

（一）心理動力取向督導關係之研究：心理動力取向的研究主要應用於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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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督導上，相關重要研究主題有三：1.移情、反移情與平行關係。平行歷程是

一種移情和反移情的互動，係指在諮商關係中指的是案主和其重要他人的關係

將「平行地」在案主與諮商師的關係中重現，對督導關係有很大的影響（許皓

宜，2012），故此建議建立「安全的督導關係」。2.督導關係知覺研究：包含

二人關係中的工作同盟、同型現象（isomorphism）以及人際三角。張淑芬與廖

鳳池（2010）運用事件報導法，對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關係發展歷程之知覺開展

了系列研究，並認為知覺有對己方、他方與雙方互動之知覺，發現影響督導關

係的互動，情感、權力與工作評鑑三者是影響督導關係互動的關鍵。3.督導同

盟之研究：蔡素琴（2005）關注受督導者的抗拒對督導關係之影響。張淑芬與

廖鳳池（2007；2013）通過督導雙方的衝突事件來探究督導同盟的發展以及對

關係之影響，提出督導雙方知覺差異對督導同盟之影響與對衝突管理的建議。

（二）人本取向督導關係之研究：關注督導者的素質對督導關係與督導成

效之影響，如：督導者具備親切、接納、尊重、了解和信任的特徵（王文秀等，

1999），體現在督導工作和個人素質兩方面（吳秀碧，2012）。

（三）系統取向督導關係之研究：顧江霞（2012）針對中國大陸廣東東莞

督導項目之研究，從督導所處的當前社會權力關係入手，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

度分析督導員與被督導者的關係特質，並以探索相互促進的督導關係構建及發

展策略。 張淑芬和廖鳳池（2011）從外顯層次（權力關係）與內隱層次（情感

投入）之人際結構分析督導關係。故督導系統取向之研究不僅關注外部系統的

權力結構，亦關注個體之情感投入與主觀期望。Tsui（2004）將這種外部系統

之描述關注在文化脈絡下，並依此研究了香港華人文化脈絡下社會工作督導關

係的特質，發現其不僅僅是組織的和專業的，也是文化的和個人的。並描述了

影響督導關係之脈絡形式，包括：物理脈絡、人際脈絡、組織脈絡與文化脈絡。

（四）結構取向督導關係之研究：蔡曉雯等（2010）研究督導關係之中的

權力意涵，並認為受督導者所知覺的督導權力包括因角色位階、權威投射、權

力遊戲規則、影響與認同等方面的影響。Tsui等（2005）對香港督導權威的使

用之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與行政管理體制環境會影響權威的使用與決策之方式。

（五）階段過程取向督導關係之研究：Tsui（2002; 2003）認為督導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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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會決定督導關係狀態、督導者採取的技巧和策略因素之一。階段取向督導

關係之研究，認為督導關係的要素有三：督導契約、選擇適當的督導形式以及

發展的歷程。因此會關注到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各自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都有

不同的督導目標、任務與雙方成長之重點，並呈現不同之督導關係樣態。Bernard

與 Goodyear (2009)找出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提供直線發展階段的模式、強調

發展過程的模式、終生發展模式。大部分的發展模式都包含三到五個階段，如：

Butler（1996）所建構的勝任能力模型。Davys與 Beddoe（2010）評價階段過程

取向可以為督導者提供評估工具與督導策略，但亦被批評過於死板和忽略文化

脈絡因素（曾煥裕、劉曉春譯，2016）。

三、本研究從社會建構視角對督導關係進行定義

依以上文獻探討，綜合考量不同的督導關係理論模式與研究取向，主要圍

繞三個面向而展開，分別是：系統脈絡面、行動主體面與關係發展面。此外，

基於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之發展採取「從上而下」的「嵌入式」發展路徑，

加之本土社會文化與政策環境之影響，這使督導關係乃呈現多樣化之「互為主

體性」樣態，故本研究採用「社會建構」視角督導關係之論述。從而將「督導

關係」定義為：在系統脈絡之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基於權力角色，而產生的

共享、互信與互賴的多維度與動態之連結。該連結受到系統脈絡之影響（團隊

脈絡、服務脈絡、機構脈絡與社會文化脈絡等）。在此種脈絡之下，督導者和

受督導者會根據情境發展關係知覺與互動方式，包括：權力的知覺、使用與交

換，並受到共享的意義、信任與互賴等因素之影響。因不同系統脈絡之影響，

加之督導關係的不同發展階段之中，這三個因素對關係主體心理覺知與行動因

應之影響，導致督導關係之「動力」（dynamics）體現。



43

第四節 中國社會文化脈絡與督導動力關係

壹、動力關係的定義與內涵

一、動力關係之相關定義與內涵

如前文對關係的定義內涵之探討，不同學者從四個視角來探討動力關係

（dynamic relationship）：

（一）社會結構面：翟学伟（2011）以「宏觀到微觀」的視角，從「社会

交换」（social exchange）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人的关系策略，并建构了共同体与

国家相互交织的关系动力，其中「關係」与「权力」是从共同体走向国家的枢

纽的關係動力。外部社會脈絡造成的文化預設與結構特征會影響行動主體之驅

力，並形成個人行動策略。

（二）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面：關注團體衝突及衝突管理對團體動力

與績效表現之影響。如：Hempel與 Tjosvold（2009）對衝突管理對組織信任關

係與績效表現的研究現實並認為：生產性管理衝突可以增加團隊信任，而外部

衝突影響內部衝突，特別是團隊之間的衝突管理影響團隊內的衝突處理。

Peterson與 Behfar (2003)的長期研究則顯示反過來的影響：群體績效、信任關

係與任務可能對團體衝突造成影響。

（三）個體知覺面：從個體知覺（壓力感知、個體個性或依附類型）的角

度來探討人際關係之動態取向。Li（2012）的研究探討了個體之人際取向對關

係動態之影響，並認為不同之人格特征與依附風格可造成不同之動態關係取向。

（四）文化脈絡面：文化脈絡面關注在華人文化視角中，不同於西方之「關

係」（Guanxi）論述，并造成的關係之多樣動態。楊中芳（1998）的關係分類

將人際關係解析為既定成份與交往成份，這種分類方法本質上是用義務性、情

感性及工具性三個特徵來刻畫人際關係，並將其看成是一種動態的東西，可以

隨交往雙方的互動而出現變化。

如上，文化脈絡面的關係動力之討論，是結合前三者結構面、人際關係面

與個體因應面三個層次的融合版論述。陳午晴（1997）根據楊中芳的既定關係

與交往關係之分類，把關係分為「表像靜態關係」與「內在動力關係」：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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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結構面，即不同主體之間某種性質所構成的狀態，稱之為「表像靜態關係」;

將關係之互動面與主體知覺面，即不同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所形成的

狀態，稱之為「內在動力關係」。

二、本研究之動力關係定義

動態關係取向是聯係人際關係、環境因素、以及個體特性的重要概念（Li，

2012）。通過以上文獻回顧，發現影響動力關係的要素有三個維度：1.個體層

次：個人特質（性別、個性、人格與能力等）、個人過往之關係經驗、個體對

關係之知覺，成為關係的需求、期望與風格之來源；2.情境層次：組織制度與

程序（如：績效考評、溝通模式、團隊文化、工作滿意度等）、社會環境壓力

（組織外績效要求等）以及社會文化脈絡與社會規範；3.人際關係的互動層次：

督導者雙方的權力之使用、共享的意義與、信任與互賴程度等。總而言之，本

文將「督導動力關係」定義為：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社會脈絡之下的角色和

需求中獲得權力，並在權力的使用與轉變之中，衍生出共享的意義、相互信任

與相互依賴之動態關係。

基於以上本研究定義之動力關係有四個特征：1.發展性：因共享之意義、

信任與互賴等關係發展因素，對督導關係發展之程度與階段造成影響；2.個體

性：因個體之特質、對關係之需求與期望等主體知覺，會影響關係之中的投入

與發展；3.互動性：關係主體與系統之互動、關係主體之互動情境與經驗、系

統脈絡對關係主體的影響，都會影響關係之發展；4.脈絡性：行動主體會根據

脈絡情境，以及人際互動中之對方權力關係、互動模式進行策略調整，這是「表

像靜態關係」與「內在動力關係」的融合部分，並形成了變化空間，如運用權

力遊戲等方式改變權力結構或主體知覺。故「動力關係」之概念呈現是「生態

系統」（eco-system）的，以督導關係為主體，這構成了督導關係中動力的來源

與複雜性，受到文化與歷史脈絡之中時空地客觀環境與主體經驗、認知及行動

之影響。

是故，督導動力關係之研究，包括兩大方面：一方面是探尋「表像靜態關

係」，如：社會結構與環境脈絡賦予的督導角色、功能與權力關係，這構成了

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概念內涵；另一方面瞭解潛藏於表象脈絡之下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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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力關係」，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探尋關係發展的來源，即督導關係之中

的行動主體對以上權力關係之知覺，從而引發關係之需求與期望；二是探究促

進督導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的發展與影響，包括三大元素：共享的意義、信任

與互賴；三是總結歸納行動主體在關係發展之中的因應策略，尤其是在不同的

關係情境下如何處理與應對，如：衝突的處理、關係界限的調整等情境之下的

主體經驗。

貳、外部動力的來源：中國社會文化脈絡互動原則

一、中國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互動原則

田凯在对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双方的关系中如此总结：「中国是由一个权力

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

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政府作为一

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此外，邱媛媛

與沈黎（2015）從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結構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脈絡下國家

與社會的地位是非平等而又粘合的。有別於西方「國家——社會」二元體的獨

立、平等和邊界明晰，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的是雙向融合：一方面是社

會對國家的依賴，另一方面是國家在社會中的強嵌入與干涉。在這種體制環境

之下，大陸「自上而下」與「嵌入式」社會工作督導發展模式從而出現。故脫

開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等級觀念、面子文化、人際關係模式談論如何督導，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張威，2015）。

這種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的差異性與行政文化亦影響了對社會工作的理解、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空間、專業服務實踐方式與督導功能的成效。王思斌（2001）

從制度和文化視角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求助關係，並構成了中國文化下的求助關

係特征：消極的求助、相對主動的助人、感情介入（我群觀念、互為客體、協

商）、情理法的交融，並認為西方社會工作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之上的，中國社

會中的社會工作可能更多地建立于實質性信任關係之上。這種情況造成了社會

工作與督導實務上的挑戰，Mo與 Tsui（2016）的實證研究反思政治脈絡與社會

工作專業空間對督導發展的影響，社會服務傳統上由政府或準政府機構負責，

因此，政府向民間的社會工作部門轉移服務並不容易，而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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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不且習慣傳統服務方式，這就需要反思督導如何將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

本土實務環境相結合。Tsui & Lam（2005）的質性研究發展「港英政府」的「共

識協商」的決策文化，對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共同決策造成影響。顧江霞（2012）

分析大陸廣東省東莞的社會工作督導方案的實施經驗，發現督導所處的社會權

力關聯式結構，對督導關係與督導功能之發揮影響很大，與督導服務方案相關

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有督導員、購買督導服務責任方（通常是地方政府分管社會

事務的部門）、派出機構等、前線社工及其所在的機構與案主。

因此，中國社會行政與文化脈絡下督導關係之描述，應反思政治、社會與

文化脈絡對督導實務與關係發展之影響，如何兼容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本土文

化社會脈絡，從而達成服務成效與促進專業成長，乃需進一步討論。

二、中國文化脈絡下關係之互動原則

基於中西基本文化特質差異，相比較之西方人的獨立性自我，中國人屬於關

係性自我（曾華源、黃俐婷，2004）。故中國人受人際關係影響更大（張志學，

1999），且中國人之關係的內涵會比西方更廣、更複雜。中國人會依據對方之社

會角色與自己對關係之評判而有區別地對待別人（黃光國，1988；楊國樞，1993），

並採用不同之的交往法則與之互動（葉光輝，2004）。高翔和張田（2015）總結

了六大中國文化脈絡下人際關係的互動原則，包括：1.差序格局；2.情境因素和

心理社會圖；3. 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4. 家人關係、熟人關

係與生人關係；5. 「人倫、人情、人緣」三位一體模式；6. 「既有成分」、「工

具成分」與「感情成分」。總之，概而論之，中國文化中社會規範主要有三：

（一）模糊性：「人倫、人情、人緣」之情、理、法是三位一體。也就是說，

人情、天理、王法三者相通兼顧，為人處世要「合情合理合法」（陳午晴，1997）。

黃光國（1988）針對長期對華人關係的研究，建立了「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

他其将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與「情感性关系」三类，并相

应地提在不同關係下，分別運用公平法则、人情法则與需求法则三种交易规则進

行人際交往。鄭伯勳(1999)總結以感情（合情）、義務（合理）、及工具（互利）

成分來說明人際關係，可以彰顯華人社會豐富的關係內涵。

（二）人情互惠性：金耀基（1992）概況了「人情」（Qing）一詞的三種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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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之情欲、饋贈品和世情或世故。陳午晴進一步解釋（1997）：人情的本意

就是指人之常情，其衍生的意義是指在關係中滿足人之常情的穩定方式，即世情

或是世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情轉化為關係的規範。「人情」的規則在於「報」

（Bao），亦即「一來一往」的規則來做長遠投資。

（三）差序性：Yang (1992)將華人關係劃分成 3種類別：家庭成員、內部

人（親戚、朋友、鄰居、同學和同事）、陌生人。在不同關係類別之中，有不

同的社會規範：「禮」，指傳統習俗沿承下來的對各種儀式活動中人們言談舉

止的具體要求或者說規矩。這種要求或規矩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而且有層次

差別；「倫」每個人初生啟始就處於宗法家族意義上的各種關係網絡之中。按

照出生先後的次序，這個關係網絡中的人們就有著不同的輩分。此外，差序性

還體現在社會交往之「臉面觀」上，Hu（1944）认为「臉和面子應該是指兩種

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其中臉涉及的是中國人的道德品質，面子指的是由社會成

就而獲得的聲譽」。胡的說法奠定了臉和面子一體雙面的描述，亦即關注到「臉」

之價值取向、「面」之現實取向之差異。

在對偶互動關係之發生上，中國人會依據以上三個關係評判標準來進行關

係互動，並塑造不同性質之關係。葉光輝（2004）對此做出總結，以備參考，

如表 2-6所示：

表 2-6 華人互動關係的評價要素及其屬性特徵

互動關係評價

要素

與仁、義、禮、慾

的對應關係

應然與實然面

向的分際

重要屬性特徵

分位性成分 禮 應然的 強制、責任、義務的

情感性成分 仁、義 應（自）然的 自發、無私、形上的

慾欲性成分 欲 實然的 本能、衝動、效益的

資料來源：葉光輝（2004：89）。

如上表所示，社會與組織制度本來賦予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權位落差，

應然地造成了以「禮」為主的督導關係，然而，由於督導關係之互賴、交換與

情感發展，在實然面上，情感性成分與慾欲性成分都在其中發揮作用，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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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關係之動力面。因此，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為通過角色、職位與任務達成的

特定之對偶關係，依據分位、情感及慾欲性三種成分的投入多寡差異，可以組

合成不同之關係類型，這些關係類型之中，督導關係之互動方式與成效如何，

值得區之探討。

叁、文化因子對督導關係之影響性研究

社會工作領域的督導關係議題目前仍屬發展階段中，因其所牽涉的議題是

多元而複雜的，與不同國家的人文、風俗有許多關聯，因此所要面對的議題也

會與西方社會有所不同（李幸蓉，2010）。Quek與 Storm（2011）提出影響在

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的社會工作督導文化論述有：1.社會階層中的地位（長幼有

序）；2.以他人為重的思考角度，形成集體關懷（collective concerns），社會從

眾性與維護集體健全；3.孝道：上司/下屬的社會關係中，資淺的員工對上司的

忠誠與服從；4.顧面子：給面子和失面子，人際溝通和衝突管理的重要性，如：

避免拒絕；5.社會和諧：自我約束和社交禮儀，人順應環境而發展。以上各種

文化論述會持續影響華人脈絡中督導和實務經驗，要看到這些論述帶來的正向

作用與阻礙系統。故督導者要注意權力關係（洪志美等譯，2011）。張志學（1999）

通過實證研究，分析最影響中國人人際關係認知的標準，結果有三個維度：關

係之遠近、個人與關係夥伴交往時的自主性及個人對關係夥伴的依賴性。因此，

華人文化下影響督導關係認知的最重要之因素可能有三：權力關係、自主與依

賴關係以及行動主體對關係之覺知與判斷。綜上所述，華人文化下，督導關係

所涉及的議題可能包涵督導權力以及關係互賴與界限。

一、督導權力：面子與授權空間

Tsui, Ho 與 Lam（2005）根據華人文化脈絡下香港社會工作督導者權威

（authority）的使用，發現雖然督導者會根據情境和決策議題研判決策權力之使

用，但在督導關係之中，中國人和實務層級中服從權威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

大多數督導者往往採取「協商共識」的方式與受督導者達成一致決策，這其中

亦包含了中國文化之「面子觀」、「權威觀」與「和諧觀」之影響。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受督導者對督導者採用「協商共識」的態度，其是否認為只是一種

政治姿態，可能會降低受督導者的參與感與歸屬感。故此，徐明心總結督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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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使用是動態的（情境、對象與使用的人），而文化是造成此動態的變數，

並建議督導者要發展自己權力之「能力模型」，理解服務環境與組織脈絡去使

用權威（Tsui, Ho & Lam, 2005）。以上華人文化脈絡下，督導權力之發揮中，

給「面子」體現在對督導者之尊重，是基於對同伴及集體利益優先、孝與尊師

重道等華人文化的影響（洪志美等譯，2011）。然而，尤為注意的是，「面子」

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帶來團體和諧與避免衝突的督導關係，但亦也可能會產生

負面效果，如社工畏懼督導者的權威與位階，受督導者可能會出現「隱而未說」

的現象（沈慶鴻，2012）。強調和諧與面子似乎都限制了受督導者的參與度，

也及極有可能妨礙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洪志美等譯，2011），這對督導者正向

關係的發展，無疑是有害的。

二、督導關係：關係與人情之拿捏

李幸蓉（2010）認為華人社會中督導雙方非常重視「關係」，督導關係的

角色人物就是發展關係達到或深或淺的一個初步規範，而將關係有層次地發展；

此外，如督導者太過固守工具性關係，過於嚴苛與要求規範，對督導者是一種

心理負荷與壓力，因此，督導者要注意「工具性關係」與「情感性關係」的拿

捏。Tsui（2003）的實證研究將這種關係的拿捏之動態歷程進行了分析：一方

面，督導者要對受督導者要有更大的情感投資，包括人情（Qing）、緣分（Yuan）、

關係（Guanxi）的把握，尤其是兼顧滿足身處不同角色與目標的督導關係雙方

對關係期望之差異：受督導者儘管期望督導關係有人情元素，但也認為作為員

工，要遵循機構政策與規則；另一方面，督導者需要評估人情的程度，以免出

現人情濫用之「倫理」議題（Tsui, 2003) 。針對督導關係之「倫理」議題，李

幸蓉（2010）指出督導關係的模糊界限是基於華人文化下人情關係與人情兩難

之困境，認為督導關係之中要把握關係與權力之平衡，並指出隨著督導關係之

階段性發展，「界限的侵犯」（boundary violation）與「界限的跨越」（boundary

crossing）的注意議題（曾華源，2012）。

以上華人文化脈絡之中督導關係的探討，提出了可能發生在中國行政管理

與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督導關係之特殊議題。尤為需注意的是，伊慶春（2001）

所描述之「文化規範」之考量，即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中來考察督導動力關係

時，將文化期望或文化規範之影響納入研究框架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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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加大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間的權力落差，然而，當督導者權力的來源匱

乏或不完善時，身處在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的督導關係又如何運作？社會工作專

業價值提倡平等與增能取向的督導關係，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傳統文化發展

衝突時，督導關係如何發展？以「工具性關係」與「情感性關係」的拿捏為例，

中國文化脈絡下督導關係之中需求與交換的形式為何？督導關係是否能夠滿足

或對應彼此的需求？受督導者的表面順從與真正順從的心理考量是如何？督導

者和受督導者發生衝突時雙方如何應對？衝突的樣態如何？每個受督導者都有

其自己的關係模式（pattern），督導者又該如何評估與處遇？……以上這些「應

然面」與「實然面」的雙向動力，都需要在情境脈絡之下來探討，以便全面瞭

解中國大陸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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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小結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本文獻探討部分採用由「督導」之本體討

論延伸脈絡，由脈絡之建構，再討論「督導關係」之本質的遞迴式討論，一方

面，形成本研究對主要概念之澄清與界定；另一方面，探討相關理論建構與研

究設計和結論，為本研究之開展提供參考。主要有四個部分構成：

一、社會工作督導概念與理論模型

一方面，本研究指出社會工作督導具有確保（ensure）與使能(enable)之雙重

內涵，而督導關係可以在雙重內涵差異性之中發揮協調與核心作用。圍繞雙重內

涵，衍生了社會工作督導行政、教育、支持與調解之四大功能。本研究認為，不

同的督導功能是互相補充的，必須兼顧兼容使用，且督導之概念內涵便體現在其

發揮督導功能之歷程與關係。另一方面，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之「社會工作專業

督導」的內涵，指出其與其他領域督導之差異，并重點比較了學術界與實務界常

混淆之「學生實習督導」與「臨床督導」三者間的異同，包括它們的應用範圍、

督導目標、督導關係之特征、督導功能等。結合以上兩方面之概念澄清與內涵討

論，本研究提出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定義：在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內部，以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上下級督導關係為基礎，以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為理念，通過

發揮教育、支持、行政與協調等綜融功能，間接確保服務品質、促進組織專業發

展目標與提高受督導者的專業水準之連續歷程。該定義包含了情境脈絡、四個互

補督導功能、三大督導目標、歷程性與脈絡性兩大本質與操作媒介五大要素，其

中，督導關係處於核心作用，其能將各元素進行連結與融合，並確保督導成效的

有效發揮。

社會工作督導概念澄清之後，本研究回顧了督導理論模型。社會工作督導

理論模型有兩部分組成：其一是外借理論之發展，包含：心理分析、心理社會、

社會學與管理學四大外借理論對社會工作督導理論發展之影響。然而，外借理

論對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呈現建構上的問題，如：割裂督導功能與較少從社會工

作組織脈絡中出發等。其二是介紹了社會工作督導廣泛使用的理論架構發展，

包含：治療督導模式、結構功能模式、機構模式、互動模式與女性主義模式。

以上理論模式之演變，反映了現階段社會工作督導理論之發展趨勢：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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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系統觀與關注關係，基於此，本研究將理論模型之探討重點放在了「社會

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t）取向督導模式，其有五大要素：督導關係、

督導情境脈絡、多元關係、權力與社群發展。

二、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特色與督導研究

本研究首先介紹了中國大陸基於社會、政治與文化脈絡之「從上而下」與「嵌

入式」的社會工作發展脈絡，這引發了社會工作督導的「由外及內」式的社會工

作督導發展歷程，這種發展歷程對社會工作督導功能發展路徑帶來了行政執行

上、社工管理上、部門協調上與專業發展上的議題，造成了社會工作督導多方面

的議題與困難。其次，本研究介紹了研究場域——深圳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歷程，

包括：頂層設計、直接模式、間接模式與整合模式四個階段之發展，其兼顧了「從

上至下」以及「由外至內」的發展路徑。基於以上快速成長的本土社會工作督導

之發展，其相關問題主要出現於：督導功能的兼顧、督導建制與培養、督導角色

的設定等宏觀規劃方面的問題，但督導關係之重要性尚未被關注。

基於以上，本研究系統性回顧了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研究文獻，發現本土社

會工作督導研究有危有機：學術方面，十分匱乏且以描述性與探討性文章為主，

實證研究類文章十分匱乏，亦出現督導制度與名詞解釋不統一等問題；實務方

面，深受美國「技術實用主義」與中國社會文化與行政體制之影響，呈現多元

性特征，這亦提供了本研究契機。為彌補國內社會工作督導研究與理論建構之

空白，本研究以「社會建構視角」為研究取向，歸納大陸本土社會工作督導關

係發展之本土經驗，以此提煉符合中國大陸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之督導概念

與內涵，並歸納描繪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樣態。

三、關係和督導關係內涵與相關研究探討

其一，本研究從關係之定義出發。關於關係之理論視角有三：社會學關注社

會結構與其賦予的圍繞社會角色之社會關係；心理學關注主體對「關係」之知覺；

而連結兩者之社會心理學關注個體對社會關係以及相關特性的知覺。基於此，本

研究關係之定義採用社會心理學視角， 為兩個行動主體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

賴并產生滿足需求的過程，依賴與情感反應程度受到角色、需求、權力與主體特

質等影響。其包含三個層次：1.關係的行動主體之感知面：需求、期待、情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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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反應；2.關係各方主體之相互影響與相互依賴程度；3.關係主體的需求與社

會角色與規範對關係期望之連結。

其二，本研究探討督導關係之定義與內涵，比較分析各種督導關係之定義，

督導關係應具備多元、敏感、複雜與多動之特質，並認為督導關係是以督導權

力關係為基礎的，而共享的意義、信任與互賴三大元素促進發展正向的督導關

係，而這四種構成元素無一都受到社會脈絡與時空脈絡之影響。不約而同，如

同關係之理論視角，督導關係亦有五種理論視角：心理動力理論、人本理論、

系統理論、結構理論與批判取向，不同的督導關係理論模式與研究取向，主要

圍繞三個面向而展開：系統脈絡與體制面、行動主體面與關係面。基於本研究

「系統取向」之視角，並提出「督導關係」之定義：係指在系統脈絡之下，督

導者與受督導者基於權力角色，而產生的共享、互信與互賴的多維度與動態之

連結。該連結受到系統脈絡之影響（團隊脈絡、服務脈絡、機構脈絡與社會文

化脈絡等），在此種脈絡之下，權力的知覺、使用與交換，受到共享的意義、

信任與互賴三個因素的影響。因不同系統脈絡之影響，加之督導關係的不同發

展階段之中，這三個因素對關係主體心理覺知與行動因應之影響，導致督導關

係之動力（dynamics）體現。

四、華人文化因子與督導動力關係探討

動力關係之定義由四個維度：社會結構面、團體動力面、個體知覺面與文化

脈絡面。文化脈絡面的關係動力之討論，是結合前三者結構面、人際關係面與個

體因應面三個層次的融合版論述，是故，動態關係取向是聯係人際關係、環境因

素、以及個體知覺的重要概念。基於此，本文將「督導動力關係」定義為：督導

者與受督導者，在社會脈絡之下的角色和需求中獲得權力，並在權力的使用與轉

變之中，衍生出共享的意義、相互信任與相互依賴之動態關係。其具有發展性（因

共享之意義、信任與互賴等影響關係發展之程度）、個體性（主體知覺、需求與

期望）、互動性（主體、情境與人際互動經驗）與脈絡性（社會、文化、組織與

團隊脈絡）四個特征，這些都構成了督導關係之動力來源。

此外，兩種外部社會文化脈絡構成了督導關係動力之來源：其一是中國社

會結構差異造成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互動方式，對督導功能發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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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關係造成影響；其二是中國文化脈絡下關係的社會規範，包含模糊性、人

情互惠性與差序性三大特征，此中的中國文化之人情、報、面子與差序格局等

文化因子和文化規範又對督導關係造成影響。相關研究圍繞兩大議題：一方面

是督導權力、面子與授權空間之探討；另一方面是關係與人情之拿捏。以上華

人文化脈絡之中督導關係的探討，提出了可能發生在中國行政管理與華人文化

脈絡之下督導關係之特殊議題：關係的界限、權力與自主性的把握、權力遊戲

的拆解等。

以上文獻之探討，為本研究之研究方向提供了兩個指向：一方面是從社會

政策與外在期望之中賦予督導的功能、角色、定義與界定，這構成了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的「應然面」（ought to be）；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從關係互動、主

體因應知覺與因應策略的角度來討論督導動力關係的「實然面」（reality to be），

以此構成本研究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的整合討論，從而對本研究方法設計提出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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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基於本研究之哲學與本體論立場，從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視角，以及研究場域之環境，說明研究方法的選取和進行之操作方式。本章分為

四節，分別為：第一節為方法論的考量與選取；第二節是本研究的初步架構、研

究場域和研究對象之選取；第三節為研究資料的分析、處理與檢核的方式；第四

節將會探討本研究的倫理議題與因應方式，包括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與倫理議

題，並說明自己在研究中的反思與操作。

第一節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壹、本研究之哲學與本體論立場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典範，基於兩方面之原因：一方面，如本研究第

一章研究背景與第二章文獻回顧所探討，國內外相關研究與理論建構都有待發

展，而採取質性研究之取向可以開展「探索性研究」，以彌補本土督導經驗模式

之總結，以及理論建構之空白；另一方面，基於研究目的與研究議題的特殊性，

督導動力關係會探究督導者與受督導在關係發展之中的情境影響、主體知覺、關

係互動與行動策略，這些複雜的意義都構成了督導動力關係之複雜性，這種督導

關係的意義脈絡需要整合地、動態地、深層地與敏銳地理解與描繪（Bogo & Dill,

2008; Kasier, 1997; Tsui, 2003; 2005)。因此，本研究為探討人類特殊經驗代表的

深層意義，對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知覺、行為與意義建構獲得督導關係整體性理

解，開發有理論依據的廣泛觀察（趙碧華等譯，2013），從研究資料中描繪並提

煉，中國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督導動力關係之樣態與內涵。這就需要採用質性研究

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即「歸納取向」（inductive approach）。此

外，質性研究所依循的哲學基礎與方法論種類紛繁，本研究採用建構主義詮釋傳

統，而非實證主義量化傳統與批判主義解放傳統（胡幼慧，1996），這是基於本

研究之研究主題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督導動力關係的討論，這含三個面向：一是外部社會結構所賦予之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關係上的角色、功能及其內涵；二是探討在此種脈絡環境之

下，關係之中的督導關係之中的權力、共享之意義、信任與互賴因素之發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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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瞭解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作為行動主體，在關係動態發展歷程之中的行動經驗與

策略。本人認為，雖然社會結構會賦予督導者一定的社會角色與權力關係，由此

構成了督導關係成立之基本條件，但關係是在不同情境脈絡之下之多面向與構

成，而基於此之認識論則為研究的目的在於趨近實在的「詮釋」（hermeneutics），

重視行動者的意義與脈絡之連結，並通過經驗之再建構，呈現多元關係之動態脈

絡。這些潛藏在表象之中的變化之動力，需通過社會文化脈絡之下主體之經驗詮

釋與歸納而得。

貳、本研究採用建構主義「紮根理論」方法

本研究第二章文獻回顧顯示，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脈絡與西方之差異，亦造

成了西方社會工作督導理論在「舶來」中的本土適應問題，從而提出本土社會工

作督導關係理論建構之必要性。本研究最主要之研究目的是將督導動力關係之中

的重要元素「概念化」，並將相關聯的構念加以組織成為一套可以理解及解釋一

些現象的說法或意義系統，這是關係研究中的重要方向（鄭伯壎，1999）。因當

現有督導理論與關係理論不適用去解釋中國生態脈絡之下的督導關係時，為整合

理論與經驗研究之間的天塹（Charmaz, 2011），故本研究較適合運用「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Neff, 1998），運用發現的邏輯（logic of generation）而非

驗證的邏輯（logic of verification）（林本炫，2003），去從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

經驗、知覺與意義脈絡之中歸納概括重要的概念與類屬，分析概念與類屬之間的

分類、系統性與邏輯性，在提煉與抽象之中從下往上去建立督導關係發展之實質

理論，即在系統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映督導動力關係的核心概念，然後通過

這些概念之間的聯繫建構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理論或模型。

然而，紮根理論近年來受到批評，多集中於其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立場（瞿海

源等，2011）。Charmaz（2011；2014）重建了紮根理論，並認為脈絡化的扎根

理論能夠考察到個案的歷史獨特性，也能以權力、差異等概念作為出發點進行研

究，連結微觀的日常生活與鉅視的社會力量。她將實證主義傾向的紮根理論稱之

為「客觀主義的紮根理論」，與她所主張的「建構主義的紮根理論」，區別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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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傳統式與建構式紮根理論之比較

傳統/實證主義紮根理論 後現代/建構主義的紮根理論

哲學基礎 實證主義/實在論 建構主義/相對主義

本體論 主客二分 主客連續

認識論 發現 建構

理論來源 理論與真理相應 理論是知識生產的建構物

思考方式 天真的客觀性 反思性（reflexivity）

理論呈現 同質化、普遍化、簡化 異質、複雜與曖昧的再現

研究者立場 作者的權威 多重的聲音與觀點

研究目標 在於勾勒有關社會過程的形式理

論

理解社會位置的交互關係，建構敏感概

念（sensitizing concepts）與情境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瞿海源等（2011）。

本研究認為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的督導動力關係具有行動主體性、互動性

與脈絡性，這構成了行動主體與社會脈絡之「互為主體」性關係，與建構主義之

哲學基礎與本體論一致。故此，基於本研究之建構主義哲學立場，本研究將採用

建構主義紮根理論去研究中國脈絡之下的督導動力關係，從而可以探討本土脈絡

督導經驗之獨特性，並能夠與西方已建構起來的社會工作督導理論進行對話，從

而歸納呈現中國脈絡之下督導關係之樣態。

叁、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前述問題描述與文獻探討可知，對偶之督導關係是嵌入到社會歷

史文化與組織脈絡之中的，而督導關係之動力來源有三個特征：脈絡之流動性、

行動主體之覺知及能動性與關係發展的互動性。從社會建構的視角去探討督導動

力關係，一是需描述關係之靜態面，如：社會結構、文化規範與組織脈絡賦予督

導之角色與功能，以此構成的與受督導者之權力關係基礎；二是探究潛藏於下的

關係之主體內在覺知：即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關係動態發展中而演變的關係之需

求、期望與滿足感。三是探究督導關係動力發展的來源、歷程、程度與影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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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權力、共享之意義、信任與互賴。因此，社會結構與環境脈絡賦予督導

之角色是前置因素，而文化脈絡會影響到行動主體的對關係之研判，再進一步影

響到督導關係的發展歷程與經驗，最後形成督導關係之相處策略。因此，依據本

研究之第一章所提出之研究問題與第二章所提之督導動力關係內涵架構，本研究

架構包含了督導關係之結構功能面、發展面與經驗面之研究問題：

一、督導關係之結構功能面

（一）系統脈絡之中的不同利益相關人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理解和期

望如何？（二）此種督導結構功能之實務經驗如何？包括督導實務開展之對象、

目標、內容、形式（方式、頻率、地點）等為何？（三）此種理解與期望對社會

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建構之借鑒意義如何？

二、動力關係元素之發展面與知覺面

（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的發展啟源基礎為何？其關係基礎為何？（二）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發展的理解、需求與期望為何？（三）督導動力關

係之發展元素為何？這些元素的發展經驗如何？包括：1.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權

力關係如何發展（權力之認知、來源與使用）？2.如何達成「共享」（共享的內

容、工具、方式與反思）？3.如何發展「信任」關係（發展歷程與經驗反思）？

4.「互賴」關係（互賴關係的基礎、議題與反思）為何？（四）不同的動力關係

構成的督導關係型態如何？不同型態的督導關係對督導實務的可能影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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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

壹、研究參與者之選擇

一、研究場域

基於深圳是中國大陸最早系統發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並開展督導建制的城

市，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為例，故研究場域是在深圳社會

文化政治與社會工作發展環境背景之下的。如第一章研究背景之探討與第二章文

獻之回顧所描述，深圳社工督導有三方面特點：其一是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過

程中，呈現了包括多元的利益相關者參與之複雜的政治生態，包括政府部門、行

業協會、香港督導、機構與本土督導人員等，其中市社會工作協會是發揮統籌性

協調、規劃與整體操作的部門，故在本研究政策環境面之探討與研究之可行性需

要征詢其建議與許可，則市社協統籌督導工作之負責人可以擔當進入研究場域之

「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其二是由於深圳社會工作實務環境與人力發展

都屬於快速膨脹期，加之社工人力之流動與流失等因素，督導關係發展時間長短

不齊，能找到督導關係發展時間較長的對偶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尤為困難，因有可

能擁有三年以上實務經驗的受督導者亦已經成長為督導者，並非嚴謹意義上之督

導關係。故本研究以仍保持上下級關係的對偶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為訪談對象，

對督導關係發展時間、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實務經驗與職位落差等作為差異化考

量因素，這對本研究在研究參與者之選擇中提出考量；其三是督導者與受督導皆

為「多方管理」的關係，包括行業協會、機構、用人單位/服務單位等，需要考

量不同關係之間可能對研究參與者參與調研造成之壓力，這亦對研究操作的可行

性與研究倫理提出考量，研究者需要對環境壓力進行調試與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權

益。

因此，以上研究場域之特殊性為本研究的設計與操作策略提出要求：首先，

要與「守門人」建立良好之關係，取得研究許可與建議，並通過與其進行質性訪

談、蒐集政策文本資料等方式，探索與描繪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整體政策環

境與方向，同時，邀請「守門人」協助根據研究參與者之選拔標準推薦研究參與

者；其次，研究參與者之研究參與意願、研究倫理與外部壓力等，研究者需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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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其同意與說明，必要的時候協調組織等系統壓力；最後，在研究參與者之「理

論抽樣」的差異性方面，基於以上研究場域之分析，本研究將挑選具有實質性的

上下級督導關係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考慮個人、脈絡與關

係互動三個維度面向之差異性。

二、選樣條件

（一）基本條件

一方面為了彰顯關係相互性（mutuality）以及互動（interact）的特點（鄭伯

勳，1999），另一方面可以在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經驗中做整體性與個體性之比

較，從而發現不同之關係經驗與意義脈絡，故本研究採用「關係對偶」（dyad）

為分析單位，即共同將具備專業督導關係基礎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作為研究參與

者。結合研究場域之環境與挑戰，本研究在挑選研究參與者時，主要以下三方面

考量作為標準，包括：研究參與者之個人背景、督導關係之發展情況與脈絡環境

之差異（服務領域、用人單位/服務單位、購買方式與機構等）。研究參與者之

選擇標準如下：

1.督導關係

（1）該督導關係需符合「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概念，即對偶的督導者和

受督導者需在同一家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工作，同時具有上下級關係；

（2）研究參與者需具備一定的關係基礎與從業經驗，以便能參與話題討論

與提供豐富的訪談素材，故對偶之督導關係累積發展時間需達到半年以上；

（3）該督導關係還在維繫之中，即目前雙方還在進行以督導功能發揮為前

提的實質性之互動。

2.督導者

（1）具有深圳市初級督導或中級督導資格，並正在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工作；

（2）擔當機構內督導職位或擔任其他職務但同時發揮督導功能；

（3）並具有 2年及以上社會工作督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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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督導者

（1）具有 1年及以上之實務經驗；

（2）在機構內擔當一線社工、督導助理、項目主任等專業類崗位。

（二）理論性抽樣差異化標準

為了收集到豐富及完整之資訊，結合文獻回顧之研究架構與以上研究場域之

分析，為本研究之理論性抽樣提供了差異性樣本篩選條件。對督導關係造成的可

能影響的變量有性別、實務與督導經驗、機構的屬性與氛圍（連延嘉，2008），

而本研究為了歸納提煉督導關係可能之影響因素，將擴大差異性篩選條件，主要

會基於個人背景、督導關係與系統脈絡三個方面之考量：

1.個人背景：以對偶關係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個人背景為差異化考量，文

獻回顧顯示，較為影響督導關係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個人背景因素包括：性別

與專業勝任力（教育背景、實務經驗與督導經驗）。故一方面本研究在督導者與

受督導者選擇中，會選擇男男、男女、女男、女女性別搭配之對偶關係，其中以

較為典型之女女搭配為主；另一方面，包括：社會工作專業背景與非專業背景之

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搭配，以及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彼此實務經驗與督導經驗落差

大小之搭配，包括：另外新任督導者與老社工、老督導與老社工、老督導與新社

工等不同搭配。

2.督導關係：一方面，職位落差之考量，考慮職位落差影響之權力關係，亦

會督導關係之動力來源造成影響，故在抽樣時，會考慮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機構

中的職位之高低，進行差異性抽樣，故督導者抽樣包含了組織高層主管（如：副

總幹事兼中級督導）、中高層主管（服務總監兼中級督導）與中層主管（初級督

導兼區域經理），而受督導者則包含了組織中級主管（督導助理兼項目主任）、

一線實務者與項目運營者（中心主任以及一線社工）；另一方面，考慮督導關係

發展時間，督導關係之發展時間可能會對督導關係之歷程與樣態造成不同的影

響，故本研究將考量督導關係之發展時間長短作為差異性抽樣標準。以督導開始

時間並減去中斷督導的時間為準，包括：0.5-1年、1-3年、3-5年以及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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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系統脈絡：其中可能比較影響督導關係發展之系統脈絡包括服務脈絡與組

織脈絡：一方面，實務考慮到深圳社會工作發展與實務環境，不同的服務購買方

式對社會工作專業的自主空間與社工工作壓力系統影響差異很大。深圳的社會工

作發展以「公設民營」之政府採購為主，採購方式包含了「崗位採購」2與「項

目採購」3（王思斌，2010）。如以上文獻回顧所示，崗位採購之社工可能會面

臨著比項目採購之社工更大的嵌入式行政管理之壓力，故社會工作督導的自主性

亦可能會受到影響，由此可能會影響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關係樣態，故將以被督

導者之崗位是崗位購買與項目購買為標準，進行差別性抽樣；另一方面，考慮到

機構之發展程度（發展規模與發展時間）會影響組織內人員穩定、督導政策與組

織文化等情況，故以組織規模與發展時間為差異化標準進行抽樣。

因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取向，樣本選取不重視樣本數多寡，而是依據研究

問題、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研究參與者是否能夠獲得豐富之資訊，故本研究採

用「理論性抽樣」（theory-based sampling），其是研究者通過持續比較測量搜集

信息與出現的相關分類最大化分類，直到沒有額外的資料可以發展它們的屬性，

理論的所有複雜性都被表達(Creswell, 1998; Strauss & Corbin, 1998)。因此，本研

究除了考慮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所提供之研究資源外，亦會根據「理論飽和」

(theoretical saturation)之抽樣原則，抽樣、整理資料與編碼和分析資料同步進行，

當沒有得到新的概念或類屬的時候，即結束研究參與者的抽樣過程。

貳、選樣過程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對於研究對象的選取上，由於質性研究

在選取樣本時因為其研究問題性質、研究目的的不同，其不重視樣本數的多寡，

而重視所選取的樣本是否能呈現研究者所期望獲取的豐富資訊。此外，扎根理論

之資料分析是與資料收集同步進行的，資料收集一直到達到「理論飽和」

（theoretical saturation）為止，即資料以及無法提供研究者在建構理論時更加新

2 崗位購買：係指由政府出資請社會服務機構派出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進入政府系統的某些

具體崗位開展工作（王思斌，2010）。
3 項目購買：係指由政府出資，通過項目（program）委外招投標，委託社會服務機構機構

開展某些社會服務（王思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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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的信息，便可以停止取樣（徐宗國，1994；Strauss & Corbin，1990）。

理論抽樣的步驟是依循分析的軌跡，「抽樣路徑」（sampling path）不是提前規

劃的，而是在目標群體之內，隨著資料分析和分析中產生的有關概念問題決定了

研究者需要收集什麼樣的資料以及要注意這些資料中的哪些方面，因此，扎根理

論中的初始抽樣是你要開始的地方，而理論抽樣則是指引你要去的地方（朱光明

譯，2015），以下將分別說明本研究的初始抽樣與理論抽樣之具體操作。

一、初始抽樣

如上述研究場域之描述所示，深圳自 2008年開始選拔首批督導助理進行培

養至今，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隊伍已經發展近 9年，目前督導與實務人員之團

隊架構基本是「中級督導-初級督導-督導助理-一線社工-行政輔助/活動助理」等，

而督導助理基本都是由項目主任或一線社工兼任，因此，本研究將中級督導與初

級督導作為督導者選取對象，其督導的督導助理至活動助理層級，皆屬於受督導

者選取對象範圍。根據上述本研究所擬定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要求標準與研究場域

介紹，因此本研究通過三個渠道以獲取研究參與者來源：其一，通過「守門人」

（即市社協督導工作統籌人）介紹符合以上基本條件之督導者，進行接觸並征其

同意，同時根據抽樣標準對符合條件之研究參與者「立意取樣」/「判斷取樣」

（purposeful sampling/ judgment sampling）；其二，以以上選樣標準之「差異化

抽樣」為原則，按照督導關係發展時間與督導經驗之可能影響，研究者通過熟人

關係，直接邀請全市最資深的本土督導作為研究參與者；其三，在第一次訪談過

督導者後，經過第一層的編碼與分析，根據督導者所描繪的基本團隊情境與服務

環境，與其討論合適之受督導者研究參與者人選，並請督導者邀請合適之受督導

者參與訪談。

因此，在 2017年 3月初，我就先通過熟人關係找到了一位深圳首批的社工

督導（AR-2），進行初步的試訪談，是次訪談之目的主要是根據訪談對象之互

動與反饋，調整訪談大綱與具細訪談提問，在是次訪談之後我具化了訪談題目，

尤其是調整了合適的訪談提問用語，更加適合訪談對象理解與思考。3月中旬，

我征求市社協負責全市督導工作的統籌者（G-1）之同意，對其進行深入訪談，

一方面瞭解全市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脈絡、期望、經驗與方向；另一方面，說明

研究目的與意義，征詢「守門人」之同意與引薦研究資源，並在其提供的督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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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中，挑選符合標準之研究參與者，與其進行電話或微信聯絡，進一步瞭解其

工作與經驗情況是否可以提供豐富資訊，並進一步確定其參與意願。先挑選了

（AR-1、AR-2、AR-3、AR-4、AR-5、AR-6、AR-7）七位不同職位等級、不同

督導經驗、不同服務領域、不同個人背景之督導者，開展了第一輪訪談，並在訪

談後聯絡其邀請其督導的合適之受督導者參與訪談。故初始抽樣亦即以下提及之

開放性抽樣階段歷經 4個多月時間（3月初至 7月中旬），共訪談 22次，每次

訪談時間 1.5-2.5小時。

二、理論抽樣

建構式紮根理論之理論抽樣強調的是基於對理論之關注，在資料獲取中慢慢

澄清類屬并生成理論或概念（邊國英譯，2009:128）。其包含了三個抽樣階段：

（一）開放性抽樣（opening sampling）與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階段：

根據研究參與者篩選條件，首先邀請 7對對偶關係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進行督

導者及其被督導者平行之半結構式訪談，對訪談錄音轉錄成逐字稿並進行開放性

編碼分析后，形成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的主要內涵之類屬構面，如：功能、分

工、期望、政治與脈絡影響等。以及督導動力關係的基本主題與類屬，包括：權

力（權力之認知、來源、使用與策略）、共享之意義（個人背景、澄清、角色、

知覺）、信任（安全、授權與界限）、互賴（需求&滿足、依賴&自主、控制&

增能）。

（二）關係及歧異性抽樣（relational & variational sampling）與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階段：結合開放性編碼之比較分析，再進行補充性抽樣（開放性抽樣中忽

視的重要主題或分類），擴大在面向層次上發現到的差異，包括尋找可能的反面

例證。針對其中督導權力構成之重要概念相異的研究參與者，再次進行深入訪談，

從而進行主軸編碼。理論抽樣可以促使研究者去預測在哪裡以及怎樣才能發現必

要的資料來填充漏洞，使類屬飽和。而這其中，研究者的自我與直覺的使用是十

分重要的（邊國英譯，2009:131）。在第一層主題與類屬之比較中，我發現不同

服務環境與團隊系統之中，對督導的概念和內涵之理解有不同之影響，而前面所

挑選的服務領域雖然有所不同，但基本以專業性社會工作服務為主，因此通過尋

找「反例」（negative cases）之資料檢核方式，我於 7月初，通過「滾雪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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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找到了負責純行政性項目的督導者（AR-8），可惜由於其團隊人員變化

性較大，沒有找到合適之受督導者進行訪談。此外，對一些浮現的主題或類屬，

在第二次的訪談中或利用與受訪者持續之聯絡，進一步向受訪者提問，如：在開

放性編碼階段發現一個重要類屬：即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之期望會受到督導角色

與功能之理解而有不同之影響，但對於缺乏督導概念或經驗認知之受督導者，即

缺乏相關期望與理解之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上會有何影響呢？故在訪談中會根

據受督導者之個人背景，補充詢問在督導關係發展前其對督導的角色與功能理解

如何？在關係建立后實際情況與其前期認知是否有落差？

（三）區別性抽樣（discriminate sampling）與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

階段：在選擇性編碼后，分析主題、類屬、意義與概念之間的關係，形成督導動

力關係之核心概念與脈絡之故事線、範疇與範疇之間的關係。在核心概念與意義

脈絡呈現之後，本研究運用微信或電郵之方式，邀請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針對研究

結論反饋建議，以便驗證、補充未發展成熟的範疇或是範疇間的關係，對理論模

型或假設提出修訂，直至達到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

在紮根理論之抽樣與分析之中，如何評判是否已經逹致理論飽和是一個尤為

重要之階段。而在資料收集與分析之間來回移動的同時，我還同時運用同時包含

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之誘導推論之策略，即考慮對於資料的所有可能解釋，為每

個可能的解釋形成假設，通過再次檢驗資料來進行經驗驗證，並追求最合理之解

釋（邊國英譯，2009:132）。在所有的抽樣與資料分析后，我先確認每個類屬是

否飽和（如：主軸類屬與覆蓋面）、區分不同類屬（與信任與信賴的概念和關係）、

發現其中類屬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權力對信任的影響等），形成了「社會工作專

業督導功能性內涵」、「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生態圖」等基本理論假設，然後再回

到文本資料與備忘錄之中反復檢驗與求證，確認類屬的精確度、具體化、普遍化

與邏輯性，避免其中的模糊與漏洞。再經歷過歸納——演繹——歸納之間的遞迴

與反復確認後，我的理論建構與假設的形成更加抽象，我確定我的理論假設更加

精煉與正式，涵蓋所有類屬，並可以針對督導專業發展提出實質性指導建議時，

即達到實質性扎根理論之階段，我確認我已達成理論飽和並停止抽樣與分析。

整個尋找樣本、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之過程，我都是在脈絡系統、文本分析

與訪談問題之調適之中來回遞迴與理解，以便能夠結合研究主題之整體脈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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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參與者之個別經驗，收集到兼具完整與深度之資料。因此，本研究之資料

收集的歷程較為漫長但又具備理論性抽樣之導向性，從 3月初至 8月底，共歷經

5個月之久。研究參與者之概況如表 3-2所示：



67

表 3-2 訪談對象概況表

組

別

參與

者

性

別

關係

時間

職位 實務經

驗

學歷 現實務領域 機構 訪談

次數

1 AR-1 女 3年 中級督導兼服務總監 9年 碩士（社會工作） 殘障、青少年、社區、婦女 07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1次

AE-1 女 督導助理兼崗位社工 3年 本科（社會工作） 精神防治（G區、崗位購買） 1次

2 AR-2 男 6年 中級督導兼副總幹事 9年 碩士（社會工作） 殘障、救助站、社區 07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3次

AE-2 女 督導助理兼人事部長

（剛選上初級督導）

7年 本科（社會工作） 社區黨群服務中心（H區、項目購買） 1次

3 AR-3 女 3年 初級督導兼服務總監 9.5年 本科（社會工作） 家庭、社區、老人 12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2次

AE-3 男 督導助理兼中心主任 3年 本科（社會學） 家庭綜合服務中心（Y 區項目購買，

現向黨群服務中心轉型中）

1次

4 AR-4 男 2年 初級督導兼培訓總監

（剛選上中級督導）

7年 本科（社會工作） 社區、其他城市流動兒童、家庭婦女

項目及督導項目

12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2次

AE-4 男 督導助理兼中心主任

（剛選上初級督導）

6年 本科（心理學） 某社區黨群服務中心（G區項目購買）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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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5 女 1.5年 初級督導兼區域經理 7年 本科（對外貿易，

後修社會工作）

督導領域：醫務、計生、工會、殘障、

青少年）

08 年成立，大型機

構，300多人

2次

AE-5 女 督導助理兼項目主任 2年 本科（社會工作） 精神衛生（Y區項目購買） 1次

6 AR-6 女 0.5年 初級督導兼區域主任

（剛升職）

6年 本科（社會工作） 社區黨群服務中心 08 年成立，大型機

構，300多人

2次

AE-6 女 中心主任 5年 本科（英語教育） 某社區黨群服務中心（P區項目購買） 1次

7 AR-7 女 1年 初級督導兼督導部部長 8年 本科（社會工作） 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民族宗教、社工

委崗位

09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2次

AE-7 女 督導助理兼中心主任 4年 本科（社會工作） 某社區黨群服務中心（G區項目購買） 1次

8 AR-8 女 3年 督導助理兼項目主任 8年 本科（社會工作） 行政服務中心（N區購買） 12 年成立，中型機

構，200多人

1次

9 G-1 女 市社協督導工作統籌人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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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資料收集方法

一、質性訪談之設計

基於研究議題之探索性、複雜性與多變性，以及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督導

動力關係之研究包含了很多主體性、知覺性、隱秘性與感悟性話題，故本研究採

用「質性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s）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Yin（2010）指

出質性訪談的特點：1.沒有嚴格的腳本界定，會根據訪談的脈絡和場域，而機動

調整；2.不會可以維持訪談行為或舉止的一致性。故本研究較為適用「質性訪談」

資料蒐集方法，這基於五方面原因：其一，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均採用一對一單獨

訪談，確保不傷害原則和保密匿名原則等研究倫理之達成；其二，根據「扎根理

論」之資料蒐集策略，可以在資料的遞迴中發現新問題，並進行進一步之訪談；

其三，在訪談中可以結合訪談情境與研究架構及時深挖資料之深度與廣度，如：

及時延伸與深挖問題，亦或通過分別訪談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形成資料來源之「三

角檢定」；其四，從事件節點上，質性訪談可以回顧研究參與者在督導關係發展

中過去的重要事件、歷程與經驗，並對話目前整合之知覺與反思，形成整體之意

義脈絡；其五，相比較其他研究方法，如民族誌或文本分析，深度訪談既有開放

性又有方向性，既被生成又自然生成，既有步驟又很靈活，此外研究者對資料建

構的控制要更為直接，最適用「紮根理論」之研究（邊國英譯，2009:38）。

Strauss與 Corbin（1990）指出紮根理論研究對於研究資料的概念是，資料

及分析單位是屬於事件或事情。即紮根理論研究所使用的資料除了是微觀的、從

當事人眼光出發的，它更是紮根的—紮根於具體的時空裡、大環境裏和事情的發

展過程之中的事件（徐宗國譯，1997）。此外，對於建構取向之紮根理論研究，

要設計一些寬廣的開放性問題，然後再把訪談問題進行聚焦，能夠引發對問題的

細緻討論。而符號互動論的觀點之下重視對被訪者觀點、所經驗事件以及行動的

瞭解，首先關注集體事件，再關注個人之經驗、觀點與實踐（邊國英譯，

2009:26-39）。因此，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訪談大綱之設計主要

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尋系統脈絡面之相對寬廣性問題，即是督導狀態之

基本情況瞭解，包括：圍繞督導之概念、內涵、功能、目標、內容、方式、時地

空、角色與期望等；第二部分是探尋相對具細化之主體知覺與經驗面的問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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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督導關係之經驗瞭解，包括：關係之期望、需求、感受、經驗與策略等，其中

最重要是探尋督導動力關係元素對督導關係之發展經驗。而由於督導者實務與督

導經驗更加豐富，因此，本研究督導者一般將以上兩個部分分開分別訪談兩次，

受督導者一般訪談一次。故在進入田野進行訪談之前，我會跟研究參與者說明研

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歷程、研究倫理操作與研究兩類問題架構，同時說明該

研究之影響與意義並征詢其建議。在第一次訪談后，征詢督導者同意再約定第二

次訪談之時間。因此，本研究將根據督導者、受督導者與行業協會主管三類訪談

對象，擬定基本的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詳見附件 1-3），另會根據研究參與者之

訪談內容與分析情況，隨機增加或補充提問。

二、半結構式訪談與訪談進行要點

（一）半結構式訪談與提問設計

1.半結構式訪談：Patton（1995）將深度訪談分為三個取向：「非正式的會

話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一般性訪談導引」（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與「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

Charmaz（2006）指出建構式扎根理論的研究過程是流動的、互動的和開放的（邊

國英譯，2009:179），因此，訪談大綱需要保持一定的開放度，故本研究擬採用

「一般性訪談導引」，其又被稱為「半結構性訪談」，此種訪談方式先由研究者

設計一些預定的問題或字詞作為引導，有規則地詢問或提及一些重點，研究者並

以開放性的態度探索一些本未準備的問題（Tutty et al., 1996）。

2.提問方式：Corbin與 Strauss（2008）提出四種扎根理論常用之提問方式，

本研究訪談中亦結合這四種方式設計問題大綱與提問。分別是：1.敏化問題

（sensitizing questions）:這些問題引導研究者進入資料可能指向的東西。如：詢

問受訪者對於督導的角色與功能等概念之理解；2.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有助於研

究者看清過程、變化等，且在概念之間建立聯繫。如：督導關係之中的信任如何

建立？督導關係的重要基礎是什麼？3.實踐性問題：為理論抽樣提供方向，且有

助於形成理論結構。第一層分析編碼的過程，發現新的問題，進行第二次的深入

訪談。如：督導功能對督導關係之影響？不同關係的類型中發揮不同的功能？4.

引導性問題：發揮引導訪談、觀察與收集文獻之作用。你接受過督導嗎？重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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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經驗？你對督導的理解和想象如何？

（二）訪談技巧

在訪談過程中，結合研究參與者之狀態與討論議題，我會注意如下三方面訪

談之技巧：

1.其一，基於研究之社會建構主義取向，訪談本身也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互動詮釋與建構的過程，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會根據我的提問針對過去經驗、個

人知覺與反思進行重新整理與再次詮釋，因此是一個回顧經驗、探索知覺、整合

反思與再次詮釋的多層次歷程。因此，我會在資料和意義的發展上扮演主動之角

色，通過我與受訪者之間的合作，在訪談中建構知識（藍毓仁譯，2003：140），

因此，在訪談中我會尤其注意進行探究的時機，抱著開放與好奇的態度，在傾聽

與觀察中注意訪談對象反饋督導關係之中重要事件、經驗、感知、情緒與意願等，

從被訪者的角度來理解經驗與意義，並及時通過摘要與反饋等方式澄清其中重要

的意義內涵，整合成整體之意義脈絡。

2.其二，受訪者之舒適感需要優先於資料之獲取（邊國英譯，2009:39），因

此基於督導關係議題之私隱性與敏感性，在訪談過程中，我會保持一種互動、開

放、接納、輕鬆與安全的訪談環境。在訪談環境之選擇上，皆以受訪者個別化、

便利與舒適為主要原則，如：受訪者工作或居住地附近之安靜餐廳、飲品店等，

並通過閒聊與寒暄等，初步建立關係後，以營造自然、舒適之訪談氛圍，而在結

束階段，皆以一種積極的狀態結束訪談，比如反饋督導經驗的收穫與成長、對研

究參與者之反思做正向評價等。

3.其三，訪談中話語的應用要符合被訪者之經驗與研究主題，在涉及敏感性

與學術性話題時，我會做一些準備性、示範性與引導性之說明，並征詢訪談對象

對討論此話題之意願，如：「督導關係發展之中關於衝突事件的經驗如何？」這

類話題是督導關係之中比較敏感性的話題，我會解釋衝突對關係之一體兩面的影

響以及衝突的形式也很多元，如：因雙方認知、背景、個性、價值觀與利益等方

面的差異，會造成衝突，所以是很常見的。在解釋過後，受訪者會容易參與該話

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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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檢核

壹、資料分析策略與方法

紮根理論不是去瞭解一個所謂單一的因果關係的社會現象。因此理論要反應

這種複雜性，此種複雜性表現在紮根理論的二個方面，其一是紮根理論應含有許

多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這些概念尤其核心概念，也就是紮根理論是具有高度的

分析性與歧異性。其二是在建構理論過程中雖不可避免地將資料縮減、整理與刪

除，但紮根理論本身除了應有抽象理論性探討外，仍有詳細的描述性資料，反應

複雜的社會現象。三是由於行動與互動的意義與基礎源生自社會情境。四是對社

會現象而言，紮根理論不止要反應社會結構與行動間的聯繫，也要捕捉這其間的

詮釋過程（徐宗國，1994）。故此，通過以上三個階段之編碼，不僅要呈現概念

與概念間之關係，更需要描述此概念所處社會脈絡之社會結構與關係。是故，資

料分析之編碼圍繞在以下四大主軸：1.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所處社會脈絡環境；2.

社會專業督導之核心概念內涵以及脈絡對其的建構影響；3.督導關係發展之動力

元素與內涵；4.督導關係行動主體之策略與結果等部分。

尤需注意的是，建構式扎根理論建議在編碼中盡量避免如下錯誤（Charmaz，

2008；轉自：瞿海源等，2011）：1.編碼只停留在描述、摘要的層次，而沒有分

析；2.符碼只指出主題而沒有行動和過程；3.編碼是研究者的個人關心，而非當

事人的關心；4.應避免脫離了當時人的意義脈絡進行編碼；5.將編碼看成一個機

械式的過程。對此，Charmaz（2006）針對資料之分析策略提出建議，包括：持

續性比較、理論比較、注意一個詞語之多重意義、使用翻轉與利用個人經驗等（邊

國明譯，2009：127-131），本研究採取以下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一、持續性比較

持續性比較是扎根理論資料分析之中最重要的策略，即在資料分析中，將相

似的事件放到一個群組里，放到一個更高的層面的描述性概念下面，如：信任的

描述中很多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提到一個「安全」的概念與意義，即發展出一個

新的類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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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比較

係對無法理解其甦醒和維度對事件進行界定，進一步在情境中解釋並根據維

度屬性對概念進行審查，探尋每個事物的相似點和不同之處，從而進行界定。將

事件與事件、經驗與經驗、意義與意義等進行比較，找到情境之屬性與維度，並

賦予概念。如：督導關係分類，從督導風格、訪談參與者的比喻、現有理論中對

關係分類引發出類屬命名。

三、注意一個詞語的多種意義

訪談中受訪者之個別化用語以及不同學術名詞可能有多重意涵，需要進行內

涵澄清與分類理解。如：受督導者多次提到需要督導者之陪伴，那陪伴的意涵到

底是什麼？是一種經驗中感受？一種督導方式？一種督導需求？這就需要回歸

到資料中，或是向受訪者再次確認，通過反復地尋找線索來求證哪種解釋是最準

確的，最後建立陪伴的等級性之概念內涵。

四、使用翻轉（Flip-Flop）的技術

翻轉技術包括「從裡向外」（inside out）或「從上而下」（upside down）來

變換概念，從而獲得一個不同視角來審查一個短語或詞語，即研究一個概念相反

或極端的情況，從而發現其重要屬性。如：督導者信任受督導者以後，會逐步放

權給受督導者，但如果督導者不信任受督導者呢？會對督導關係及其他動力元素

有何影響？就會發現更多制度設限、事件檢驗、或者放任不管轉而去培養其信任

的受督導者。我在研究中就發現一個整體性屬性：在何種情況下信任？對誰信

任？信任以後的督導關係的調適如何？即通過對事件的概念、屬性和維度進行比

較，考慮不同狀況下之可能影響，形成整體之概念。

五、利用個人經驗

我作為研究者，尤其是作為深圳的第一批本土督導，有與研究參與者共同投

入在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工作脈絡與情境之下的經驗體驗、知覺或意義。因此，在

訪談中，比較資料中呈現的不同經驗，不停地對話與反思自身經驗，激發對概念

和各種屬性和維度之思考。如：督導者的權力觀，當研究者是一名新手督導時，

其避免使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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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上五個資料分析策略，我在文本資料、主題、類屬與概念假設之間遞

迴，一方面，不斷自我對話、理論對話與批判反思，同時要注意避免利用自己的

偏見、假設與信念去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在研究過程中針對訪談、分析與編碼

的過程記錄「備忘錄」（memos），並對備忘錄進行分類、比較類屬、分析邏輯

與關係、繪圖和整合分析，以此獲得理論之發展。

貳、資料編碼方法

一、錄音轉錄逐字稿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方法主要採用將訪談錄音文件轉騰為逐字稿，並給每段提

問與回答做原始編碼，如：「AE-1-Q-01」表示訪談者 A1 中研究者所提出的第

一個提問或討論，而「A1-A-01」則表示訪談者 A1針對研究者所提出的第一個

提問或討論的回答或敘述，這樣根據訪談內容、提問與討論內容的順序以此類推

進行編碼。編碼方式如表 3-3所示：

表 3-3 本研究編碼說明示例

編碼方式 編碼示例

研究參與者代碼（1-8）、督導者（AR）、

受督導者（AE）

第一位督導者：AR-1

訪談次數（1-2） 第一位督導者第一次訪談：AR-1-1

段落：研究者提問（Q）；研究參與者回

答（A）；段落排序（01……100）。

第一位督導者第一次訪談第一個回答：

AR-1-1-A1

二、紮根理論之三層編碼操作

本研究採用建構式紮根理論，在三層資料蒐集過程中進行三級資料分析與編

碼：1.第一層是開放性編碼，將文本之中呈現的重要事件、概念與名詞，包括：

背景、事情、經驗、知覺、感受、情緒等意義與符號進行編碼，並對意義脈絡進

行說明；2.核心編碼：捋順開放性編碼之邏輯關係，提煉重要的概念，描繪整全

的意義脈絡；3.選擇編碼：篩選核心編碼，進一步抽象概念。將其中一個訪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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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AE-1-1）之三級編碼分析方式節選說明如表 3-4所示：

表 3-4 本研究三層編碼操作說明示例

逐字稿 開放性編碼 核心編碼 選擇編碼

從書面上來看，我們倆就是一個職業關

係，但是我覺得我從到深圳，然後從事這

個行業，遇到她，就真的像老師一樣：談

道，就是從她的身上會看到一個堅守去做

10 年社工的，可能從香港那邊來看，做

10 年社工不算什麼，但是從內地來說，

真的是第一批，第一批堅守到現在。她會

對這個行業的堅守、執著、把社工的理念，

傳遞下去，不管是對外也好，對內我們這

些社工的小菜鳥來說，通過她的身體力行

地傳社工的道……我其實覺得她對我發

揮的功能不是純粹的工作方面，我覺得可

以上升到職業生涯的發展。有的人覺得這

是一個工作，但也可能這是一個事業。對，

應該用事業來說。我覺得我從她身上看到

把這個工作作為事業的一個信念吧，我覺

得我也挺受她影響的（AE-1-A19&20）。

督導的引導示範功

能：專業價值理念

的堅守，引導社工

從工作目標反身到

專業事業發展目標

上。

督導參照權的來源

與發揮：對社會工

作的理念、信念、

堅持與身體力行地

傳遞

受督導者對督導者

的信賴：督導者參

照權的發揮，形成

人格魅力，為受督

導者樹立榜樣、信

念踐行的示範。

信賴的達成：督

導者參照權的

使用——對受

督導者發揮引

導功能——受

督導者對督導

者產生價值投

射與敬仰

【信賴的

基礎】陪

伴（榜樣、

引導）

我很信任她，因為我跟她相處到現在，她

一直都挺好的啊，她曾經讓我去做的事

情，當時不喜歡，隔段時間，我就發現，

她是對的，眼光不一樣，我應該相信她的，

哪怕我不知道未來是怎樣，但是我知道起

碼她不會害我……因為她很資深哦，她的

各項經驗都很豐富，她的專業能力和閱歷

都值得去信任（AE-1-A39&40）。

受督導者信任督導

者：相處時間、人

品、事情經驗驗證

信任的達成歷

程：人品、知識

+相處時間——

暫時相信——

事情經驗驗證

——確認相信

【信任】

1.信任基

礎：參照

權

2.信任累

積：相處

時間、經

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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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資料之檢核

Guba與 Lincoln（1989）提出考量質性研究嚴謹性的「可信度指標」，其包

括：有效性（credi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

確認性（confirmability）四個維度（詳見表 3-5）。

表 3-5 質性研究可信度指標

量化研究詞彙 質化研究指標 方法策略

內在效度 有效性 1.長期的投入；

2.持續的觀察；

3.逐步的主觀性探索；

4.研究對象的稽查。

外在效度 可轉移性 深厚的描述（deep description）

信度 可靠性 1.研究過程透明化，包括記錄從事研究的程序、

研究決策、導致結論的思考過程；

2.同儕檢核（peer check）。

客觀性 確認性 同上

資料來源：Guba & Lincoln（1989：228-251）。

此外，徐宗國（1996）進一步提出扎根理論的研究嚴謹性標準，包括：1. 紮

根理論研究也應把研究步驟、程式等向讀者交代清楚；2. 得先區分研究者的目

標是在創造、闡明，或是驗證理論；3.首先，我們判斷資料的效度、信度，以及

可信度（credibility）；4.我們要評估研究的過程是否合適；5.我們要判斷研究結

果的經驗性基礎（empirical grounding）。以上五個標準，為扎根理論研究設計

提供了明確指引。因此，結合以上質性研究嚴謹性要求與扎根理論嚴謹性標準。

本研究從如下幾方面對研究設計之嚴謹性進行把握：

一、有效性

有效性即指質性研究資料之真實程度，即研究者是否有找到足夠解答研究提

問之資料，而且這些資料是確實可信，而文本分析能夠反映真實脈絡與經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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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長期的投入、延長的參與、三角檢測、成員檢核之操作策略：

（一）「長期的投入」(Long-term investment)：本研究研究者作為深圳本土

成長起來的第一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可謂是「內部人」（inner）之角色，對研

究主題具有較為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切身經歷，能夠切實瞭解受訪者的社會政治與

文化脈絡，而長期對此議題的關注、理論與文獻學習，可以提高分析之「理論敏

感度」。

（二）「延長的參與」（prolong engagement）：本研究除了通過對研究參

與者 1-2次「質性訪談」之方式蒐集資料，還通過電話、微信朋友圈與郵件等方

式，增加互動面向與時間長度，針對錄音轉錄逐字稿與文本分析中發現的模糊名

詞、語意不清與待澄清問題等情況，通過其他微信等溝通渠道立即反饋，以確定

本文與分析之真切度。此外，通過在訪談之中觀察受訪者之肢體語言，並盡量安

排不同訪問地點，尤其是會觀察受訪者之工作環境，盡可能瞭解其個人特質、生

活與工作脈絡。

（三）「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本研究採用對偶關係之督導者與受

督導者分別獨立開展質性訪談之方式收集資料，在提問與資料分析之中，會確認

資料內容是否一致，如：督導之目標與方法、組織與團隊脈絡、共同經歷之事件

與過程等。

（四）「研究參與者的檢核」(member check）：本研究將逐字稿與主要研

究之結論，分別發給受訪者以核對信息，所有受訪者均未對逐字稿和研究結論提

出異議或補充建議。

二、可轉換性

可轉換性係指「外在效度」，即研究是否能夠引起讀者之「共鳴」（resonance），

例如：能否在更大的集體或制度之間進行關聯與指示？對研究對象以及和他們同

樣背景的人，是否為他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更深刻之見解（邊國英譯，

2009:231）？ 因此，一方面，本研究論文之呈現將通過「深描」（thick description）

的方式，全方面呈現督導者與受督導者所處之社會政治文化脈絡，以及與其對督

導關係之影響，行動主體在督導關係發展之中的經驗、知覺與意義，以便盡力把

讀者帶到現場，產生「身歷其境」之感。因此，在後續的分析與資料呈現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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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引述受訪者之原話，以及我們之間的對話，並盡可能呈現關係經驗之中與訪

談之中，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情緒、期望、認知與感受。另一方面，在研究討論

與結論之部分，將針對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之政策環境、組織脈絡與實務

環境等，結合相關實證研究與現有理論，提出批判性反思建議，以促進社工督導

政策發展及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實務之用。

三、可靠性與確認性

可靠性即「信度」，係指研究過程之中的嚴謹性，包括：研究程序之操作、

研究工具之一致性、可預測性與穩定性。而確認性即「外在信度」，即研究結論

與建議之可複製性，如：分析類屬是否揭示了一般之過程與含義，對於知識是否

有貢獻等。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逐步的主觀性探索與嚴謹的研究程序操作策略：

（一）逐步的主觀性探索：在資料分析過程中，要注意三方面之操作：其一，

注意編碼與分析主題與類屬所包含資料之範圍、數量與深度，並比較類屬之間的

邏輯關係，提煉核心類屬，並形成主要概念，如：權力在所有督導關係動力元素

之中的核心作用；其二，通過備忘錄與在資料見遞迴之策略在主題與類屬之間進

行了系統之比較，並分析所建立理論架構之邏輯性與涵蓋面；其三，我首先對自

己之督導經驗、專業價值與立場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在研究與分析過程中，保持

批判式反思，避免「過度詮釋」之情況出現。

（二）嚴謹的操作程序：其一，關於逐字稿之轉錄，皆為我自己操作，這樣

可以在轉錄過程中保證內容之完整性，同時還會發給受訪者確認內容之一致性；

其二，在保證研究「有效性」之基礎上，本研究所採用三層編碼系統，所有錄音

原始文檔、每次編碼與備忘錄都做嚴格之保留，以確定資料審核之依據。

（三）編碼來源的確切性、符合性與一致性：編碼之命名來源與注意事項主

要有三：其一是來自於現有理論與研究中出現之概念名詞，如：信任、權力界限、

安全之關係等；其二是來自於受訪者在訪談中所用的新的名詞，可作為新概念之

呈現，如：專業督導之引導性功能、陪伴、「放羊式督導」等詞彙；其三是注意

主題、類屬、概念與訪談中受訪者所運用多元意涵之詞彙的系統比較與澄清，如：

向受訪者求證其詞彙之意涵，對話已有文獻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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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Creswell（2002）認為扎根理論在研究過程中可能涉及之倫理議題包括：隐

私、同意、信任、欺骗、伤害等倫理議題。督導關係之研究涉及到很多敏感性議

題，而基於研究者的研究位置會使倫理問題造成不同之脈絡性影響，以下就本研

究者之位置對本研究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本研究中研究倫理之考量分而論之。

壹、研究者的位置

我作為深圳第一批從一線社工成長起來的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曾經在深

圳從事督導工作逾五年，同時還在大陸其他城市擔任過本土督導培養與外聘督導

職務，故與研究參與者有共同或類似的成長經歷，更瞭解深圳社會工作發展歷程

與政治文化社會脈絡，因此，在本研究之中，我是「局內人」（The Insider）之

角色。陳向明（2002）認為研究者作為「局內人」有利有弊，優勢主要體現為：

在資料蒐集階段可以較好地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并能順利拿到研究資料（深

入訪談、文本資料等）；同時，可以比較深入探究與理解研究參與者所在之組織、

社會與文化脈絡。但作為「局內人」亦有弊端，因太過「習以為常」而易忽視敏

感的意義單元，比如：在扎根理論之資料分析階段，可能會忽略到重要的主題與

分類，從而缺乏「理論敏感度」。又或因為自身有相關經驗，對督導者和被督導

者、機構與政策環境等存在既存價值取向與偏好，可能會影響客觀判斷。又可能

在資料收集階段，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可能是認識的關係，可能會出現敏感

性話題之避而不談的情況或保密議題。

為解決「局內人」可能造成之影響，本研究擬從如下幾方面著手應對：其一，

所幸我近四年來基本脫離局內人身份，從事機構管理與境外求學，有較為獨立之

反思空間，亦為本研究之問題探索提供對外對話與討論的契機；其二，本研究通

過編碼與結論階段的「同侪檢驗」（Peer check）（如：與老師討論編碼之合適

度，並向研究參與者確認）、理論對話與多重資料來源之（Triangulation）等方

式，加強研究者自身反思與思考之整合性，提高本研究之有效性（credibility）；

其三，我在研究過程中保持持續性「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之立場，澄清

自身價值與立場，將既有知識、經驗、價值觀等「存而不論」；其四，我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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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做好保密等倫理要點之處理，特別是針對研究參與者之身份，如：在論文

之呈現中，會隱去涉及個人身份敏感度之信息，另做好研究參與者之知情同意。

貳、研究倫理及考量

基於督導關係研究議題之特殊性，訪談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敏感性話題，故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充分考慮研究參與者之可能傷害等倫理議題，並小心地進行

研究設計。而在許多質化研究的過程，倫理議題是一協商、交易的課題，所有研

究者皆樂於接受倫理議題的風險以與研究交換（陳向明，2002），故此，除了在

研究設計中我都盡可能考量可能之倫理議題，並做好充分預估與準備；此外，在

研究開展之初，我便保持開放之態度，充分征詢研究參與者之主觀意願與建議，

為保障其權益做好充分準備。故本研究主要倫理考量如下：

一、研究對象之知情同意

在尋找研究參與者的時，我會將研究的主題、目的、性質、潛在的利益與風

險（身體上、精神上與社會上等可能之影響）、研究程序、研究參與者需要參與

的事項以及倫理操作都對其做詳細地說明，在其知情確認同意后，才能開展。故

本研究會在訪談進行前，說明以上資訊，如：本研究採取的是對偶關係之督導者

與受督導者訪談，而訪談會在私密與獨立的空間開展，資料之處理方式等，並確

認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的意願與可能之擔心，簽署《訪談同意書》後（附件 4），

才開展資料收集。

二、高程度的保密

因本研究對象是對偶之督導關係，受督導者可能會擔心研究參與者身份之暴

露帶來的危險，或是在訪談過程中避而不談敏感性議題。因此，考慮到研究議題

的敏感性，本研究除了一般性保密之處理，如：訪談中提到的組織信息與個人資

料等（姓名、職稱、單位與服務領域等信息），或可能足以辨識之訪談內容，皆

以匿名之方式呈現。同時對錄音資料、逐字稿等文字資料，皆會做好保密處理，

確保資料之安全。錄音稿全部由研究者本人轉騰為逐字稿，並在訪談前向研究參

與者說明有關研究倫理的操作事項。更需要注意營造安全保密的訪談環境，如：

在訪談所進行之場地皆為受訪者所選擇。另外，還注意避免在與督導者或受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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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訪談中，反饋與洩露其他受訪者之信息，如：他們會提到在督導關係發展之

中的共同事件或經驗，彼此對督導關係之期待與評價，亦有督導者會詢問我的意

見與反饋，對此，我的操作是只是談我個人之經驗或相關文獻中所呈現的資訊，

盡量保持中立與保護每個受訪者之角色，做好不評論與不洩露訪談內容。論文研

究結果的部分，由研究參與者作為「成員檢核」（member check），檢核論文內

容是否符合其表述內容與經驗，並確認不會洩露其身份資料，以便其安心授權研

究者，故所有引用皆獲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沒有一人在訪談前提出避諱或是對

論文呈現提出修改或刪減意見。

三、不傷害原則

本研究主題與訪談提問會涉及受訪者在其督導關係發展中的經驗、感受與知

覺等議題，可能會討論關係之衝突、系統之壓力、對督導關係之評價與不滿等議

題，在此中受訪者可能會因不好之回憶與經歷，或擔心與害怕等情緒對其造成認

知與情緒影響等方面之傷害，因此。1.訪談過程中引發研究參與者不舒服之情緒

或其表現出對此話題之迴避時，研究者會尊重其意願，謹慎處理敏感內容及其情

緒，並採取傾聽、同理、接納與不評論之態度。所幸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所有

研究參與者都十分配合，唯有個別議題其因其尚未經歷或經驗所限難以深入討

論，但皆未發生情緒波動與拒絕回答之情況。2.逐字稿完成後，發電子版本給研

究參與者，以備其刪減或再次考慮是否補充討論內容，以確認資料之正確性與保

密性，對其未構成任何可能性傷害之影響。3. 分開討論：所有訪談對象皆為在

個別、私隱與獨立的空間內進行訪談，且訪談時間與地點都是受訪者自定，我全

力配合，以便保證其工作與生活之便利。

四、互惠原則

在研究過程中，所有研究參與者因是第一次參與本土社會工作督導之研究，

皆表現出對本研究十分積極之態度，且認為該研究對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實

務發展有重要價值，同時亦對我的研究領域以及身為深圳第一批社工、第一批督

導與港臺之求學經歷產生濃厚興趣。一方面，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都盡量配合，

並毫無保留地分享自身經驗、感受與反思；另一方面，我除了積極傾聽以外，還

在每次訪談之後預留充足時間，以備他們詢問，包括關於督導知識與經驗、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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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社工理論、社工求學與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問題，亦請個別受訪者用餐，或

是答應未來提供相關培訓與專業資料，以盡綿綿之力。



83

第四章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概念之本土化理解

本章呈現出影響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構念化」歷程經驗中的三個階

段：首先，因在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之社會、政治與文化脈絡之下，不同利益

相關人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角色與功能的理解和期望之落差造成的「斷裂」經

驗；其次，督導者為平衡與回應不同之期望並開展督導實務的結構功能經驗脈絡，

並在此中經歷一系列知覺與經驗「撞墻」之體會；最後，督導者整合不同經驗脈

絡，對本土社會工作督導概念進行「整合」的再構念經驗反思。

第一節 「斷裂」：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理解與期望

結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通過歸納與整理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中的不同利

益相關人對督導角色與功能之理解和期望，包括：社工行業主管、督導者與受督

導者等經驗性訪談資料，探尋在大陸政治文化生態脈絡與社會工作實務環境之

中，本土化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概念內涵。訪談文本資料顯示，在不同系統

脈絡與利益相關人之間，呈現著對督導概念內涵、功能角色、督導目標與督導期

望等不同之理解，這造成了督導多元功能與角色之斷裂。

壹、深圳社工行業生態：政治意識、政策滯後與多元期待

為了全面瞭解整個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的概況與經驗，本研究訪談了

深圳社會工作協會統籌全市社會工作督導建制、選拔、培養、管理與評估工作的

統籌人，從她的角度介紹了深圳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背景、現狀、挑戰與思考，

同時還對照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們對行業中呈現的狀況予以說明，呈現著不同視

角、不同脈絡、不同利益主導之下的期待拉扯。

一、「從上而下」推動 vs.民間被動參與

受到政治意識型態與社會工作發展歷史階段等影響，大陸社會工作督導之發

展採用「從上而下」的方式推行，政府發揮牽頭引領作用、行業協會作為官辦

NGO發揮協調統籌的角色、而社工機構或實務界發揮參與配和角色，即這種路

徑是從行政管理到民間運作的，因此，體現著較強的政府資源依賴與較為被動的

民間參與的情況，而整個督導體制的設計與搭建就呈現著很多政府行政績效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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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行政文化色彩之影響，如：督導職位補貼的經費來源與績效評估機制。

大陸很多其他城市社工督導的發展，包括社工發展，它都從上而下的一個，

其實主要是政府牽頭或行業牽頭，行業協會也和其他地區的國家的行業協會不太

一樣……其實，我們這樣的行業協會都是 GONGO，就是官辦 NGO……但我覺

得政府在裡面的責任和角色還是要做一個很好的指揮者、監管者、管理者、把控

者。那其實我希望政府，一是要加大對這個事業和工作的重視，作為中國的這樣

的一個體制，往往政府重視了，它只需要一年的時間，而你自下而上可能需要

30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嘛，所以政府的

重視，無疑對社會工作的發展是極大的促進，所以就是政府能夠支持、促進和投

入……確實政府主管部門對督導有對督導的定位和要求我也能理解……你一直

拿不出成效給它，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講，我就不知道這個錢花的績效怎麼樣？

那所以才有了督導評估（HG-1-A3-4）。

二、人才泡沫 vs.建制延後

目前深圳通過「選聘分離」的方式搭建了「督導助理-初級督導-中級督導」

三級督導人才隊伍，即選拔權限在市社協、而用人權在督導所屬的社工機構，這

就造成了督導演變成一種「職稱」。由於深圳社會工作行業的快速膨脹，這造成

三方面影響；其一，督導人才的質量難以保證：社工與督導人才發展與晉升缺口

太大，這使得督導人才的選拔與培養都採用「快速生產式」的方式加速進行，督

導者的成長週期太短而讓督導者的成長空間、督導人才培訓壓力與質量受到挑

戰；其二，社會工作實務專業人才的匱乏：由於高校社會工作實務性教育的滯後，

以及社工實務人才的匱乏，社會工作實務人員的年齡、閱歷、知識與經驗等方面

都難以應對日新月異的社工專業服務發展；其三，督導建制與機構管理的滯後：

在督導監管不力與協調不暢的情況下，機構對督導人才的職能使用亦會呈現行政

管理化或是外聘顧問化之兩級狀態，社會工作督導政策建制、執行監管與溝通協

調工作都呈現著一定的滯後性。如社工行業統籌人員所描述的一樣：「國內由政

府、政策層面統一推動的，所以選拔督導、管理督導有個這樣的體制……但是說

實話對於中級督導的定位，也發現了我們一直也沒有特別好的制度，我們覺得中

級督導應該為行業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但這是一個特別大的主題，他們的職

責、他們該做什麼……包括評估，是因為機構對督導功能的使用都是傾向管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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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但是從協會的角度想督導還是做專業，所以就開展督導的評估……因為社

工越來越年輕，很多問題可能想不清楚，在國內這個體制下，如果有好的督導帶

領的話，至少我覺得會給他們提供支持的……因為現在社工行業發展太快了，不

利於這些人的沉澱，不利於大家很好地去想在各自崗位上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吧……」（HG-1-A1）。

也有督導者在訪談過程中提出對督導評估機制的不滿，覺得督導助理、初級

督導與中級督導的評估標準不統一，且標準過於僵化，督導的工作的彈性與專業

自主權不夠：「社協評估的時候會看你的督導數量或頻率嘛，沒有很具體看督導

成效，但是督導這個工作是看你有沒有真的有心和投入……很多東西是講質量而

非數量的……一個是社協對督導的評估是越來越嚴格了，如果你不全身心的投入

就會完不成指標……社協現在你評估不過，那你督導崗位又是待崗，現在不像以

前有很大的彈性，你帶多帶少、督導頻率啊之類的沒現在這麼嚴格，現在沒有那

麼大的彈性」（AR-1-1-Q19-A19）。

三、多元期待 vs.專業壓力

督導人才作為協會培養出來的社工人才之中的中流砥柱，協會希望督導可以

發揮更加多元之角色，如：行業建言獻策、骨幹培訓講師與專業形象大使等角色，

但同時又希望承擔對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實務成效為核心保障力量，這種期望造

成了督導角色定位不清和培養之困難：「督導應該更多地對社會工作實務來負

責……督導是機構的中層管理人員，要很好地平衡人員的管理、專業的推動、機

構的發展的這樣的一個角色。對與督導來說，對他的能力、視野要求來說更高」

（HG-1-A1-3）。

貳、社工機構：「專業顧問」vs.「萬能鑰匙」

受深圳社工督導「選聘分離」之行業政策的影響，由於機構發展戰略、組織

目標、外部環境壓力與內部專業管理人才緊缺等原因，機構對督導的角色期望是

多元的，會表現在不同的督導政策、職責分工與組織架構，這呈現出兩種偏差比

較大的督導職能使用與組織架構風格。分別是兩種極端的理解和與期望：一種是

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視為「職稱」，其角色是「專業顧問」；另外一種是將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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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職權」，其角色是「中高層管理者」。

一、督導「職稱化」：「專業顧問」角色，缺乏組織授權

一種極端的做法是認為督導只是承擔「專業顧問」角色，並將行政管理與專

業發展職能分開，這種架構設置讓督導難以發揮全面團隊帶領的職能，督導行政

權力是被「架空」的，在受訪者所處的機構之中，這種機構占少數。一位擔任機

構服務總監與中級督導的督導者抱怨機構的人事架構、督導政策與管理權限都不

是很清楚，對工作造成了很大壓力，包括：溝通成本、角色衝突，感覺被架空，

督導成效降低，其說到：「機構會覺得是個職稱，但是機構賦予督導很大的管理

權限的，但是賦予這個權限，你就應該明確她應該放哪裡……我自己覺得我們機

構總監跟中級督導劃分的不是很清楚……我們機構中級督導並沒有說直接去管

理一線社工的部分，所以我個人認為行政的部分比較弱化一點……改革方向我們

希望把總監跟中級督導的職責分的清楚……他們有些功能就會有些矛盾，是不會

去執行的……機構對督導的要求太過含糊，一方面要求多元化……另一方面又沒

有或權限不清……很多督導的功能無法發揮……所以，督導到底放在哪里，大家

就默默地，督導這個部分沒有一個正式的職務安放，在架構中沒有體現……權限

不清」（AR-1-1-A1-9）。

二、督導「職權化」：「中高層管理」角色，多元角色期待

另外一種極端是將督導者視為組織內部的中高層管理者的角色，組織充分

「放權」給督導者，即將區域服務發展全權託付給督導，由督導統籌管理，因此

機構會不停「塞」給督導很多職責外、臨時性與行政管理性工作：「在任何一家

機構，到督導助理及以上這個層級都是不可放鬆的、不舍得放手的，一定會有很

多行政性事務，或除了他本職工作以外的一些事情交由他們手上，這些人的專業

發揮率也要打折」（AR-2-1-A47）。而訪談之中，處在這種組織環境之下的督導

者還是佔有多數，其表現出來應接不暇、工作壓力與難以兼顧等問題，這種組織

脈絡對督導的角色期望是多元的。主要體現為：中高層管理者與區域統籌人、消

防員與滅火器的之危機管理員、市場推廣與排頭兵。最終要的是，從機構的立場

與利益角度，其期望督導首先承擔的是機構中層管理者的角色，其實是專業發展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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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兩種極端的機構使用督導功能的做法，有兩種原因造成：一方面，呈現

著大陸社會工作機構在組織發展中的困難與挑戰，包括：對組織架構、角色與職

權定位不明、組織人才緊缺或管理經驗匱乏等狀況；另一方面，組織環境會對督

導者和受督導者理解與實踐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內涵有潛移默化之影響，包括：組

織發展戰略、使命、價值觀、組織文化、組織市場環境與組織發展目標等。這就

需要督導者一是要瞭解組織的外部環境與戰略方向，根據組織發展動態來規劃服

務、整合資源與培養人力；二是要瞭解或彌補組織政策與程序之不足，上傳下達

與落地調整，將其轉化受督導者在實務操作中的標準。

叁、用人單位或服務單位：「專業空間」vs.「組織利益」

受訪者所談論之「用人單位」或「服務單位」均為政府採購社工服務契約的

主要權益方，主要有兩類，其一是政府主管部門作為社工項目購買方，社工機構

派社工或項目團隊在該部門設置辦公場所開展工作，此政府主管部門可稱之為

「用人單位」；其二是政府購買社工服務後，將其投放在另外一個服務環境中開

展服務，並委託第三個單位或部門開展服務監管與協調事務，如：社區黨群服務

中心項目，政府組織部是「用人單位」，社區工作站/居委會則是「服務單位」。

在大陸的社工服務環境中，相比缺乏社會認知度與社會資源的社工機構，用人單

位和服務單位作為服務資源的提供方，對社會政策以及服務對象瞭解更透徹、對

資源的掌握和調動能力更強以及社會公信力更高，這些都造成了機構與其的不對

等關係，進而影響到督導功能之發揮。這主要體現在用人單位及其領導對服務環

境的熟悉度、績效與指標壓力、領導的認知與支持、工作干涉與臨時性工作指派

等方面對社會工作實務環境造成的影響。

一、用人/服務單位之環境與領導的認知和態度

用人/服務單位及其領導對社會工作一線服務和督導工作的開展影響有三方

面：分別是評估壓力、政治行政文化、資源依賴。

（一）績效考核壓力：行政管理與組織績效考核壓力所造成的社工工作指標

評估機制，這形成了社工專業工作的「數字導向」亦或「質量導向」之成效價值

差異，對服務專業性與專業操守之堅持產生動搖之影響。一位督導表現出對現在

績效指標與評估機制的擔憂：「這種服務管控或機制之下，服務人員的心理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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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生存之道……存在一種利弊驅除良幣的情況，就是講求指標量、數據，那

你不要告訴我品質如何，我可以把數據做得最漂亮……評估還是很漂亮，但實際

服務成效是否有效不好說」（AR-2-1-A38）。

（二）政治行政文化：不對等的權力、溝通關係與「從上而下」的政治行政

文化造成了很多指派性、臨時性工作，影響原計劃的服務與督導實務。一位做社

區黨群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的受督導者表現出了對專業空間的擔憂：「現在社區服

務中心變成黨群服務中心嘛，就越來越覺得中心和工作站的定位更緊密了，我們

去配合他們的工作……就是給我們的專業空間越來越窄了，話語權越來越低」

（AE-4-A11）。

另一位督導行政崗位的督導提出因其安排的臨時性工作，造成督導計劃難以

開展：「可能用人單位會有其他的工作交給我們，影響我們本來的工作安排……

窗口服務的問題都是即時性的……督導這方面我是沒辦法去日常去進行的，督導

記錄啊、《督導記錄表這些》沒有辦法去實現，問題也是即時性的，需要及時處

理……不會像社工一樣，把我的問題反映上去等督導有時間再跟進，基本上等不

到那種、也安排不了」（AR-8-A1）。

（三）資源依賴關係：用人/服務單位領導相比較督導者，對服務資源的調

動能力可能更高與對服務對象的瞭解程度可能更深，而該領導對社會工作工作進

行指導時，會直接衝擊督導者的功能發揮。一位做精神康復崗位社工的受督導者

相比較督導者表現出對用人單位的領導更多的依賴，對機構的歸屬感產生隔閡：

「我覺得我的用人單位領導更瞭解服務對象需要什麼……我們有培訓資源也能

幫我們爭取到……好像我有什麼需要都最先找他」（AE-5-A24）。

大陸目前的社會工作發展還屬於起步階段，社工、機構與用人單位/服務單

位都不知道此服務領域、崗位或項目之目標、對象、政策、內容與方式方法，所

以督導就需要發揮調解功能，去拓展社工專業空間。這就需要督導一方面要瞭解

政府與政策空間，瞭解社工可以「嵌入」的方向、渠道與策略；另一方面，需要

引導社工反思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空間，緩解因價值衝擊和工作內容所造成的社

工角色適應與系統壓力。

二、價值共享、利益合作：專業拓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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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經驗的督導者都嘗試運用協調溝通、外部拓展與視角整合等方式，找

到與用人/服務單位合作或對話的空間，同時把對方之資源網絡轉化為服務發展

資源。

一位負責純行政崗位的督導者談到與用人單位的溝通經驗：「這樣他們也是

跟他們工作考核有關係的嘛，所以我們是在幫他爭取類似政績這個東西……我們

覺得完全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就會做一些倡導類的東西」（AR-8-1-A4）。

一位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督導者談到可以借機整合資源：「積極方面我們越

來越凝聚在一起，關係越來越緊密之後，我們能調動的資源就越來越多」

（AE-4-A13）。

因此，受督導者可能承擔著因用人/服務所造成績效指標、臨時性工作與外

部對社會工作的認知等壓力，而督導者則需要一方面與用人單位協調和溝通，爭

取專業空間；另一方面，督導者需要整合不同的視角，引導社工找到「專業嵌入」

的策略。

肆、受督導者：畏懼權威 vs.解決需要

根據社工服務領域和服務購買方式的不同，再加上受督導者的教育背景與工

作經驗的差異，不同的受督導者會對督導者有不同的理解，主要差異體現在行政

崗位社工/非專業教育背景的社工，以及專業服務項目社工上。這體現著對督導

角色、目標與需求的差異性。

一、行政崗位社工的排斥與抗拒

在行政化、邊緣化與機構中介化的行政社工實務環境中，行政崗位社工會認

為督導是向機構做行政交代的角色。因此在面對督導績效考核、專業問責的時候，

會產生心理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具有社工專業教育背景等訓

練背景的社工，會對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角色和實務空間有所期待，在系統環境不

允許的的情況下，工作目標與內容尚未清晰的情況之下，則造成自我專業角色之

混亂，產生迷茫、受挫與無力感，此時就需要督導發揮引導、調解與支持等功能，

與受督導者一起探索可以發展之專業空間，而當督導僅發揮行政與教育功能時，

如：問責受督導者服務指標難以達成，服務專業度不高等，受督導者的挫折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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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感更加強；另一方面，是沒有接受過專業社工教育背景的跨專業社工，如：

之前從事政府協助性行政事務工作人員轉崗到社工崗位。此類社工對社工專業理

解不多，更從原有工作經驗的角度去理解督導為「領導」、「稽查」與「審查」

者，進而表達出對督導需求的抗拒與排斥。

一位督導行政崗位的社工提及與受督導者的互動中這樣描述：「他們（行政

崗位社工）就是覺得督導是上級來找我聊天……就是他覺得沒有需求的時候，督

導問我什麼，我就回答什麼，而且還不能說太多，就有點像工作匯報……」

（AR-7-1-A18）。

一位社工這樣描述對其他非社工專業背景的受督導者對督導的抗拒：「就是

大家覺得到底什麼是專業的、什麼是會談，一講這個東西，督導？就是非社工專

業出來的，就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事了……就是跟我審查，講我一些不好的東

西。」（AE-3-1-A20）

二、無受督導經驗的受督導者需要督導開展角色澄清與引導

由於很多受督導在大學接受教育的階段都沒有接觸過實習督導，甚至沒有瞭

解過督導的概念和內涵，因此，督導者需要對督導的概念和角色進行澄清，尤其

是其對受督導者、對專業、對組織以及對服務的不同效用，雙方的權責與義務，

督導方式與形式等，而這個引導過程可能是根據受督導者的發展歷程持續進行

的，以便結合受督導者的需求和督導目標及時調整。

一位黨群服務中心主任提到社工因不瞭解督導的概念內涵而不知如何反饋

督導需要：「所以就是督導這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同工都覺得不理解、不清楚，

所以同工也不知道要提出什麼督導需求，接受的也是比較被動。」（AE-3-1-A48）

一位督導者談到受督導者對其的定位，這樣描述：「我這個團隊他們對我的

一個定位，我覺得更多的是管理者，他們可能對督導的概念不是很清晰，他們可

能不會用督導這個詞，他們就知道可能有什麼問題要跟我反映，我會幫忙處理問

題。」（AR-8-1-A40）

三、有受督導者經驗的受督導者需要進一步瞭解其受督導者經驗與澄清期望

有受督導者經驗的受督導者可能會比較不同督導的角色、功能與成效，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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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不同的督導需求與督導期望。尤其是過往負面的受督導者經驗（督導功效

未發揮、督導頻率過低、支持度過低、督導結構性過低與發生衝突等負面經驗），

其可能會對督導效能產生懷疑，甚至產生對新的督導關係的負面移情，甚至抗拒

與排斥督導。尤其是當督導無法挖掘或滿足受督導者的需求的時候，督導就無法

發揮其真正的成效，督導就變成了一種「行政交代任務」要去執行。此時，督導

者需要探尋受督導者過往的受督導經驗、感受與知覺，瞭解其督導需要與期望，

從而澄清此階段之督導角色與功能，這對建立督導關係造成基礎性困難與阻礙。

一位督導描述她在與其督導的行政崗位社工瞭解督導需求的時候表現出的

詫異：「他們就說我之前就沒有督導，我現在也不需要督導……他們會給我這樣

的經驗，所以我也十分的驚訝……」（AR-7-1-A23）。

一位受督導者覺得督導沒有滿足其需要而無效，甚至會增加他的工作量：「有

些同工會覺得不需要督導……覺得督導完就要寫督導記錄……他就覺得增加工

作量，而真正你說的解決問題，可能就不會特別的明顯……」（AE-3-1-A25-28）。

因此，一方面，受行政文化、受督導者工作經驗或督導者經驗之影響，督導

者對督導之概念和內涵處於懵懂狀態，不知如何表達督導需求，並在督導關係發

展初期會表現出較為的權威落差感；另一方面，受督導者的需求是多元的，也希

望督導者能真正滿足其需要，這亦是督導成效評估的重點標準。

伍、督導者：「專業自居」-我應該是純粹的專業督導！

訪談資料顯示，大部分的督導者都覺得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目標是以促進社

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與成效為核心。因此，督導功能是以教育、支持和行政為主，

其中教育和支持是排在首位的，因為要不斷促進受督導者之專業服務能力，以提

供有品質與有成效的專業服務，因此督導的角色與督導關係應該是以「師徒關係」

為主，督導者有能力、受督導者有動機能在這種關係之中促進受督導者之專業成

長，滿足服務需要。

這種自我角色與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之認知來源主要是基於過往的受督

導與受培訓經驗所建構之督導角色認知。一方面，大多數的本土督導在 2007-11

年期間接受過香港督導的督導或顧問，而當時香港督導主要擔任「外部督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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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的角色」，較少參與部門協調、機構決策與行政工作，因此，當時香港督

導所樹立的督導形象深深影響了當時身為受督導者的督導者們，在這種「榜樣」

效應下，督導者們紛紛效尤，在擔任督導的初期就從模仿香港的角色、功能與督

導實務開始；另一方面，因此，所有的督導者在提到督導概念時，都提到教育、

支持與行政功能，這些概念的來源是從深圳市社工協會組織的督導培訓工作坊與

相關督導專業書籍上所獲得。但是，由於督導培訓資源的減少，督導者之間也存

在著代際性的認知差距，比如說早批次的督導在訪談中會運用很多學術名詞與對

督導理論的反思和批判，如：「任務中心督導」（AR-2-2-A31）與「督導關係類

型」（AR-2-1-A22）；而新上崗的督導或是參加督導培訓較少的督導會比較多提

出個別化的主觀性經驗。

一位接受香港督導培養兩年而成長起來的本土督導在談論自己的受督導者

經驗時說到：「我覺得以前香港的督導是很純粹的，因為那時是外部督導嘛，那

是不涉及行政也不涉及其他的一些工作的。」(AR-5-1-A28)

另外一位督導談到接受過香港督導的受督導者，也會從受督導者經驗出發，

希望督導可以主要發揮專業支持的功能，她覺得自己目前的督導狀態的時候，行

政功能佔有比重太大：「他們覺得督導還是專業性強一些，主要是給他們專業性

的支持的角色……但是我覺得深圳本土的督導，三大功能嘛，教育、支持和行政，

行政擔的工作比較多！」(AR-7-1-A4)

一位剛上崗半年的初級督導提到因為缺乏督導方面的培訓和經驗，目前還在

摸索階段：「我也沒太多經驗，有一些是我猜的，主要都是靠我平常主動去問大

家的情況和需求。要不然我就怕自己想的和大家想的不一樣……」(AR-6-1-A21)。

陸、小結：斷裂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內涵理解與角色期待

研究資料顯示：社會工作主管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服務購買方或使用方、

社工機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等不同利益持份者會基於其需求、價值與利益立場，

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持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這就造成了在督導角色、功能、

目標、方式與方法等方面的需求與期望差異。這體現著督導角色與功能的斷裂，

一方面，政府部門、行業協會與社工機構係從各自組織發展的角度來希望督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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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揮「確保」和「開拓」之效能，對服務績效並開拓服務資源；另一方面，

受督導者期望督導者可以發揮「使能」作用，對其專業成長與工作壓力予以支持。

在系統脈絡與不同利益相關人的不同期望之中，督導者作為「夾心餅乾」面臨著

不同的督導角色期望，更因受過往香港督導者所樹立的專業督導形象所引導，從

而對自身產生角色模糊與困惑、自我懷疑，甚至造成工作壓力和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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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撞墻」：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實務經驗

基於不同利益持份者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內涵與功能角色之理解與期

望，在不同期望與角色之平衡種，督導者會根據服務環境、工作任務與受督導者

的工作狀態開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實務，並發展督導關係，這體現在督導結構功

能之實務操作經驗，以及督導功能內涵之批判反思。

壹、督導結構功能之操作經驗

訪談資料顯示本土社會工作督導實務的結構功能面向與操作方式包括：督

導目標的擬定、根據團隊與受督導者發展情況「主動選擇」督導對象、根據督導

目標與對象情況擬定督導內容、方式、督導時間與地點。以下分別介紹：

一、督導目標：工作脈絡 & 個人成長

督導者會通過督導會談、督導需求調查與「個人成長計劃」等工具或方式，

擬定雙方協商同意之督導目標，並作為受督導者績效考核之基線標準。在督導目

標的擬定中督導者有兩方面操作方式：一方面，督導者作為主動引導者與把控者，

探討服務環境與脈絡，根據工作與服務目標而「框架」督導目標；另一方面，根

據受督導者的發展階段、個人成長需求、教育背景與個人特質等進行調節督導目

標。

一位督導者談到其在督導目標擬定中，會通過有導向、有結構的督導會談的

方式，有意識地引導受督導者：「我這邊會有意識地去劃定目標標準，我不會給

所有的中心主任都畫一盤棋，我也不會由著他們的性子來，我也不會任由他們來

提你想怎麼成長……第一，你這個服務團隊是什麼程度，是初創期的、還是發展

期的；然後你的團隊的服務是什麼階段：是初創期的、還是發展期的；再加上你

這個中心主任的特性是怎樣的性格，你是內斂的/外放的、邏輯型的/感覺型的之

類的，三個情況結合之下，你才會去定你接下來的發展方向……」（AR-2-1-A46）。

另外一個督導更補充說明，結合現在服務環境與社會脈絡的變動性，都會在

督導目標擬定中與受督導者做充分的討論與說明：「圍繞在比如政策或者是社工

發展的情況和大的環境的因素，所以都會把不同的情況考慮在內，然後去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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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受督導的目標……一方面是立即性的，另一個是脈絡性的因素。剛才有提到

比如社區中心的一個定位，服務的環境和服務對象的需求這種社區的需求這個是

屬於脈絡性的，然後再結合他的個人發展的目標，然後把它一起融入到裏面去討

論」（AR-3-1-Q12）。

二、督導對象與形式：個人培養 vs.團體發展

按照督導者所考取的督導職稱等級不同，其要負責督導的人數亦不同，初級

督導一般是督導 30-40個受督導者，而中級督導則一般督導 60個以上的受督導

者（包含：初級督導、督導助理與一線人員），因此，這種督導配比率對督導來

說壓力是十分巨大的，也較難同時滿足每個受督導者的個體需要，因此，督導者

們都會採取「篩選」、「分級」或是「分成督導團隊」的方式，來拆分或分組督

導對象開展督導，這種拆分的標準有四：一是根據受督導者的個人背景（教育、

經驗與資歷）、個人特質與學習動機，如：對積極主動並專業領會能力較強的受

督導者，則加大培養力度；二是根據團隊發展狀況、團隊架構與團體動力，如：

培養團隊氛圍以促進成員正向學習；三是按照督導目標、個人專長與服務領域，

組成工作小組，支持朋輩學習與分領域培養，如：組織黨群服務中心中開展老人

服務的社工形成功能或主題性的小組督導；四是受到服務環境與購買方式的影

響，如：崗位購買和項目服務購買之差異，會造成服務團隊的構成方式不同，亦

會影響到督導對象是個體還是團隊。此外，督導者會根據督導對象的狀況，結合

督導目標、議題與任務選擇合適的督導方式，包括：個別督導、小組或團隊督導、

現場督導等。尤為注意的是，受督導者過去的教育背景、受督導經驗、人際溝通

模式等，均可能會影響到其對督導形式的偏愛傾向，如：訪談中一位心理諮商教

育專業的受督導表達因其教育背景更喜歡個別督導的方式。

一個督導採用的是對督導對象分級授權督導的方式開展督導：「因為一個人

要督導 20幾個人的話，不可能每天時時刻刻在每個人身邊，所以除了督導之外，

有督導助理，像我的團隊的話是有 2個督導助理，還有 3個主任，我們 6個人就

類似我這個團隊督導組的成員，會在每個團隊裡面……」（AR-6-1-A10）。

另外一個督導將督導對象從受督導者個體轉變為團隊發展的階段，並覺得這

樣會從團隊脈絡去影響受督導者：「一開始我接督導這一塊，我覺得督導是偏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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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方面的，之前我們的服務是提倡個別化的，督導對象也是個別的……目前，中

心的服務是一個團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中心主任，他也帶領一個團隊，我怎

麼帶領他會影響到他怎麼去帶領一個團隊……我之前都沒有這個概念……我覺

得是督導綜合素質的提升吧，包括方方面面的要求、團隊氛圍的營造、團隊內部

的建設」（AR-7-2-A29）。

三、督導內容：專業空間受限 vs.多元需求

很多督導者都抱怨，實際的督導內容遠遠超出督導計劃、個人成長計劃或督

導契約中所擬定的專業服務與專業成長的核心內容。這是由於兩方面致因：一方

面，是基於社工實務專業空間所限，精專化的服務較難開展；另一方面，由於系

統環境對督導者之多元角色期待以及受督導者各種工作問題、狀況或督導需求，

都需要督導者去發揮各種功能，去處理各種事務與採取靈活多樣的督導形式。

一位擔任中心主任的受督導者談到自己的督導需求和督導內容變得更加多

元：「督導內容後面這兩年的話專業服務方面做的比較少，更多的事團隊的管理

還有處理一些就是行政事務方面的東西，有時候也會自己情緒方面的問題，其他

的感覺目標方面可能就是說一開始的話督導的一些東西可能是促進專業的成長，

後面的話更多的話就是管理方面的東西」（AE-2-A7）。

一位督導者會談到社會脈絡與服務環境的現況會影響專業空間，進而會影響

督導內容：「服務環境的專業空間，也限制督導所能發揮的專業督導內容。現在

黨群服務中心現在它的服務就會比較基礎化一點，所以就是變成其實你針對它的

服務這塊，你沒什麼好督的。比如說絲網花你要怎麼開，其實就沒什麼專業空間

去討論那些服務上面的東西。但是就在怎麼去處理外部關係啊、或是資源互相怎

麼去協調啊，這個問題碰到的可能就多一點……」（AR-4-1-A4）。

也有督導者覺得督導內容的探討，應該更加關注環境脈絡之發展，以便促進

社工思考：「受督導者提出來一些問題，我會跟她去談機構的信息和發展、行業

的情況、在地社區的情況我們需要什麼服務，這些肯定都會去談的」

（AR-3-2-A10）。

四、督導時間、頻率與地點：應接不暇 vs.投入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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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所投入的時間、頻率與開展督導的地點，直接影響到受督導者的直觀感

受，即該督導者是否有很好的投入、支持與陪伴感。然而，由於督導人數或角色

過多，訪談中，大多數督導者都表現對按照督導計劃進行的固定之督導時間應接

不暇：「你看一個團隊，就是我帶的這個團隊，一個月 20多天工作日嘛，基本

上按社協要求，你每個團隊至少待 1-1.5天，而且機構還有很多要求，我們還要

做一線實務的時間、還有用人單位拜訪時間、還有培訓時間啦，感覺就很難安排

過來」（AR-7-1-A17）。

但在這種狀況下，還會因為服務的突發狀況、臨時性的溝通協調問題、各種

的檢查、評估與績效考核讓督導增加臨時性督導工作，運用各種聯絡方式，甚至

要保持二十四小時的工作狀態，工作壓力巨大：「另外，就基本上 24小時 on call

的狀態吧，他們基本上會在 QQ上、微信上提出一些問題。然後我就在 QQ、微

信上去解答。也會有電話溝通的情況，就是他們碰到一些緊急、棘手的問題」

（AR-4-1-A6）；「然後有些階段性的事情，比如說評估、總結的階段的時候，

有可能會去增加這個量」（AR-4-1-A2）。

而在因為各種角色和事務衝擊到督導的投入時間時，受督導者會感覺到督導

投入的強度和力度不夠，督導效能大打折扣：「其實我們督導對我們這個團隊督

導的力度不是很足……無論是從頻率上面、強度上面……希望他能夠多用點心

吧」（AE-7-A69）。

貳、經驗「撞墻」：督導實務的現實與理想之碰撞？

督導者在督導實務開展中，受到各種「撞墻」之經驗，這體現在四方面：一、

社工人力資源方面的挑戰：成員流動、新社工、社工質素與人才培養；二、服務

環境之專業空間與發展空間：臨時性行政工作與績效考核壓力、服務需求的尚待

開放、專業服務的空間受限、專業服務水準不高與利益相關人的協調與認知等；

三、工作量與工作壓力：工作角色與職責多元與混亂、督導團隊人數過大、領域

與範圍過廣、服務的快速發展與拓展；四、自身角色困惑、經驗與發展之調整：

督導者自己由於多元或中層管理的角色，會面臨角色抉擇與混亂的困惑；同時由

於缺乏繼續專業成長與實務沉澱的空間、時間與精力，督導者缺乏相關的培訓、

經驗，尤其是服務管理方面，較難有能力去應對更重挑戰與任務。一位督導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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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員流動很難按照設想的督導計劃執行：「因為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人員的穩

定性，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其實剛才我們說的這些都是很理想的，如果你的人不

換我們就可以很理想的做下……去我和我的團隊，在工作目標上的理解，現在越

來越大落差」（AR-2-1-A34-39）；

一位督導行政崗位的非社工專業背景的團隊的督導，認為這種督導與其原來

理解的專業督導有很大出入的：「其實你瞭解了一些社工的服務理念之後，我們

都說要案主自決啊等社工理念與術語，但對他們來說，他們不會真正的去理

解……所以我做的更多的是引導他們，提高他們的服務意識……關於督導這類項

目的經驗，香港督導也沒有經驗……所以基本上這一塊，都是自己在摸索」

（AR-8-1-A3）；

一位兼任機構服務總監的督導抱怨很難全部心力都放在純粹的專業發展上：

「其實如果你單純的做一個機構的督導者，剛才說的能從一而終做下去這個效果

應該非常明顯的，但是現在督導的也要兼機構的行政，精力分散了很大，角色太

多，真的能夠比較好的去兼顧是很難的，所以說有督導者會覺得給他的時間是不

夠的，對他的關注不夠」（AR-3-1-A40）；不約而同的是另外一位督導的經驗：

「我現在覺得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溝通協調上，三分之一在做總監的事情，三分

之一在督導的工作上……所有的事情都由督導來管，專業的事情、團隊的事情，

那我們就會覺得就會事情越來越多，一個是你精力顧不過來，而且你也要成長，

也要讓團隊去成長」（AR-1-1-A11-18）。

也有很多督導者談到自己「夾心餅乾」的角色困難而受督導者有時只是從自

身角度表達需求，很難對督導的困境理解：「一開始很大的困惑，就是下面的社

工覺得督導就是給他們支持的，情緒支持、專業支持，然後情緒支持，他們就是

覺得督導是站在他們那邊的，是關心他們的，然後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向督導去傾

訴的，然後有什麼問題督導都是可以去解決的，包括：對機構的不滿啊、薪資待

遇啊、經費太少啊、機構制度上的不足啊，都是督導可以去解決的……他們社工

會覺得，督導是站在我們這邊的還是站在機構這邊的，但是機構的有些要求，也

是通過督導去發下去了，就是團隊要怎麼做，團隊要配合機構怎麼怎麼樣，機構

要求督導去考核，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覺得，這個督導和我們理解的督導有什麼

不一樣，他們行政性其實蠻強的……」（AR-7-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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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受督導者抱怨督導者行政事務太多，脫離一線，難以發揮督導成效：

「我感覺吧整個深圳市的初級督導，有一種脫離了一線實務的感覺……以前的初

級督導也有實務經驗……但是現在可能時間久了以後，都在變化，以前的經驗不

一定適用於現在……現在我是感覺初级督導實務類的少了，行政類的工作太多

了，機構给初级督導安排了好多東西，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對一線這塊投入的就很

少，他也就不可能在現在的及時的一線的實務經驗，得不到一線的實務經驗他又

如何去督導一線的社工呢？他就抓不住那個中心」（AE-7-A9）。

在自身經驗的各方面衝擊與受督導者的質疑後，督導者們會直接懷疑自己之

前對督導概念與專業關係認知的判斷與理解：「以前覺得督導就是純粹的專業角

色，只負責社工的專業成長，要求社工進入專業的角色啊，當他的實際的工作情

況不只是專業的時候，這時我們也會出現撞墻、或不一致的情況，所以會有一些

落差吧」（AR-7-1-A13）。

然而，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以上督導實務的發揮都抱有不同的評價，總體上，

他們都覺得由於專業服務空間受限、督導角色過多或混亂，以及督導者自身實務

經驗或知識受限等因素，使得督導期望、目標與實際督導實務之間造成脫節，督

導成效發揮不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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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合」：批判反思與重新啟航

壹、「轉變與摸索」：學會批判反思、自我調節與轉變角色

訪談資料顯示，具有較為豐富經驗的督導者會通過不斷的督導實務經驗碰撞

而進行整合反思。經過督導實務工作中的壓力與衝擊之後，督導者也在不停地反

思與調整自己的督導角色，包括：通過系統與脈絡觀來思考督導的角色、定位與

督導功能內涵、綜合地運用督導功能甚至反思其他需要補充之督導功能、與受督

導者共同成長並增能受督導者。這種轉變的歷程對督導者來說是陣痛的，是結合

不斷的督導實務經驗沖刷之下對專業價值理念、自我定位與對社會文化系統脈絡

的批判反思。

一、批判反身性思考，拓展視野、轉換角色

「對我來說是種改變，原來學社工都是比較微觀的東西，慢慢地，我的關注點就

不那麼細枝末節或微觀的東西，就慢慢脫離出來。一個是視野在拓寬，另外一個

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會發現我作為督導者，我關注微觀服務，關注久了，我就開始

慢慢思考政府的視角」（AR-2-2-A3）。

二、從系統脈絡出發，尋找自己的角色定位或角色平衡

「角色太多元了，可能要重新的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位置，有些架構本身的

一些局限性會影響你的作用和發揮……這就需要在督導和管理者角色之間做平

衡」（AR-1-1-A20）。

三、根據情境，權變地綜合運用督導功能，連結系統環境，發揮協調與引導功能

「督導角色或者是功能的方面不會起到本質性的改變，只要你可能會花費更

多的是時間去處理這種應變或改變，要去做多種的協調一些角色，但就是可能你

要跟同工怎麼樣去澄清，因為這種外部環境的發生，變化對他們可能有一個專業

的空間，或者是情緒方面的影響，可能會花多一點的精力去做一些引導……大環

境再怎麼變，轉變之後其實我們的各方面的服務，還可以怎麼樣去提升或避免這

種影響的，我覺得在這個時候的話可能只是督導功能的發揮不一樣而已」

（AR-3-1-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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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受督導者需求，調整專業要求，提高專業勝任感與社工事業方向感

一位督導者覺察在受督導者對社工事業或專業缺乏信心的時候，工作缺乏投

入與動力，其專業成長需求亦不大：「我有一點點反思啊，可能我一開始給自己

的定位是幫助他們專業成長，但我慢慢發現他們好像對專業性挺迷茫的、或者對

專業性成長需求不是特別大……他得對自己這個方面得有些思考，不一定是專業

性，好像我們會分個人素質、職業發展方向，也可以重新審視一下做了一兩年之

後是否真的想做這份工作，做一些職業規劃什麼的。就不只是簡單的跟他個別督

導談他的服務、他的專業，可能個人整體的發展成長。」（AR-7-1-A10-12）

同時，授權與增能受督導者，讓其成為自己行動的夥伴「用你的力量把中心

的資源和社工去帶動去整合起來……充分運用自己的一些專業自主權，……變成

他們的社工可以自主參與的部分，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賦權的過程」（AR-1-2-A7）。

五、綜合定位：找到不同期待之共同點，即建構專業導向之多元內涵

「不同的期待，有機構的、有團隊的、有我自己的，綜合考慮的話，其實是

有共通的點。首先，專業這塊，是所有人都要看重的，就是督導你要專業過硬能

夠應急地給到建議，所以專業方面的成長，如：學習、發表、培訓，能夠給一些

小小榜樣的作用，那這是第一位的」（AR-6-1-A24）。

貳、「重新啟航」：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新理解

訪談資料顯示，督導者除了發揮傳統上所理解的教育、行政與支持功能，另

基於以上不同利益持份者對督導功能的理解和期望，以及目前政治文化脈絡與社

會工作發展開拓期之中社會工作的專業使命，發展出新的督導功能樣態與內涵。

包括引導與協調功能。

一、引導功能

引導功能是營造一個正向、支持與可持續之社工事業平台，協助受督導者適

應工作、實務與職場環境，讓受督導者理解與內化社會工作職業價值觀與操守，

並建立社工事業之信心與進行符合自身之職業規劃，提高社工事業之投入感。其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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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對社會工作之事業信心

1.樹立社會工作專業願景與信心：「我覺得我在我督導工作中有一個最大的

目標就是你在這個行業可以走多遠，或者是走多好，我覺得這個是我工作的使命，

所以我還送有一個願望，希望這個行業能夠走遠點，或者不適合你早點發現你不

適合那也行，但還是儘量能夠幫大家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這個事業上」

（AR-4-2-A32）。

2.澄清與應對專業發展危機議題：「引導是有的，包括在跟個人督導的時候

有些社工會提，就覺得很迷茫的，為什麼中山大學的本科取消了,怎麼好多大學

的社工本科都取消了，為什麼這個專業沒有發展下去的價值了。會有這樣的迷茫。

我會跟它說專業的發展方向，取消並不是因為它不好」(AR-6-2-A14)。

（二）工作規劃、職業發展與專業空間

1.個人分析、工作分析、職業規劃與創造專業發展空間：「包括他們的個人

分析，工作分析，職業規劃……而且他有這個方向，你要在工作中去創造他可以

實行的環境，比如說我有這個方向但是在工作中沒有條件去成長，所以我覺的在

環境的創造方面也會有一些」(AR-4-2-A39)。

2.探究本土化社會工作專業概念：一方面，讓剛進職場的社工教育背景的新

入職社工適應實務環境：「我覺得大陸的社工本科和碩士教育，都跟現實脫節，

所以我會把他帶到現實工作中的節奏上來，讓他從書本中脫離出來，適應實務」

（AR-2-2-A2）；另一方面，讓從其他行業轉行到社會工作行業的社會工作者在

已有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專業化。

3.對受督導者來說，是一種榜樣示範，讓其看到前行的標桿與力量：一位受

督導者提及督導在她心中的形象給了她很大的正能量，並成為她為這個事業持之

以恆的動力：「看到他就覺得看到一個榜樣，一個示範，一個未來。那時候就感

覺很有人格魅力，他做事情很有意義，有價值所在，他也很懂得怎麼去幫助別人」

(AE-1-A9)；而這種示範作用亦是一種陪伴感，會提升社工在面對脈絡壓力時的

抗壓性：「不是我一個人在走，而是前面我跟著很多督導一直在走這個東西。他

真的以身作則的在做這個東西，踐行著我們所謂的社工價值理念」(AE-4-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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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引導功能是為了將社會工作事業發展與受督導者個人發展、專業

發展與組織發展連結在一起，尤其是應對目前環境中社工人力緊張與流動、專業

信心不足、組織歸屬感與職業發展前景不明等問題。

二、協調功能

協調功能是創造一個有利於專業沉澱與成長之服務空間，這體現在兩個方

面：一方面是對外協調，即督導者要跟不同的利益相關人協商，對外倡導與溝通，

改變利益相關人對社會工作之態度，開拓、調配與管理服務資源、爭取市場佔有

率、發展專業空間；另一方面是對內協調：即和組織內其他部門、以及組織高層

進行溝通和協調，上傳下達的資訊與資源共享，以及對組織政策進行倡導和發動

改革。協調功能具體包含：

（一）資源拓展

開拓與調配資源渠道與網絡，爭取市場佔有率與服務競爭力：「現階段就是

攻的階段，就是在深圳的崗位和社區服務中心大範圍擴張之前，做很多攻的東西。

這種攻包含兩個含義，一個是我要去爭取很多資源，一個是項目化的東西，就是

去創新，佔領藍海市場。第二種就是，我要去跟我的競爭對手去比拼，這種比拼

就是你的實力、你的人氣，那這兩塊，人氣是你要去公關，那實力就是服務的品

質……那個階段我給自己的定位要調配好我所控制的資源，幫這個團隊所調配

好」（AR-2-1-A43-57）。

（二）專業與組織行銷

發展專業公信力，協調社會網絡，改變利益相關人對社會工作之態度，發展

專業自主空間：「用人單位會觀察我們社工的表現嘛……很多工作也不知道如何

安排社工，沒有社工的角色……這些事是要督導跟他們說的，包括用人單位的觀

念……這個就要改變啊，那我就要跟督導去講你，要去跟進一下，找到空間……

那我就跟社工、督導助理去講，讓他們去理解用人單位的理念……你要經常去問

問這個事情，自己要去溝通、接觸，這個就是影響服務隊用人單位的改變……我

們要爭取資源……有更多的話語權……密切的溝通……要爭取什麼……那這些

關係就要去跟督導助理去說，去理清楚、講清楚，要注意什麼，那些需要規避，

哪些需要小心，然後你到什麼程度才可以去講，什麼事情你才能去做，如果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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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他就不會明白，有些事情，無論是工作經驗還是平衡好自己關係的問題」

（AR-1-1-A28-30）。

（三）對內協調

組織內部上傳下達的溝通，促進組織改革：一位兼任服務總監的督導覺得協

調功能佔有其工作職能之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並認為其包括組織內外部之協調：

「是對外的一個，當然也有對內部的協調，其實我當時覺得比較困擾的事情也是

覺得這部分占了很多時間的……應該有百分之五十吧」（AR-3-1-A33）。

同時，協調功能兼具開源與排壓之功效：一方面是拓展資源網絡與資源渠道，

探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生存與自主空間；另外一方面是針對外部系統環境之衝

突、利益與視角差異對受督導者和專業空間所產生的壓力進行排解，找到不同利

益相關人之共同點、切入點與專業發展之「嵌入點」，是大陸目前「嵌入式社會

工作」發展的重要督導功能，而這個嵌入點即在不同的利益持份者的期望與需求

之間找到平衡，同時滿足社會工作專業願景、使命與價值觀之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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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與討論：督導結構功能內涵之斷裂與整合

本章通過訪談資料分析，歸納整理本研究對中國大陸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結構功能面」之研究提問，包括：1.系統脈絡之中的不同利益相關人對社會工

作專業督導功能的理解和期望如何？2.實際督導結構功能的操作實務經驗如

何？包括督導實務開展之目標、對象、內容、形式（方式、頻率、地點）等為何？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此督導結構功能的評價反饋如何？3.此種理解與期望對社

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建構之借鑒意義如何？

壹、斷裂督導功能理解和期望

Tsui（1997b）發現，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發展受到社會福利環境的外部需

求和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內部要求的極大影響，本研究也顯示社會工作的系統脈絡

環境以及不同的利益持份者會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功能性內涵的理解與操作

發揮建構作用。不同之利益持份者之間的權力位階關係差距，包括：社工行業（市

社協、用人單位/服務單位）、社工機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構成了「內部督

導關係」對督導功能理解和期望與「外部脈絡環境」政治文化、制度政策與次系

統協調之間的落差，如圖 4-1所示：

圖 4-1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內涵落差示意圖

社工行業

社工機構

督導者

受督導者
政治文化、制度政策與次系統協調落差

督導功能理解、需求與期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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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來解讀和理解督導功能脈絡環境與主

體知覺之間的關係，由于大陆社会工作「自上而下」推动与深圳社会工作专业督

导「由外及内」的发展。這造成了外在系統脈絡與內在主體知覺之間兩方向的張

力與斷裂：一方面體現在是在「督導關係內部」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角色

與功能之理解的需求、期望、專業價值與權力關係之間的斷裂；另一方面呈現著

在「督導關係所處環境脈絡」之政治文化、制度政策、次系統關係與協調之間的

斷裂，而不同利益相關人的權力落差會一層一層地衝擊督導關係的基礎，這些都

構成了督導功能發揮與關係發展之中的脈絡動力或壓力。

大陸社會政治文化脈絡與社會工作發展階段，構成了本土社會工作督導「構

念化」之意義脈絡，督導者的反思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指涉了社會工作專業

督導的功能內涵需要補充和本土化地運用。因政治、文化、社會脈絡與服務環境

之影響，不同利益持份者對督導功能內涵有不同之理解與期望差異，這使得在本

土社會工作督導功能性概念內涵新增了引導與協調功能，將不同利益相關人對社

會工作專業督導角色與功能之理解和期望整理如表 4-1所示：

表 4-1 利益相關人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角色功能理解與期望

利益相關人 對督導角色之理解 督導功能之期望

督導者 純粹的專家顧問之角色 教育、行政

受督導者 管理者、監察員、萬能鑰匙 教育、支持、引導、協調

機構 區域主管、消防員、營銷員 行政、協調、引導

行業協會 形象代言人、後備軍 教育、協調、引導

用人單位 架空、助手 協調、引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編制

如表 4-1所示，根據以上不同利益相關人對督導角色之理解與督導功能之期

望，反映了大陸正處於社會工作發展初期，社會工作專業自主空間與角色尚未明

確之時，督導的內涵理解需要從系統政治文化社會脈絡出發，探索符合本土社會

工作發展實際情況與目標的督導功能性內涵，逹致系統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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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督導實務開展情況、反饋與反思

一、督導實務情況與反饋

督導者會根據不同的情境條件權衡不同的因素而調整督導實務方式，包括：

督導者的角色定位、特質與工作風格、受督導者的狀態（職位、特質、教育與工

作經驗等）、服務環境的工作目標、任務或議題等影響。如表 4-2所示：

表 4-2 督導結構與功能實務操作架構

結構面向 內容 督導實務方式

督導目標 1.融合性目標：個人目標、工作目標、

服務目標

2.使用督導工具：需求評估、擬定目

標、督導契約

1.因人而異

2.脈絡、情境調整

3.主動建立結構

4.綜融不同目標

督導對象 1.個人：督導助理、一線社工、行政

/活動輔助

2.團隊：團隊形式、領域分工

1.因材、因需、因情境施教

2.團隊建設

3.分層級督導

督導內容 專業服務、對外溝通、情緒支持、

個人成長、專業成長、行業發展、

團隊建設、行政管理、服務規劃等

1.因受督導者發展階段而調整

2.因情境、議題與任務而設定

3.互動的擬定方式

督導形式 個別、團體、朋輩、現場、培訓、

文書

1.根據督導目標、對象與內容進行選擇

2.受督導者過往的受督導者經驗影響。

督導的時間

和頻率

1.專業服務項目：1-2 天/月/項目點

2.行政崗位：1-2 小時/月/崗位

1.根據受督導者需求、任務的緊急性與

項目的週期，調整督導時間和頻率；

2.隨時提供應急性督導支持。

督導地點 以受督導者服務場所為主、非坐班

制

盡量在受督導者工作場所陪伴辦公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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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經驗的督導者會依據依據不同的督導情境與個人經驗發展出不同的

督導風格、督導目標、督導時間、投入與督導形式。在不同的督導目標、對象、

內容、形式、時間與場地等督導實務的反饋之中，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認為有如

下困難：其一，督導角色與目標過多，難以集中發揮督導效能；其二，督導者與

受督導者專業知識和經驗受限，難以應付服務發展與督導領域日新月異之挑戰；

其三，督導頻率與時間過低，督導領域與範圍過廣，督導投入較少或不平均；其

四，督導的系統性與結構性都有待提高，這亦與機構管理和督導政策的滯後發展

有關。最後，受督導者會根據過往的受督導經驗、個人知識與服務環境，對督導

的形式、時間與結構模型（個別督導、小組督導亦或自主實務）等有不同的期望

和評價，督導者需要據此進行評估與調整。

二、督導實務反思：階段性成長與督導功能反思

這種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有經驗的督導者們會結合本土脈絡環境情況

而反思和調整，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初期的「專業自居」狀態；其次是實踐中

的經驗撞墻；最後是成熟期的轉變摸索，進行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概念內涵的本土

化批判反思，並通過督導實務對督導功能進行轉化與創新，包括：開拓視野、連

結情境脈絡、權衡各方利益、平衡督導角色與綜融地發揮督導功能。在不斷的探

索與嘗試之後，督導者們探尋到求同存異的角色定位，即「專業導向」，然而，

「專業」之督導目標亦有很多面向，包括：專業空間、專業發展、專業服務亦或

專業形象，不同的目標會指涉不同的利益持份者之利益，包括針對受督導者之專

業能力與專業空間、針對社工機構之專業績效、針對社工事業之專業價值觀、專

業歸屬感、職業前景與職業規劃，以及針對用人單位與服務之專業成效等。故督

導者應該更加注重專業導向、情境脈絡與受督導者需求三方面之系統連結與權衡

比較，從純粹的教育、行政與支持三大功能，轉為發揮調解與引導功能，如：通

過調解功能，讓受督導者瞭解到服務單位/用人單位與其他合作單位的功能與角

色，如何與其合作與溝通策略等；其次，通過引導功能，針對不同階段、非專業

與跨專業之受督導者做社工事業導向，提高其社會工作事業投入感與規劃。

叁、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

為滿足以上不同利益相關人之期望與需要，中国大陸的社會工作發展具有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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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文化性與政治性特質。結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通過經驗資料的收集與分

析結論，探尋在真正的大陸社會工作實務環境之中，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真正的角

色與功能。因此，本研究從經驗取向、而非規範取向或實用取向（李曉鳳，2016），

來探討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系統脈絡對督導功能之理解和期望以

及督導實務中的經驗反思，呈現了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發展的挑戰和任務：一

是連結政治文化社會脈絡之中不同利益相關人的期望並回應；二是出於服務專業

空間的受限與拓展；三是基於受督導者專業成長與人力發展之挑戰；四是由於本

土社會工作督導專業能力欠缺與實務經驗成長之困境。

在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與職業發展空間尚未理想的狀態下，督導者可以作

為直接實務與職業空間的拓展者、澄清者與示範者的角色。Karvinen-Niinikoski

等（2017）認為職業價值觀和興趣是為專業領域提供合法性和理由的專業知識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日常實務中，這些價值和利益是模糊的，需要專業的思考。從

某種意義上說，督導可以看作是以專業自主為重點的一種促進職業興趣和合法性

的機制。因此，督導也是職業發展和職業理想的不斷發展，解決工作問題與緩解

工作壓力。因此，本文提出本土督導應發揮引導與協調之功能，以整合不同利益

相關人之期望，拓展社會工作專業空間與事業平台，以間接滿足受督導者專業成

長之需要。基於此，本研究對行政、教育、支持、引導與協調五大督導功能內涵

進行補充說明，並認為督導者要根據情境脈絡、督導關係狀態、受督導者需求、

督導議題與任務目標，綜融與權變地運用五種督導功能。

本研究在 Richards et al（1990）與Morrison（2005）的社會工作督導四功能

內涵的基礎上，將「調解」（mediation）功能改為更符合中國文化內涵與系統脈

絡之名詞，即「協調」功能，同時補充了「引導」功能。結合研究資料，本研究

提出五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內涵如表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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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綜融性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

督導

功能

標

的

內涵 內容

專業發展 組織績效 成长性议题

教育 專

業

專業知識、技巧與經驗的成

長，促進專業能力

連結理論與實務知識，並探索

實踐專業守則與價值倫理

瞭解社會與機構政策，掌握服務程序

與工作技巧

「成為專業性的我」：反思作為一個反

思個人與工作經驗，擬定個人學習成長

計劃，提高專業服務能力。

協調 系

統

協調團隊、機構、服務環境

等利益相關部門之脈絡關

係，營造系統間的專業空間

探尋跨部門合作，確保角色清

晰以及多個機構有效合作，建

立明確與自主的專業空間

聯繫更廣泛的績效管理目標、完善跨

部門合作分工與任務指標

「成為社會性的我」：瞭解系統關係、

規則與自身角色，促進學習社會融入與

跨專業學習，提高與其他系統之配合能

力。

引導 事

業

促進受督導者進入、瞭解與

適應社工行業，增強事業投

入感與明確規劃。

運用批判性反思，提高專業價

值觀與倫理觀的本土化反思

與實踐能力，促進專業融入感

促進組織使命、文化、戰略目標與人

力支持之融合，保障專業人員穩定性

與發展空間

「成為事業性的我」：促進從學生到工

作者、從跨專業到本專業、非投入到主

動之轉變，擬定事業規劃，提高工作動

機。

行政 組

織

組織政策與規則的正確性、

有效性和執行的適切性與

組織績效的最大化。

關注服務成本與成效，設計最

大效益的專業服務體系

通過行政、獎勵與強制等手段，確保

組織工作政策、程序、目標的有效執

行

「成為組織中的我」：促進受督導者依

照組織政策與程序建立良好的工作系統

與規範，提高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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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個

人

緩解因工作壓力帶來的情

緒與士氣問題，提高個人滿

足感。

為專業服務發展提供工具性

與資訊性支持，搭建服務資源

網絡。

分析內外部政策或流程之中造成工

作壓力的癥結，並予以修正，同時通

過績效、獎勵與組織文化建設，發展

組織支持網絡。

「成為平衡的我」調適工作與生活之平

衡，緩解內外部壓力與工作耗竭問題，

提高工作抗壓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研究結論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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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深圳正处于社会服务从公部门向第三部门转移的阶段，社会工

作发展尚处于开拓时期，社会工作目标与角色不明、专业服务与资源尚待开拓、

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的瞭解度不够的时期，這就需要督导者反思如何將社會工作

專業價值與本土實務環境相結合（Mo & Tsui, 2016）。而这种反思是多重意涵与

目标的，它体现在专业知识与本土实务环境的契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与本

土政治和文化脉络的融合；个人发展与服务需求、职业发展和专业发展的吻合；

利益持份者的期望与社会工作发展目标的调合。督导者需要通过从系统脉络与督

导目标出发，依据不同的情境议题，综融和平衡第发挥教育、支持、协调、引导

与行政五种督导功能。

肆、本章小結

本章通過訪談資料所顯示的督導功能概念內涵的理解、實務與反思三個階

段之經驗的探討， 呈現了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從斷裂、撞墻到轉變與整

合的階段性發展階段性經驗。

（一）斷裂的利益持份者督導功能之理解與期待。深圳社會工作發展的系統

脈絡之中，不同的利益持份者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理解與期望是多元與矛

盾的，呈現著斷裂的樣態，這造成外部系統脈絡與內部督導關係之間的張力，這

種張力也造成了不同的督導功能需求與內涵意義，對本土督導功能成效之發揮造

成挑戰。

（二）撞墻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實務經驗。在此系統脈絡之下，督導者會根

據情境環境、受督導者的需求與特質等來發揮不同督導功能，包括督導目標、對

象、形式、內容、時間與地點的操作，但在此過程中，遇到身份認同、自身角色

定位、工作壓力與專業空間等一系列困難，進而督導成效亦受督導影響，如：受

督導者認為督導者角色過多、督導投入與支持較少。

（三）轉變與整合的督導功能性內涵。在經歷以上斷裂與撞墻之經驗後，督

導者與受督導者會綜融與分析不同利益持份者之期待，對督導功能內涵提出新的

理解與反思，並根據情境脈絡調整督導功能。據此，本研究提出「綜融性社會工

作專業督導功能性內涵」，包括：引導、教育、支持、協調與行政功能，並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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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督導功能內涵與內容進行了整理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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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

本章將依據訪談資料歸納與總結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之動力發展經

驗與知覺，並回答如下研究問題：其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的關係發展啟源

基礎為何？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發展的需求與期望為何？其二，督導動

力關係之發展元素為何？這些元素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包括：1.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之權力關係如何發展（權力之認知、來源與使用）？2.如何達成「共享之意義」

（共享的內容與工具、探索方式）？3.如何發展「信任」關係（發展歷程與經驗

反思）？4.「互賴」關係（互賴關係的基礎、議題與反思）為何？在督導關係的

動力因子發展過程中，遇到何種挑戰與困難？其三，在不同的關係發展元素的構

成之下會形成何種類型之督導關係？不同類型督導關係的督導成效如何？

第一節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發展基礎

壹、關係啟源：督導關係之發展基礎

訪談資料顯示，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督導關係之建構與發展是基於一定的基

礎與契機之上的，這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以基本關係型態是以「工作關係」為

基本樣態；二是以能力認可為關係發展準則；三是以道德品質與價值觀一致性為

篩選標準；四是一個人背景與特質契合為深入契機。

一、「工作關係」為基本樣態

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認為督導關係是建立在「工作關係」基礎上的，即關係

的開展是基於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組織內「上下級關係」職位為基礎，這種關係

基礎構成了督導關係發展初期的權力落差感與依附感，亦是督導關係的基本樣

態。在督導關係發展之中，如果出現其他可能會影響工作關係的關係形式時（如：

治療關係、過多的私人關係），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會有意識地避免或調整。一

位擔任督導助理的受督導者認為一線社工的個別情緒問題是否要處理的時候，他

認為那是治療的範圍，在不影響工作狀態的時候，還是不要處理：「我一定會說

我希望把她的崗位調整為能滿足工作任務的一個狀態，而不是說把她的個人問題

解決，我不會說揪著她一定要找到她，會幫你解決這個東西，調適成非常積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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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個生活狀態，這個的確是我目前力不能及的一個領域」（AE-4-A20）。

因此，工作環境、工作目標、團隊結構、組織政策與程序、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之職位層級關係落差等，都構成了「工作關係」之基礎，這些政策環境、組織

脈絡與程序影響了督導關係發展的基本狀態。

二、能力認可為基準

不約而同，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共同的理解都認為督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是

建立在雙方能力的認可之上，並認為隨著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各自成長階段、督導

關係的發展階段之能力成長，關係可能會有因此而呈現不同之型態，基本上都是

一開始有一定權力落差的「師徒關係」/「管理關係」轉向為更為平等的關係，

亦是一種逐漸放權之過程：「因為針對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狀態……我們也會從

師徒關係慢慢過渡到類似一種導師制形式的關係，從全方位我來把控你的發展路

線，然後慢慢地後面就是你自己去選擇你自己的發展，然後我只是做一些輔助性

的支持……單個社工我看到他的能力的成長，所以對於他的束縛會慢慢變少」

（AR-2-2-A1-2）。

當督導關係發展初期，受督導者無法認同督導者之能力，無法滿足受督導者

專業成長之需求，此關係將很難深入發展甚至斷裂，一位受督導者提及其因不滿

上一個督導者的實務能力而離職的經驗：「其實主要是感覺沒有成長，就是覺得

確實是沒受到很好督導，督導的那個專業能力不強。你不明白或者不懂的地方，

他也不明白，他也不懂，他時不時的還問你：『是不是這樣的？你感覺怎麼樣？』

我心想，我就是不懂嘛，你都遇到困難了，找督導嘛，他就會給你督導一下，但

是，沒有啊，你從那裏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AE-7-A5）。

三、道德品質與價值觀為判準

受尊重、同理與支持等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影響，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希望

專業關係發展之中能夠呈現溫暖、關懷、真誠、相互尊重、理解與包容之氛圍，

這構成了對人與人際關係看法的基本假設與信念，這讓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有

別於其他工作環境之下的上下級關係。如一位督導者在提及其受督導經驗時，說

到其欣賞的督導者特質，包括：真誠、隨和與鎮定：「我喜歡的督導是比較真實

的，就是不假，對團隊是能夠比較真實的、比較坦誠的，能夠有什麼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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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是要比較鎮定、從容……督導能到團隊裏去，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AR-6-1-A18）。

四、個人背景與特質為契合

這包含了很多變項：性別、性格、教育與實務經驗、道德、人品與價值觀、

工作風格等。資料顯示，督導者傾向重點培養的受督導者，以及受督導者傾愛的

督導者，都會根據個人背景與特質上的契合度或互補性，注意調節督導關係之互

動與溝通方式。這種個人背景與特質之調適，尤其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性別背景：本研究之抽樣中，考慮到性別因素對督導關係之可能影響，

通過「立意取樣」選取了不同性別搭配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偶督導關係，包括：

男男、男女、女男以及女女性別之對偶督導關係。訪談中，受訪者也會談及性別

因素對督導關係之影響，顯示了不同性別關係之下對關係界限議題、溝通互動方

式、權力來源與權力運用、自主空間、依賴性與獨立性之差異。

例如：一位女性受督導者談到其與男性督導者的關係界限時，私人關係和工

作關係呈現明顯的關係界限，會影響到討論的內容與互動的方式：「我認為是應

該有界限的，我比如是一個比方啊，比如說對於一個關係中是十，我希望工作關

係占 7-8，私人關係占到 1-2就可以了……女孩子八卦嘛，逛街啊，買衣服啊這

些都是可以的呀，男督導就比較難」（AE-7-A55-56）；

又如一位男受督導者經歷過男性與女性督導者，並結合自身經驗提出對不同

性別督導者之比較，提出在督導關係之中，期望自己可以多一些工作的自主空間，

不希望一直被督促或盯著做事，並認為現在的男督導這種較為放任的督導方式，

很符合他的需要:「因為有時候男性可能對一些自主性或是自己策劃啊，主動權

比較看重，就不希望是被敦促著走，這也是一個原因……男督導沒有女督導那麼

感性，情緒波動那麼敏感，但同時也會給予的意見也會比較客觀，理性，或者說

是比較硬邦邦。只能發揮各自的特長異處。」（AE-4-A8-17）；

再如，一位督導者認為男女受督導者的依賴性不同，覺得在對男女受督導說

自己的建議和看法時會有不同的處理，並更要注重維護男受督導者的面子：「我

的經驗的話，對女性受督導者還比較容易說的直白一些，但對男受督導者就得婉

約一點……不過覺得是男生的話，就要顧及他的面子；然後性格特點也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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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自尊心，或是如何表達能讓對方接受……如果是女社工有時候會感覺到他

們希望可以明確一點，他想督導告訴她我應該幹嘛」（AR-4-1-A43-44 &

AR-4-2-A18）。這種不同性別在自主性與依賴性上的差異，體現男性和女性在權

力控制方面的知覺與期待差異，亦符合等蔡曉雯等（2010）的研究結論，即權力

是角色與性別的交互作用。

（二）教育與過往之受督導者經驗：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之「立意取樣」中，

督導者或受督導者的教育背景以及實務經驗也是抽樣差異化標準之一。研究參與

者之教育背景以社會工作專業為主，但也有其他專業背景，如：社會學、心理學

與對外經濟貿易等專業。不同專業教育背景的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再加之過往的

受督導經驗中督導關係之體悟，亦會對現有督導關係會對督導關係有不同的理解

與知覺。例如：一位心理學專業背景的受督導者，相比較團體督導的方式，更喜

歡個別督導，在督導關係中能夠多表達個人的情緒與想法，：「我是學心理學的，

我很注重個人內心的一個想法，積累的情緒，我希望他有個空間把它宣洩出來，

說出來」（AE-4-A17）。

（三）性格與溝通技巧互補因素：個人之性格因素，如：內向 vs.外向、主

動 vs.被動、順從 vs.掌控、保守 vs.靈活等，均會影響到雙方督導關係的契合度

與互補度，甚至可能會影響到關係發展之品質；而溝通技巧，可以彌補性格上的

不足或糾正雙方因性格差異所造成的溝通不良。如：傾聽、澄清、提問、自我揭

露、情緒管理能力、正向之反饋等。一個督導者談到與受督導者發生衝突之經驗，

認為此衝突是基於雙方特質與情緒方面的落差：「發生一種衝突，來自於個人特

質、情緒方面」（AR-3-2-Q24-A24）；另一位受督導提及與督導者的互動之中，

要注意人際溝通技巧的使用：「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要善於傾聽提問」

（AE-4-A24）。

以上督導關係發展啟源的分析，是脈絡性、個體性與判斷性的，構成了督導

者與受督導者在關係發展初期的必備要件與研判標準，形成了雙方對關係知覺、

需求與期望之來源，亦對後面督導關係之走勢、經驗反思與關係動力之發展造成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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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係知覺：督導關係之理解、需求與期望

一、督導關係之理解落差：獨立自主 vs.照顧陪伴

（一）督導者

1.工作導向下的權變混合關係。督導者認為督導關係是以工作目標的達成為

導向的，他們的需求主要圍繞在工作的順暢度與受督導者的配合度方面。但是亦

會根據關係因素之考量，引入混合性關係，會結合關係性質（發展階段、深入度、

默契度）、關係對象（受督導者的特質、能力與發展階段）以及情境條件（工作

目標、服務狀態、任務階段與團隊氛圍）三個方面因素的考量進行權變，轉換與

不同受督導者關係的理解。因此，受訪的督導者會採用不同的「隱喻」形容督導

關係，如：師傅-徒弟、教練-隊員、導師-學生、引導性同事、家長-家庭成員。

基於工作目標為主導的關係理解，督導者其一會有意劃清私人關係與工作關係的

界限；其二，又注重受督導者獨立自主之工作能力的培養。一位督導者會因應服

務發展與受督導者的成長階段與狀況，轉變與受督導者的關係模式：「我也沒有

說有一個特定的關係風格，跟這個服務跟項目有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運用不同

的風格，比如說一個新的項目肯定是干預的會比較多一點……項目穩定了之後或

者是已經進入軌道之後，那肯定會用陪伴型的形式跟他們一起成長……中心主任

也是有很多年的經驗了，我就會用稍微用一些放任的互動形式」（AR-3-1-A34）。

2.照顧性關係。基於華人類家庭的關係文化性上，督導者對督導關係之理解

也體現在「照顧」性方面，這體現著受督導者對督導者的依賴，這種依賴體不僅

體現在工作上，還體體現在個人與生活上的。而有趣的是不同性別的督導者對「照

顧」之理解有所不同，男督導者會側重在「工作擔當」與「保護」；而女性督導

者則側重在「生活陪伴」與「陪伴」，這體現在性別對文化與權力之影響。一位

男督導者談到：「說有個比喻那可能還會真的比自己當做家長，家長就是說，他

們會覺得受保護也好，受督導罩著也好，還是會給他們有這麼一個感覺，他才能

夠會比較容易信任你，就是發生事情有督導撐著」（AR-4-2-A41）；而另一位女

督導者談到「我覺得我在督導關係應該像『教練』，因為我覺得教練不只是技能

的，也有生活的、陪伴的」（AR-7-2-A11）。

3.調整關係初期的平等關係，正視職權。其一，受平等、自主與尊重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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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專業價值觀之影響；其二，很多督導者都是從與受督導者的平級同事的關係

中升任至督導的職位，在督導關係中會有同伴與朋友關係的混合狀態；其三，很

多本土督導者認為自身的專業實務經驗不如香港督導等外聘督導那麼豐富，故知

識經驗儲備與受督導者落差不是很大。基於以上三方面之考量，很多新上崗的督

導者會希望建立比較平等的督導關係，但隨著工作之開展，其發現過多的私人關

係與平級狀態不利於任務的執行時，他們調整自己的關係期待，正視層級關係，

或者真正運用職權，去推動工作成效之達成：「前兩年我可能覺得我更想跟大家

建立一種同伴的關係，現在，我更想往管理者的方向去推」（AR-8-1-A19）。

4.在給受督導者賦權的過程中增能與使能。對督導者來說，督導功能的發揮

和照顧性關係的發展，都是為了讓受督導者在這個過程中拓展工作專業空間、提

升工作能力與增強工作效能感，以便降低社工對其的依賴，也慢慢降低雙方互動

的程度、督導時間和頻率上的投入。然而對很多受督導者來說，如果督導者缺乏

照顧與陪伴性關係，急於賦權並讓受督導者獨立自主，可能會讓受督導感到對督

導關係的失望，如：覺得督導者不夠投入與關注，故賦權、照顧與需求滿足三者

是平行與互補之關係：「雖然我自己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賦權多一點給他，但是從

整體的能力來說，他還是相對於不太足，所以需要多一點去引導。不過我跟另外

一個中心主任就更像朋輩一樣的關係」（AR-3-2-A16）。

（二）受督導者

1.需求滿足導向。受督導者會認為督導關係應以滿足其需求為導向，受督導

更期望督導者能夠更加引領、關懷、支持、投入與照顧的需要。而在訪談中，受

督導者的需求表現是多元的，包括：工作成就、專業成長、個人發展、實際利益、

生活照料與情感慰藉等等。因此，受督導者除了督導者能夠通過發揮督導功能滿

足其專業成長之需要，這亦與本研究第四章所總結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所要發揮的

五項督導功能相契合，因此，督導功能是否有效發揮，是滿足督導需求與發展督

導關係的基礎。此外，督導者還需要情感之投入與生活上的關懷，相比較督導者，

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的比喻體現出依賴性與生活化，如：領航者-舵手、大朋友-

小朋友等：「我覺得督導關係不是師徒，也不是家人，不是夥伴，我覺得更像一

種大朋友帶小朋友。就像小孩子一起玩，然後有年紀大一點的， 也不能說年紀

大，反正就是一些大朋友他有更多的玩的經驗，他有更多的玩的地方，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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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方法大朋友帶小朋友，夥伴啊，比較平等」（AE-7-A24）。

2.權力落差感較強。一方面，受督導者理解的督導關係權力落差比督導者所

期望的更大，很多受督導者會在關係初期感覺到關係的壓力：「一開始的時候是

很怕見督導的，很多東西自己不會……怕會被批評不好……但是到後面的話我們

兩之間有這麼長時間的接觸，而且他一直是我的督導，關係也會近一點，工作氛

圍變得更輕鬆一點」（AE-2-A15）；另一方面，隨著督導關係的發展、督導者

的賦權與受督導者的成長，受督導者感知的權力落差會慢慢下降，因此，會用較

為平級一點的名詞來比喻督導關係，如：「我覺得督導像我的老大哥，我有需要

的時候會罩著我，但有能相互平等地去討論和對話」（AE-2-A25）。

二、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督導關係需求、功能與期望之比較

（一）督導關係之共同理解與期望

無論是督導者亦或是受督導者，都希望督導關係可以更加平等、相互支持、

陪伴和照顧，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成長與能力認可、相互瞭解、相互信任和滿

足實際需要的基礎之上的。這體現出督導關係之中的期望與目標：

1.平等的督導關係。平等的督導關係體現在雙方相互尊重，並在安全的關係

之中能夠真誠地溝通、對話與相互理解：「督導的關係肯定是雙方是一個平等的，

然後在督導的過程中是一個很輕鬆的一個氛圍，平等是體現在由兩個人的那種真

正的就是對話，比如說：他尊重你呀，這是真正能平等」（AE-2-A72）。

2.陪伴的督導關係。包括：實質上的陪伴，即「一起做」（work with）；亦

有理解和情緒上的陪伴，即「感同身受」（feel with）；亦有面對困難情境中的

「有難同當」（face with）；還有引導功能中的以身作則和榜樣示範。「而我當

初最大的問題就是心裏的一個落差的特別委屈，所以他更多的是用一種情感上的

支持吧，所以特殊的體驗就是我在那哇哇哇的哭（笑），然後他就在旁邊支持你，

我的體驗當時感覺挺不好意思的，哪里有在督導面前流眼淚的（笑）……我當時

是我自己的體驗，我感覺到我的督導也是沒有關係，他就在那裏一直是很溫柔看

著你，對著你笑，眼神對你這就是一些技巧吧，反正讓你感覺到被關注、被理解、

被支持這種，所以這個體驗還是滿足的」（AE-7-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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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顧的督導關係。照顧是一種督導者在職權上的擔當，包括：一是受督導

者有問題時候的立即性、具體性與實質的支持、擔當與反饋；二是一種利益、價

值觀與目標上的共享；三是一種生活上或私人上的關愛或器重，如。「社工希望

督導在他有問題的時候及時出現，而不是現在亟需督導支持，督導過兩個星期才

能來」（AR-6-2-A15）。

因此「陪伴」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持，「照顧」是實際困難中的扶持、

實質需求的滿足和利益共享，陪伴關係中督導關係更加平等，照顧關係中的受督

導者對督導者更加依賴。這是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在關係之中的

共同需要，然而，由於督導者一直被武裝為「強者」，一直以來，其被理解、被

擔待、被陪伴與被照顧的需求都是被忽略的，這也是督導關係理論與研究之中的

空白之處。

（二）督導關係之需求與期望差異性比較

從以上訪談資料所呈現的情況來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對關係之理解與期望

略有差異，這體現在督導關係的理解、比喻、期望與需求的表達上：

1.關係的理解：督導者認為督導關係是發生在工作環境之下的，即保持工作

關係為主；而受督導者則期望督導關係可以發生在工作以外的環境之下，亦即可

能通過混合性關係來提供全方面的支持與照顧，但所有的督導者都認為較難有精

力去關注工作以外受督導者的成長狀況。

2.關係的比喻：督導者將督導關係比喻成「師徒」、「教練/導師」與「家長」

等，這體現著督導關係之中的位階差距；而受督導者則將督導者比喻成「領航者」

與「大朋友」等，其希望督導關係能夠更加緊密，督導者應更加發揮榜樣示範的

作用，而非管控的角色。

3.關係發展的未來期望——獨立 vs.依附：督導者希望慢慢弱化這種受督導

者「依附」於其的督導關係，受督導者能夠更加工作自主；而受督導者則呈現兩

種極端：新上崗之受督導者表現出對督導者的極大「依賴」；有一定經驗的受督

導者則呈現「混合」的依賴狀態，一般工作狀態下希望督導者充分授權、不要過

多干預與問責；但在出現工作困難、壓力與危機的狀態下希望督導者能夠及時承

擔與發揮支持作用。



123

4.督導關係之需求表達：督導者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彼此的支持、配合與尊重

上。而受督導者的需求更加多元、敏感或個體化，如：價值歸屬、個別的關注、

私人的照顧與情感的支持等，這些需求也需要督導者發揮不同的督導功能和角色

來滿足；此外，因督導關係是基於不對等的工作關係為基礎，督導者和受督導的

需求的表達是不平等的，受督導者的需求是主動探索的，但督導者的需求總是被

迴避與掩蓋。本研究將督導關係中的需求進行歸納整理，發現督導關係中的六種

需求，分別是：得到指導（行政指令、知識與經驗傳遞）、理解與撫慰（情緒與

角色同理）、社會整合（團隊支持與凝聚力）、依附（情感）、價值的保證（專

業使命、價值與目標）、可靠的聯盟（默契、風險擔當、利益共享）。需求層次

如圖 5-1所示：

圖 5-1 督導關係需求示意圖

如上圖所示，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之中會有類似或不同之需求，而

這些需求需要督導者發揮不同的督導功能以滿足，因此，督導者需要真正評估雙

方關係之需求與配合度，及時調整督導功能與權力之使用策略，根據督導關係發

展之不同階段與狀態，運用關係之動力元素的發展，促進督導關係之發展。因此，

督導關係的期望受到四個維度之影響：一是督導關係發展階段，即時間長短與互

動深淺；二是三個相輔相成之元素，包括：督導者對受督導者之增能、督導關係

之需求滿足、督導者對受督導者之照顧與陪伴感。 尤為需要注意的是，基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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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背景因素之影響，不同性別的、不同關係特質的督導者和受督導對自主與依

賴、照顧和陪伴的需求是不同的，此需要督導者在督導關係動力元素之發展中把

握與調整。

結合本章第一節所探討督導關係發展之啟源與第二節督導關係的需求，結合

兩者而論之，可發現決定督導關係發展型態的關係基礎有三，分別是：一是以組

織賦予關係主體的職責與角色、個人已經具備的個性、特質與背景等構成的「既

定基礎」；二是以雙方對督導關係之需求類別與程度構成的「需求基礎」；三是

以雙方在督導關係互動中的情感投入與情感依附為基礎構成的「情感基礎」，這

三種基礎的比重與傾斜會構成不同的督導關係發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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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元素：信任、互賴、共享與權力

訪談資料顯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元素有四，分別是：形成

安全性關係的「信任」、形成依賴性關係的「互賴」，以及聯盟性關係的「共享」，

另外還有貫穿在以上三個元素之中的核心元素「權力」。

壹、信任的關係：基礎、經驗與反思

信任（trust）是督導關係的基礎，其表明一個人願意去相信另外一個人，

並對他的言行、指令與要求等產生相信的認知和認可。通過信任可以建立一個安

全性關係，這是督導者發揮影響力的基本條件之一。

一、信任的基礎

信任是建立一個安全的關係的基礎，訪談結果顯示，安全應包括物理環境安

全與心理安全。

（一）物理安全：係指雙方之工作場所、工作空間等的距離或落差，如：大

多數的受訪督導者督導的服務地域都過大，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工作的距離甚遠，

督導者能及時瞭解受督導者的工作情況和服務環境，並提供有效的支持較弱，這

就構成了物理環境的不安全因素。

（二）心理安全：係指雙方有充分的自主權、不會有溝通和關係互動中的戒

備與鼓勵，能夠真誠一致的自我展示，以及有問題和困難時能夠相互的擔當和陪

伴。因此，心理安全含兩個層次：一方面是工作中的心理安全，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和諧、尊重與支持性的工作氛圍；二是工作成效的可預測性和可依靠性；三

是授權、分工與風險承擔；另一方面是個人特質、品德、價值觀與情感投入的可

信任性。

1.工作結構面中的心理安全。這是來自於：（1）和諧的工作關係、氛圍與

環境。這主要體現在尊重自主、授權與問題擔當等權力的運用：「他給我更多的

權力的話，促進我自己能力一方面的一些成長，也會讓自己覺得管的事情也越來

越多了，感覺自己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好，感覺比較受信任或者怎麼樣……所以被

授權也是一種被信任」（AE-2-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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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預測性和可依靠性，包括政策、程序與旨意之執行、彼此的擔當與

負責。如受督導者出現問題和困難的時候的督導者會主動承擔責任，讓對方沒有

執行、挑戰或創新上的後顧之憂：「我經常跟我的督導助理說：『你去做，我幫

你背黑鍋！』意思就是說，我給你任務，雖然這個任務是你的短板或痛處，但你

必須要儘量做到最好，及時不能盡如人意，這沒關係，有事情一起扛，反正我也

不會躲，對上面我會幫你扛，對下面來說，你儘量去做，後面彌補性的工作是你

自己要去處理的」（AR-4-2-A32）；而督導者分配緊急任務時，受督導者也願意

放下懷疑去配合和執行，避免抗拒與權力的遊戲行為之出現：「我覺得只有這個

信任關係建立起來以後，他能夠感覺關鍵時候我會保護他、考慮他的立場，就不

會有這麼戒備的心理了……好像信任關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會有這個顧慮……

當有這個信任關係的時候，你再去安排或分配一些東西的時候，不會有那麼多的

顧慮……因為就是當你信任關係不太好的時候，這些會打折扣的，就是對方拿一

個折扣的東西給你，那個成本也會很高啦……如果信任關係建立的好的話，就比

較容易討論」（AR-4-1-A38-44）。

2.個體與知覺面的信任，這體個人特質與正向增能。

（1）個人特質：責任感、真誠、投入、言出必行與表裡如一。「我覺得大

家看到我是真實又努力的人吧……我答應大家的事情，我一定會做到……如果真

的做不到的時候要給出過硬的理由和補償的措施，大家就會覺得督導是可以信任

的……而且對機構的政策的把握的話，自己要先理解透了，再跟團隊成員有一個

傳遞的過程中，就會真實的、準確的」（AR-6-2-A42）。是通過自我揭露與混合

關係達到個人表裡如一的整合和一致性：「包括對有些受督導者我會跟他們談私

人生活裏的一些話題，然後我也不會隱藏我的一些想法，甚至我的想法會超出過

往的他們對我習慣的認知，但是我並不會很掖著，他們也會覺得信任感也會來自

於這種自我披露」（AR-2-2-A35-39）。

（2）正向增能：共同面對情境壓力中正向的支持與力量感。「督導跟我說

你一定可以的……我覺得這種，就是我覺得瞬間好像我是可以做這個，領導都覺

得我可以做，那我一個定可以做的，然後就感覺也可以繼續做下去」（AE-2-A15）。

綜上所述，信任應該包括個人特質能夠讓人信任、關係互動發展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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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物理與脈絡環境面營造信任空間。信任的發展包括兩方面的要素：1.個人特

質面：（1）外在行為（可預測性、一致性、表裡如一、工作執行與操守）；（2）

勝任能力（知識與技能）；（3）價值導向（專業價值觀、工作主動性與投入）；

（4）人格特質（誠信、真誠、踏實、言出必行等）；2.關係互動面：（1）共患

難、不離棄；（2）陪伴、理解與支持；（3）授權、增能與自主；（4）心理預

期與經驗檢驗；（5）互動時間長短、密度與深度。3.物理與脈絡背景面：（1）

組織開放、包容與接納的文化與氛圍；（2）團隊的和諧與支持氛圍；（3）實務

政策程序的一致性與專業自主空間；（4）工作環境的安全、健康與私密。因此，

督導關係之中信任的概念與內涵是脈絡性、互動性與個體性的。

二、信任關係的發展經驗

（一）初步關係——主觀判斷

根據訪談資料，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彼此的信任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包括：

一方面是個人經驗、特質與性格的契合；另一方面是理論認知與價值觀之一致性。

如一位督導者談到：「因為我本身就是要求比較高的人，就是完美主義的人，如

果說是特質跟我比較相似的話，當然我從理解方面就會有這個信任」

（AR-3-2-A38）。

（二）願意信任——經驗檢驗

因受督導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影響，很多督導者坦言在關係的初期就願意

信任受督導者，認為其有能力和主動性去投入工作：「我這個人是比較容易信任

人的，通常一開始都是信任的，通常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這樣子的！」

（AR-4-2-A28）；受督導者也認為督導者應該是無條件支持與信任受督導者的：

「我覺得我的督導應該是隨時信任我的，是要站在我的立場上。比如說要跟社工

站在一起，而不是一味的指責他做得不好或者怎麼樣子」（AE-2-A65）。然而，

在經過任務執行、問題解決與危機事件的時候，就通過事件經驗的驗證而去評估

和調整信任關係：「發生一些特殊情況或者是一些具體的事情的時候，我可能會

去調整，去評估」（AR-4-2-A28），這亦說明中西方信任之差距：西方的督導關

係是建立在「契約關係」基礎之上的，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督導關係可能更多地建

立于實質性或實用主義之信任關係之上。這種信任檢驗體現在兩方面的指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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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務導向的:是否有處理問題和執行任務的能力和動力；二是價值與關係導向

的：即在壓力與困境面前，能夠相互陪伴、擔當與互相照顧：「我覺得督導應該

跟社工是一條繩上的螞蚱……能夠跟大家站在一起的」（AE-2-A65）。

（三）適當收權——風險規避與管理

結合以上經驗檢驗，雙方對彼此的工作與擔當能力有了評估，督導者也會結

合經驗反思，建立一個評量標準，即根據任務難度、外部風險、理解與執行能力

等，決定什麼情況下授權，以及什麼情況下放權：「如果有些團隊，可能也會有

外部因素，也有團隊內部因素，比如服務偏差比較大，這個就是風險了吧，那我

的督導方式就會做轉化，比如對帶領者做更多的個別督導，當然也會適當地收回

一些權力」（AR-3-2-A37）。

三、信任關係發展之經驗反思

（一）信任的若即若離、如影隨形：互敬互愛、有難頂上。

訪談資料顯示，大部分的受督導者一方面都希望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被尊重、

信任並給予專業空間：「我覺得還是給彼此的一個空間吧，因為就是說，希望的

就是說 我們之間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你有你的空間、我有我的空間……我不喜

歡有些督導，會給你預測很多東西啊，經常問你進展啊，提很多建議啊」

（AE-2-A72）；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其能力解決不了、工作有困難及有壓力的狀況下，督導

者能夠及時介入與提供支持：「督導這個無形的支持，因為它給我感覺到的是一

個很大的信任，對我的一個認可、一個支持、支持我的工作。讓我做的很有底氣，

讓我無論遇到什麼，那我想著第一個說，我不用擔心，我有督導，有***督導在，

我可以問他怎麼辦，就是這個很關鍵。以前也沒有意識到這個督導模式，但是他

不是跟著我，是給我一個空間，背後支持我去做，其實也是一種督導的方式」

（AE-4-A6）。

這種關係狀態是平時能夠「互敬互愛」；關鍵時刻「有難頂上」既被充分授

權又被充分支持的狀態。這種既若即若離又如影隨形的關係狀態需要被督導者在

發展信任中所警醒的，並避免兩種關係狀態：無微不至的照顧和事事關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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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不管和自主發展，一種是權力的過涉、一種是權力的放棄，兩種狀態都不利

於信任關係之發展。

（二）不同性別對所謂信任的影響：何謂安全感？

訪談資料顯示，不同性別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對信任之安全感的期望、理解

和操作方式會有所差異，其實這體現在督導功能的使用方式和權力的滲透方式而

造成的信任差異，如：女性受督導者可能希望在有需要的時候多些支持和明確的

建議，即心理上的同理、陪伴與支持、工作上的被照顧；男性受督導者可能會希

望更多的自主空間或一種工作同盟式的默契是一種安全感，即心理上的尊重、工

作上的授權：「對於男性來說吧，這種感覺的像是默契或者是被信任被信賴，對

他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成就感，對他來講，這種才是安全感，就不像女生，女生就

會覺得這個為什麼不過問，我好想心理沒底那種感覺」（AR-4-2-Q30）。

貳、互賴：人情、投入、利益、需求與滿足

隨著關係之發展，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會加大互動的深度和廣度，持續地在關

係中投入情感、資源與時間，進而通過交換滿足彼此對關係需求，從而形成相互

依賴與滿足的督導關係，這便形成「互賴關係」。

一、互賴關係的基礎

（一）歸屬性關係——人情與報之運作

歸屬性關係之達成是基於在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相互關照、情感投入、利益

共享，這亦體現在華人文化之「報」的觀念——「你敬我一尺、我還你一丈」，

在你來我往之投入與交換之中，利益與情感關係逐漸捆綁在一起，形成更加混合

狀態之關係，這種雙方彼此相互的投資和期望回報，讓這種關係更加難以割捨。

如有位督導提及，彼此的擔當也是人情的交換：「人情肯定是有的在裡面……而

且還有一點就是說，一般來說，一個團隊除了什麼簍子，高層不會責怪到具體的

人，扛下來都是我來扛。我會跟中心主任說，對上面我來扛、對下面你來負責，

只要出了任何問題，他就會發現，這種合作是真實的分工」（AR-2-2-A37）。而

在雙方在關係中持續的投入和付出，雙方會達成相互不計回報的對彼此照顧、陪

伴與擔當，最後從一般性混合性關係達到「歸屬性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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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

（二）需求滿足——關係依賴度與可替代度

如上一節所分析，對督導者或受督導者來說，督導關係的需求是多元的，因

雙方需求的程度不同，對關係的依賴度也是不同的。而督導關係的維繫之根本既

是雙方是否能夠被彼此需要，且這種需要的滿足是不可代替的：「比如你知道，

一般跟父母關係比較親密的小孩，一般需求是比較多的。他才依賴這個關係，他

未必是最聽話的那個，他可能是最需要的那個」（AR-7-2-A48）。

（三）長期的關係調適與默契養成

在前述關係的動力之長期發展，包括：共享的意義與信任的累積，督導關係

會慢慢磨合成一種雙方不必言語的工作風格、特質、彼此擔當與彼此滿足的默契：

「還有就是關係，畢竟他做的不孤單，這麼多年我們倆之間慢慢的也形成了這樣

一個磨合，承擔的一個關係。我也挺信任他的，他能給我很多的一些支持」

（AE-2-A60）。

（四）照顧與依賴的關係

照顧體現在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關照，這種關照讓彼此的利益捆綁在一

起，包括：工作的擔當、資訊的分享、提供資源與協助、甚至實際的利益的公平

分配等，進而雙方獲得利益的捆綁與責任的擔當，在受督導者「還人情債」時，

督導者也會受益：「我覺得這兩個是關係的基礎或起點，一個是安全關係的營造，

一個是你提供資源，讓他得到很多東西；還有一個就是知識層面，那知識就不用

說了，肯定的。還有一個就是機會層面，你是不是有給他培訓、表現自我、思考

空間，有足夠的機會給到他。另外還有一個點，我不知道是太功利還是太實際，

我把我接到的一些活，我完成不了，我就找我的督導助理讓他做，並給些他報

酬……他們就發現至少我在金錢方面沒有坑他們，給到他們高於他們期望值的東

西。他們會比較去樂於，第一跟我合作；第二是跟我保持一種好的關係，是一種

所謂的合作，而不是僱用。這也是一種交換吧，我給他活，他有收入……」

（AR-2-2-A54）。

二、互賴關係之影響與反思：退讓 vs.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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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情與界限的議題

雖然互賴的督導關係會進一步加強彼此合作的默契和投入，但是亦會造成一

些可能之影響，如：雙方過多的情感投入，過強的照顧與依賴的關係，會產生「移

情」(transference) 與「關係界限」（relationship boundary）等議題，就會造成過

多的私人關係與主觀判斷會影響工作關係和客觀判斷。因而，很多督導者在此時

都會選擇在照顧的歷程中，慢慢撇清關係界限的做法：「產生移情的階段。就是

有的時候所謂的是太『契合』了，雙方的特質契合到什麼狀態，就是說可以全天

候跟我配合的，甚至就像我的伴侶一樣，隨時隨到的、隨時就能互相想到的。一

旦出現那個人說我想去那個團隊試一下的時候，就會出現『割捨情緒』……然後

慢慢的也是一個轉折，我就會嘗試去抽離出來，回顧到工作狀態，有的時候，你

作為管理者，你必須要跟你的被管理者或被督導者拉開一個距離，否則有的事情

會摘不明……因為有的時候太過希望把這個人拔起來，太過於契合了，太多關注

點以後，你就分不清楚，這是你私人情感還是客觀評價……」（AR-2-2-A42-43）。

（二）在互惠關係中及時退讓的「成人之美」

受督導者對督導者過多的依賴，可能會造成其自我成長空間受限，以及如上

所說的移情、界限與督導倫理議題的出現。因此，督導者要在受督導者成熟階段，

及時退出、授權，改變照顧與陪伴的方式，這亦體現出華人社會之「成人之美」、

「謙卑」與「厚德載物」文化的影響。

最資深的一位訪談對象督導者談及督導關係的發展經驗，其說到：「他們起

來了，我會刻意地把自己從他們的成長經驗中退出。這種退出反而會讓他們更加

認可，我會說是他們能力足夠強，他們會說那是你給機會……我對自己的假設就

是，我敬別人一尺，別人會還我一丈。所以不把自己太當回事，反而他們會更加

珍惜你的東西。所以這麼去帶人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你比較真誠。關係比較密切

的人，會比較認可一些……《易經》裏有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會告誡自己，除了能力以外，還要讓別人認可你，包

括：德性啊、行事風格啊，要讓被人認可你、接受你的東西， 也會提醒自己要

低調，不要搞得太高調。中國人不是說：『槍打出頭鳥』嗎？就不要太過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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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五共：共存、共行、共思、共情、共享

Kaiser（1997）認為督導關係有三部分組成：權力或權威、共享的意義、信

任。而「工作聯盟」的「共享」係指「共享的意義」（shared meaning），即督

導者和被督導者相互的理解和同意，如：工作期待、任務、服務理念、目標與社

工服務價值觀等（陳秋山譯，2008; Bernard & Goodyear, 2004）。然而研究結論

表明，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之中的「共享」（shared ）是多層次並具有豐

富內涵的，係指督導者和被督導者，通過督導關係的陪伴與互動，達到「五共」

狀態：1.對社工事業的「共存」；2.一起參與工作與實務中的「共行」；3.服務

願景、專業理念、價值觀、知識與技巧的「共思」；4.工作壓力與感受的「共情」；

5.利益與危機的「共享」。通過五個層面的共享，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捆綁在一起，

形成「工作聯盟」（work alliance）。

一、共享的內容與工具

（一）共享的內容

訪談資料所呈現出主要的共享的意義是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之初

期，共享的內容是多元的且豐富的，包涵了專業技術面、價值面、資訊信息與共

同參與。具體包括五類內容：1.個人背景面：個人的工作、學習與受督導者經驗、

個人發展規劃等；2.督導結構與關係面：（1）督導結構：督導之目標、內容、

互動風格、方式與方法、雙方角色與權責、評估與考核方式；（2）督導關係：

督導的需求、關係的理解與期待、關係模式、關係的界限等；3.價值與倫理面：

工作與專業價值的澄清、個人價值觀與視角、服務理念與理論如何實踐，社會工

作專業倫理如何在本土脈絡之下實踐；4.政策實操面：工作目標與指標、績效考

核、服務與服務的政策和程序的理解與操作方式；5.專業願景、服務環境與理念

面：服務對象的需求、服務目標、方向、內容、形式、其他利益相關人的影響、

專業知識、程序設計與操作技巧等；6.共同承擔工作與實務：很多督導者採用盡

量增加與受督導者一起共事的時間或是「現場督導」的方式，通過工作上的陪同

與共事，

因此，共享是將個人與系統脈絡之連結。綜合運用督導的引導、支持、教育、

協調與行政等不同功能，進行專業發展、職業環境、服務環境、專業理念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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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等五個維度綜合之討論；此外，共享的內容是隨著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關係之

發展，有不同的共享層次。初期是主要關於個人背景、職業環境與規劃、督導結

構與政策實操方面的，中期是服務環境、實務知識與技巧與督導關係面的，成熟

期則是利益、願景、價值理念面的。

（二）共享的工具

大多數的督導者都十分重視收集雙方資料的重要性，他們會運用 1-2次督導

會談討論，並採取各種工具，包括：1.《督導需求評估問卷》4：有督導者（如：

AR-5）會運用問卷或訪談等方式，瞭解受督導者的背景、需要、工作經驗與目

標、期望開展的督導方式與建議等信息；2.《個人成長計劃》5：有的督導者會用

有系統與結構的工具來擬定探討重要信息並擬定督導計劃。包含：背景信息、個

人「優劣勢分析」、個人成長目標、督導目標、內容、分工與評估方式等：「會

跟同工討論他的《個人成長計畫》，每年我們都會去討論一次，這個就是回憶他

個人的一個成長的需要，另外就是跟他的日常的服務也是相貼切的，也會起到兩

方面的作用，一個是個人成長一個是服務方面的一個內容……」（AR-3-1-A6-9）。

（三）內容與工具之反思

然而，共享之工具的使用需要針對本土文化脈絡與社會工作發展現階段中受

督導者的狀況而使用與改進，如：《督導需求評估問卷》（李曉鳳，2016：121）、

《個人成長方案》（李曉鳳，2016：229）等工具係督導者借鑒之前香港督導的

經驗所採用過的。然而，如上一章所討論的，由於專業成長空間有限，以及實務

環境的靈活多變，使得督導計劃、契約或目標難以如理想般實施，需要及時評估

與調整：「我們以前也會給大家制定那個《個人成長規劃》呢，但你這個規劃你

有沒有實現的空間、實行也是很難說的。當然規劃除了你要去學習、要去成長的

部分，還包括你要去做嘛，那你做的這個環境具不具備就很難把握了。比如說社

工想提升個案方面能力，但這個方面不是你想去做就可以了，你要去真的去接案

啊，但你要接案的話，會涉及到你中心的服務有沒有個案啊，但你現在的服務環

4 督導需求評估問卷：通過針對機構主管、受督導者等瞭解督導的需求評估問卷，問卷內容

基本包括：受督導者的背景、督導的需求、形式與內容期望等（李曉鳳，2016：121）。
5 個人成長方案：督導者協助受督導者擬訂年度個人成長方案，包括：現狀分析、成長目標、

行動計劃與評估指標等內容，並根據成長階段定期評估（李曉鳳，20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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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就不利於你去發展或拓展個案啊……」（AR-4-1-A13）。

二、探索方式

（一）全程式

故如上一章所討論，雖然共享的意義是在督導關係初期通過探索與澄清等方

式進行，但是在整個督導關係發展的歷程中，共享的意義都是在不斷修正和調整

的。尤其因受督導者缺乏相關認知和經驗，督導者要不斷評估，根據雙方雙方以

及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導向性地及時調整：「問題是其實在督導的過程中，

發現一線社工大部分沒有督導需求的，也不知道該聊什麼、不知道有什麼需求，

其實坐下來跟他談的時候，他就有話說的，工作中的困難、壓力、問題……這可

能也跟實務經驗有關。五六年的一線社工其實可以承擔很多事情，對這樣的情況

還是想要跟他聊聊，讓他提督導議題他也不提的，他覺得我做的很好啊，把手裡

的事做好就行了，你督導我幹什麼呢？會給他一些期望和機會去從事其他的事

情……是針對剛入職的社工，剛入職的也是比較懵懂的，列議題給他，他會發現

新的議題就會跟我聊」（AR-6-2-A19-21）。

（二）研判式

對督導關係的雙方來講，共享的作用還在於評估並達成雙方的契合度，確認

能力與特質是否認可，據此雙方對關係的發展程度和界限進行評估：督導者會評

估度對受督導者個人特質與自己的契合度、價值觀與理念等方面，決定是否是可

培養之才成為「自己人」，而研判「關照」的方式和程度，如：是否是；而受督

導者則會從「面子」（督導的職權、背景與能力）認可與「緣」（老鄉/學長等）

關係之判準可為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一位督導者在訪談中分享會從三個

方面來研判受督導者是否可以成為「自己人」：「第一，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

會有主見，甚至有些人，可能不會墨守成規，可能會碰到機構的一些底線；第二，

他們有一定的能力，相對別人來說，他們的能力會比較突出；第三，對他的團隊

來說，這個人能讓這個團隊具有自己的特質，比如等於我是團隊的帶頭人，這個

團隊跟我的個人特質有點類似，一看這個團隊就知道是我**帶的團隊」

（AR-2-1-A69）。

（三）引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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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經驗與權力落差等影響，共享的意義的探索方式一般是督導者發揮引

導作用的，這個過程中，督導者會運用引導、行政與教育結合的方式，一是說明

工作制度程序、專業操守與建立工作目標；二是促進受督導者工作瞭解度、投入

感與勝任能力；三是協助受督導者探索個人發展方向與職業規劃。而在此過程中，

督導者需要發揮引導和把控的角色：「一般我帶的一線社工，我都會給他們做一

個一線社工入職導引，這裏面都有他在這兩個月內都要掌握的東西跟事項，都會

給他講解：入職機構的部分、服務單位的部分、服務對象的部分，他需要掌握什

麼樣的表格，什麼樣的資料，那講解過程中我就跟他講，督導我跟你的工作關係

是什麼，督導的機構層面他是怎麼樣的位置，行政的部分怎麼樣去跟督導互動，

服務表格講一些服務的資料比如說審批啊等」（AR-1-2-A1）。很多受督導者不

知道如何表達督導需要，督導能夠給到他們何種支持，也不知道自己何種需要或

問題時可以找督導去解決，這個時候，督導者就需要去發揮引導功能，探索被督

導者的需要：「你跟社工永遠不聊這個問題，他永遠不知道有這個問題，在這個

時候，我就會有個工具給他用」（AR-6-2-A12）。

（四）增能式

很多督導者都會主動邀請受督導者參與並引發討論，通過澄清、自我揭露、

同理與反饋等溝通技巧，達成共識。這一方面體現在避免壓迫，促進知識建構權

力的平等，增進彼此信任感的建立：「我覺得這是讓他們參與到過程中來……你

們提出需求，我進行反饋……在督導的程序設計中需要設計到這個程序，不然他

不會主動跟你講，而且她也會有點怕跟你說她有壓力或者她真的不懂」

（AR-1-2-A1）；另一方面，在這種增能的過程之中，受督導者會提高工作的投

入感與信心：「其實我運用的最多的方法是達成共識的方法，比如說團隊的管理，

我也會給一些意見，怎麼樣才能把這個團隊帶領好，然後從裡面找一些共同的想

法，那我就從這些共同的想法去做，那這樣如果說這個團隊管理好了，就是我們

共同的努力的一個結果，那這樣他就會對我比較信任一些……」（AR-3-2-A39）。

（五）陪伴式

針對一些新入職社工與新上崗的督導者，督導者都喜歡採用陪伴與現場督導

的方式與受督導者一起去做。這種方式的原因一是為了深入情境地盡快瞭解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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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二是通過陪伴開展實務工作緩解工作壓力與緊張感；三是在工作之後通過

共同討論與反思，總結與歸納工作經驗，促進督導關係發展與共同成長。一位督

導者談到其盡量與督導團隊一起工作：「我是盡我所能地，只要不是去機構開會，

我就在中心裏辦公，就跟他們一起來做，會給大家一種力量感」（AR-6-1-A17）。

一位受督導者認為督導帶領她一起去做，讓她有種支持感與陪伴感：「我喜歡我

的督導跟我一起去做……有種現場的支持感吧……他跟我一起去拜訪用人單

位……我看到她怎麼去跟領導溝通……爭取我們的服務資源……我很感動」

（AE-5-A44）。

三、共享中的困難和議題

（一）角色模糊或混亂——連結情境脈絡，發揮引導與協調功能。

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需要建立安全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督導雙方都互相明確

清楚知道彼此的角色、風格與目標，並形成共識，在工作中相互包容、照顧、陪

伴、擔當以促進工作的達成，互相的投入與互助，以在工作壓力系統中形成彼此

支持和陪伴。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由於督導者多元角色的模糊或衝突、角色的轉

變，以及雙方在不同成長與關係階段需求和期望的演變，很難協調與達成一致，

如：個人成長需求與服務和工作目標的不一致。這就需要一是雙方連結系統與脈

絡、自我認知和對方知覺，進一步探索與澄清，並根據情境與對象，轉換與調解

角色；二是建立安全和信任的督導關係，真實揭露自己的角色困境，彼此接納與

包容，建立共通性理解。如有督導者提到在調解受督導者與組織的衝突，其如何

跟受督導者澄清自身角色與發揮調解功能：「那我會這麼跟他們去說，他們會自

己去做個決定，這個時候，我知道我自己督導者的身份，或者是第三方的角色，

來看他跟組織之間的關係……因為他有曾經跟我透露，那我就從一個中立者的角

色來看這個問題。我自己會怎麼想、會怎麼看，我會相對比較客觀地告訴他，我

知道的東西是怎樣的。包括我對我的總幹事去談一些問題，也是很中立的……但

是並不代表我自己會在其中能跟我中立的看法一樣……我這樣能夠分清身份角

色，會有這樣的調整……我盡可能、很明確的是，當我給你進行情緒疏導的時候，

我是屬於第三方的角色，我不參在其中，做任何一方的利益代表者」

（AR-2-1-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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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而未說的情況-建立安全與信任的關係。

受督導者可能會因為督導關係之中的不安全因素，如：權力落差與畏懼權威、

不被尊重、績效考核與保密的風險、不信任之關係與缺乏動力等原因，在共享的

意義探索中，缺乏投入或不愿表達真實的想法：「督導是很久來一次，來了之後

不會說實際性的情況」（AR-6-2-A36）。因此督導者要敏感察覺此種隱而未說的

情況，利用探索、肯定、鼓勵、真誠、傾聽與自我揭露等技巧，讓受督導者表達

真實想法。很多督導者都會採用從一般性的議題或日常「寒暄」開始，如：最近

的工作進展和工作內容等，然後再從中發現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話題，進而引發受

督導者思考或表達：「他們就覺得不太會提出異議，但他們如果有具體的困難他

們也會跟我討論，也會有個探討的空間在」（AR-4-2-A19）。因此，在共享的意

義互動中，督導者要保持三個注意事項：一是注意介入與探索的程度、時機、階

段與範圍，避免過早地妄下判斷；二是注重討論過程中的互動、引導、澄清與探

究，避免隱而未說之事宜；三是注意情境脈絡與應變措施之討論，免得系統壓力

與突發狀況影響督導計劃，對受督導者造成更大的打擊。

綜上所述，共享是全方位的，隨著督導關係的發展與深入，「共享」的層次

也更加多元和深入：從實務知識、技巧與經驗；到對社會工作職業與事業空間的

「過來人」經驗與規劃；再到面對系統壓力與個人情緒時的「感同身受」；再到

專業使命、服務願景、專業價值與倫理的共同憧憬與感悟；最後達成利益共享的

「一條繩上的螞蚱」。綜合而言，共享的內涵如表 5-1所示：

表 5-1 共享的內涵

共享維度 共享的內容

共存 社會工作事業與系統脈絡

共行 脈絡與實務工作

共思 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

共情 理念、價值觀、倫理與個人情緒和感受

共享 利益、困難、壓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研究結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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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研究結果顯示，督導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與成效係為了達成「五

共」，隨著督導關係之發展，共同分享之內容與層次分別是：共存、共行、共思、

共情與共享。不同督導關係之狀態的達成，需要引導、協調、教育、支持與行政

五大督導功能之綜融使用。

肆、核心元素：權力的流動

訪談資料顯示，在督導動力關係的動力發展之中，督導關係所處的環境脈絡

會讓督導功能有不同的發揮，而這構成了督導關係中的權力的不同來源與運用，

在權力的不同使用方式之中，加之上節所分析的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背景、知覺

與關係歷程等因素之影響，均會孕育成督導動力關係的不同發展元素。因此，權

力在信任、互賴與共享三個元素中發揮核心作用。這來源於督導者與受督導者權

力的來源、認知、使用、互動發展與反思。

一、督導者對權力的來源與認知

（一）新手督導者對權力的迴避態度。

如上節所分析，督導者對平等之督導關係的期望，再加之華人社會「以和為

貴」的關係文化，以及社會工作平等、尊重、接納和包容等價值理念之影響：「督

導還是應該促進社工的成長，而不是去管控或者是說去太多的考評社工」

（AR-1-2-A19）。這讓新上任之督導者採取避免談論或逃避使用權力之態度。

（二）權力的片面理解。

組織對督導者之角色和功能的不同理解構成了權力的來源有兩種斷裂：其一

是組織把督導者視為「專業職稱」與「專家顧問」時，督導者便主要依賴專家權

和參照權；其二是組織把督導者視為「中高層管理職位」時，便會賦予督導者大

量的行政職權力，包括：職位權、獎勵權與強制權等。但是如上章所說明，當組

織對督導者的角色期望混亂或衝突，甚至權責不清、架構不明與政策空白的時候，

受到環境脈絡之影響，督導者對權力的來源與依據之理解也是片面與非完整的，

訪談中，很少有督導者完整地探討自己的權力來源或認知，大多數督導者認為權

力係指「行政上的權力」，較少反思到知識、個人魅力與資源使用等亦可構成權

力。而當研究者與其互動、解說與探索的過程中，其才發覺權力之完整樣貌：「我



139

剛開始的時候認為初級督導更像是專家權威在那裡……後來我才發現督導是有

獎懲權、行政權力在，剛開始的時候也沒意識到可以懲罰他這點，後來才開始

用……後來會發現督導在獎懲權也好，行政其他權也好，要有個規範給到大家」

（AR-6-2-A25）；也有督導者對每種權力的觀點不同：「我覺得獎懲，特別是懲

罰，我覺得還沒到這一步就不要做到這樣，就盡量是給對方留有餘地的感覺」

（AR-7-2-A34）。

（三）權力的運用是一種督導能力成長的體現。

對督導者來講，隨著督導經驗的增加，其他權力的瞭解與掌握，以及督導任

務與實務環境之複雜，其越來越發現如果要綜合地發揮督導功能，必須熟練與掌

握權力的使用策略：「如果我一直做好人下去，可能沒什麼好結果，項目也沒做

好，本來也沒看好這個項目，反而給他抓小辮子的機會……吃一塹長一智……我

自己要轉變一個角色，在那個環境裏面就覺得力不從心……慢慢就會根據大家的

需要、環境的情況，建立一套合適的規範制度」（AR-8-1-A14）。

由上可見，權力的認知與理解受到社會文化政治脈絡、組織文化脈絡、人事

架構與政策環境、團隊氛圍、個人過往經驗、專業價值觀、服務與任務環境等影

響，這些構成了其理解權力構成、權力角色與權力價值的知覺來源。而權力觀的

變化是督導者經過團隊管理與督導功能發揮經驗之醒悟，一方面，認識到了更多

權力的來源和運用策略；另一方面，發現權力如果不被使用，便為失權，督導者

便易失能，故，督導功能的認知和運用是督導者權力來源的基礎。

二、受督導者的權力

基於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的脈絡環境，受督導者的權力來源是廣泛的，這主要

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服務政策與組織程序尚未完善的情況之下，授予社會工作

者的自主空間是相對較大的；二是基於受督導者個人的外部和個人資源、背景脈

絡等。

（一）專業自主權與授權增能

是來自於因社會工作專業的工作特質，自主空間、知識經驗等形成的職位權、

專家權與等。如一位督導者談及受督導者的專業自主權「那社工也會有自己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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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覺得他他的權力體現在於專業的自主性，因為做社工的服務，因為我們不

是生產機械，一定是這個流程或者是結果，其實很多東西他是未知的……所以我

不會強迫他……會鼓勵他去試一下」（AR-4-2-A25）。

但目前大陸的社工實務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之來源中，職位權較多，但專家

權與參照權較少，這是基於大陸目前社會工作尚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很多服務

都屬於開拓階段，而造成的兩方面影響：一方面，社工機構組織或服務輸送等政

策和程序的擬訂有很多空白或待完善的地方，因而出現職務權責有待澄清的空

間；另外一方面，一線實務者實務經驗和專業知識都有待沉澱和發展，一是訪談

中的一些精專領域，如：社區精神健康等，社工的實務經驗都很少；二是社區黨

群服務中心等綜合類服務項目，服務需求層次、服務方式方法都較為雷同或粗淺。

但在此中情況下，如果督導者的對此領域的實務經驗沒有受督導者豐富時，便會

出現受督導者的專家權比督導者高的情況。

（二）外部資源與個人資源

訪談中，有督導者談及，隨著現在黨群服務中心的發展，組織部等外部系統

會將臨時性服務購買等資源未經機構直接轉移給項目團隊或個別社工，此種情況

下，督導者也要依賴受督導者的服務資源開展工作；另外，如受督導者年資更久、

社會閱歷豐富、有特殊技能、人脈關係與其他資源等，都可能會成為督導者依賴

的資源，權力關係亦產生變化。如：有位督導者談到自己初任督導的經驗：「也

是一個能力匹配的問題，前一階段其實我的能力基本處於空白，閱歷和能力都是

匹配不上的，所以說這個教與學的落差很大」（AR-7-2-37）。

因此，所處在情境脈絡之中的督導關係，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權力關係並一

定是督導者一定高於受督導者的，而是處在權變、發展與相互制衡之中的。

三、督導關係中的權力遊戲

訪談中，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也會採用權力的遊戲的方式來改變權力的認知、

扭轉權力的關係以及權力使用的方式。如：受督導者會用「談關係」、「扮弱者」、

「裝不懂」與「找藉口」等各種方式推卸責任或是延遲交付工作；但督導者也會

運用「強調政策或自身角色的困難」以及「談人情」之「幫幫忙」等方式應對。

在權力的遊戲之中，督導者要避免雙方無謂的權力博弈與耗竭，一方面，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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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督導者採取此權力遊戲背後的原因，如：缺乏政策理解/工作壓力/工作能力/

工作動力等；另一方面，受訪的督導者們根據情境、任務的緊急性、問題影響以

及雙方關係程度等情況，綜合權衡而採取對策，如：分析利弊、瞭解受督導者困

難與需求、擺明原則、態度與底線、迂迴策略如運用團隊氛圍等策略。

四、督導者權力的使用經驗與反思

（一）權力的使用要權衡「情理法」

「通人情」亦是做到行政上之「照顧」。比如：一位督導者提及在受督導者

採取「打擦邊球」的違規行為時，其是放任還是干預的處理要結合平衡情理法之

考量，體現「照顧」受督導者的需要與情況：「他想打擦邊球之類的，就說有加

班誤餐了，但基本上他們的加班時間也比較短，不符合我們補助的範圍。那這個

就按照機構的規定說明不批，但我沒有直接去拒絕，我有跟他們去瞭解情況……

我就會說有些部分你們是可以的、有些部分是不可以的，為什麼，我會跟他們去

說。而就不是直接拒絕，不理解他們，他們就覺得督導沒有支持、不通人情……

就是中國人做事的風格，就是情理法你都要兼顧，你要看到人情，照顧他們的需

要，他們也很辛苦，然後呢機構的政策這個法，那最後呢你會平衡兩邊做一個判

準，所以就會用到“理”，你會跟他們說明你的觀察是怎麼樣，他們哪裡符合、哪

裡不符合，就是給他一個很明確、他能接受的道理」（AR-3-2-A36-Q37）。

（二）權力的使用要注意「時機」

符合情境脈絡與平衡各方需求利益，做到個人空間與團體配合之平衡。一位

督導者談及當針對受督導者的想法有不同看法時，他會給彼此時間去思考，審時

度勢地使用權力：「可能有些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一定會馬上給予一

個回饋……會給他慢慢分析這件事情……處理的時機也是很重要的……要給他

空間……對事不對人……審時度勢的策略或者是平衡一些各方面，然後讓大家儘

量培養他的自主性去做像個大家長，然後讓大家一方面能夠相互配合，另一方面

讓他自主地去成長。」（AR-4-2-A42）

（三）權力要綜合地、常態化與日常化地運用

如督導功能的綜合、融通與平衡地使用一樣，權力也要根據受督導者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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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來運用：「不單一運用某一項權力，而是把它發揮到日常工作的每一點，

重新梳理流程工作的分析崗位的分析，還把這個東西放在獎懲權裏面，同時參照

權給個別的同事作說明既要通理又要通情，教育的部分專家權，團隊培訓等……」

（AR-8-1-A16）。

（四）權力的界限的把握與調整

權力的界限是首先通過工作政策與程序、雙方角色與關係之理解、工作操守

之底線等澄清，然後在關係互動之中，雙方之試探、探索與再次澄清、規範的過

程中慢慢達成的。因此，督導者在權力界限的處理上，一方面要根據受督導者之

能力、經驗與雙方信任關係之發展，慢慢授權；另一方面，應發揮「把關」之角

色，當受督導者產生試探與越界等行為時，督導者需要不斷評估哪些界限是可以

結合情境、受督導者、任務與議題等可以寬鬆，哪些界限是不容置疑的：「那同

樣我們的關係裡面，我給你工作安排，你不能特殊化，該做的也是得給我老老實

實地做，做不了的話，他沒有完成的時候，該說的也會說。他會試探嘛，說他幾

次之後，他就必須知道，我不能越過這個底線了」（AR-7-2-42）。

以上這些督導者關於權力使用的反思都體現了華人社會中權力使用的文化

性因素，比如：要注意情理法之平衡、天時地利人和之審時度勢、均衡不同利益

之和諧觀，當受督導者有問題的時候不直接點出，要給彼此面子，要通過照顧、

陪伴、擔當與公正的角色建議一個大家長的角色。

綜上所述，督導關係之中的權力運作包括四個方面：權力的來源、權力的認

知、權力的使用與反思，而這四個方面構成對督導動力關係造成不同影響，如圖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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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督導關係中權力元素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如圖 5-2所示，從社會建構取向來看與研究結論顯示，在權力運作的四個環

節中，從權力的來源到權力的認知，受到系統脈絡環境之影響與建構，即認識也

受到社會文化脈絡與組織環境所影響；而在權力的使用與權力的經驗反思中，督

導者將自我認知、權力運用的經驗與環境脈絡進行系統連結，從而形成權力運用

的「權變策略」，並體現華人文化之平衡與和諧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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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型態

結合本章第二節研究結論所示，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有四：信任、互賴、

共享與權力，其中信任、互賴與共享是權力在來源、認知與互動發展中的不同階

段性狀態。這與 Kasier（1997）與 Holloway (1999)的研究發現基本一致。然而，

並非權力關係會絕對決定督導關係之發展走向，這受到各種工作環境、情境脈絡、

關係動力與關係策略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督導關係之發展狀態中還受到三

個關係成份元素之影響，分別是：情感成份、需求成份、既定成份。這三種關係

基礎的不同取向讓督導關係呈現了複雜多變的樣貌，形成了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的

類型。結合研究中受訪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所形成的對偶的督導關係進行比較分

析，不同的關係類型可能會出現在不同的關係發展階段、不同特質與需要之受督

導者與督導者、不同情境與任務環境之下。

壹、督導關係型態分類

一、以情感為基礎的「私人關係」

如第六對訪談之對偶關係，督導者 AR-6和受督導者 AE-6過往之既定關係

是同事和朋友，AR-6還是希望能夠維繫雙方的友情，並將私人關係帶到工作中，

因顧及情面，在 AE-6工作延交與開展權力的遊戲的情況下，AR-6不願意面質

甚至默默承擔，產生了「棄權遊戲」（陳秋山譯,2008），AE-6的督導需求也沒

有得到很好的滿足。這種關係類型會影響工作關係的界限，進而影響督導效能與

工作目標之達成。

二、以情感與需求共為基礎的「工作夥伴關係」

如第四對訪談之對偶關係，由於 AE-4的工作主動與投入感強、工作經驗較

為豐富且希望較多的工作自主權，AR-4的個人特質是比較放任的，此對偶關係

由於合作時間長，形成了一定的工作默契，故沒有明確的督導系統與結構，當

AE-4遇到工作問題與困難，AR-4才會運用照顧等方式發揮擔當角色。這種督導

關係比較適用於較為資深的受督導者，且雙方督導關係時間發展較長，形成了一

定的信任與互賴基礎，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較為平等。然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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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關係模式不適合督導目標、任務與結構性不清晰的工作條件下，亦不受用於

工作經驗較資淺或工作主動性不佳的受督導者（蔡秀玲，2012），以及關係時間

交淺的督導關係（Bernard & Goodyear, 2004）。

三、以需求和既定基礎為主的「依賴性關係」

這種督導關係之中具有一定的權力或職位落差，如第 5對訪談之對偶關係，

這種督導關係之中，組織架構與程序指引清晰，督導者能夠有結構與計劃地開展

督導工作，滿足受督導者基本督導需要，但由於 AE-5的服務領域是新領域，專

業程度較高，對 AE-5來說，工作具有挑戰性，引導和協調性工作也較多，而

AR-5因督導時間有限與督導領域過廣，對此領域的投入度有限，對 AE-5來說

的陪伴感有限，缺乏共享的意義基礎，會造成信任有限，權力落差越來越大，在

這種情況下建立的督導關係是不安全的。

四、完全是從既定基礎出發的「權控關係」

本研究之對偶的督導關係雖然尚未出現此類督導關係類型，但是在訪談中，

AE-7提及的過往的受督導經驗中所經歷的督導關係，該督導不理解服務環境與

受督導者的專業空間需要，在個案討論中強硬地要求 AE-7遵從其判斷與建議並

採取某理論取向，因而引發了雙方的衝突與關係斷裂。如前文所分析，本土督導

者的權力來源是不完整或不平衡的，在這種情況下，運用強硬的督導風格是十分

危險的。

五、兼容情感、需求與既定基礎之「權變混合型關係」

此種關係類型不是固定的樣態，其會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以督導功能成效最

大化為導向，督導者會受督導依據關係發生之角色、對象、場所、階段與任務等

條件因素，根據督導目標、雙方情感投入、個人需求與滿足與既定關係的不同權

衡與考量，會進行平行或縱向的轉移，向其他督導關係類型適當演變或調適。如

第 2對訪談之對偶關係，此督導關係之中，AE-2目前已經成功選上初級督導，

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其對這段督導關係評價十分之高，既有自己成長的自主空間、

又有通過對 AR-2處滿足需要與獲得支持的依賴感，既明白彼此的關係的界限在

哪、又能在工作之外有朋友般的感情與關懷。故這種關係的持久度最高，且能同

時滿足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彼此的需要，同時達成各類情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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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

這三種關係性質以及五種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類型劃分如圖 5-3所

示，因權變混合型關係是類似「變形蟲」之變化本質，其用「虛線」表示：

*符號說明：「………」表示該關係型態正處於變化之中，沒有固定型態。

圖 5-3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如圖 5-3所示，情感成份、需求成份與既定成份的三個關係成份性質會造成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採用不同的關係模式、權力使用傾向與策略，並呈現出不同的

動力關係樣態，進而形成不同之督導關係類型。這三種關係成份性質分別是：一

是情感成份：關係雙方情感投入與感情交流，構成了情感基礎，這種關係通過雙

方的陪伴與信任關係而來；二是需求成份：關係的需求與期望之滿足，此種關係

通過互賴關係之中照顧與滿足彼此需要而達成；三是既定成份：系統脈絡與個人

背景所賦予的既定的角色身份、任務狀況與制度規範基礎，體現在督導功能之發

揮、督導的結構性與共享之意義的知覺共識上。因此，這種互動的動力特質意味

著每個行動者的行為不能彼此獨立出來去理解（Shulman, 2010），督導動力關係

權變混

合關係

陪伴

照顧

既定

工作同

盟關係

權控

關係

私人

關係

依賴

關係

需求

情
感

混亂

關係



147

型態是發生在複雜的情境脈絡之下與各種因素的權變累加結果之上的。

研究結論表示，雖然關係發展時間較短的對偶的督導關係呈現了私人（第六

對）、工作夥伴（第四對）、依賴（第五對）與權控（第七對）等四種關係，但

是發展時間較長的第二對和第三對都呈現著權變混合性關係的型態。這種督導關

係型態之下，督導的功能與權力互動會根據雙方的成長階段、督導的任務與目標、

情境與脈絡而進行調整，並能夠滿足彼此的需求與情感投入，關係較為穩定和持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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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與討論：督導動力關係之混合權變發展

本章探討了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的發展經驗面與知覺面，包括三大部

分：一是個人特質、背景和組織脈絡所構成的關係發展的基礎；二是關係的需求、

期望之共同（平等、陪伴與照顧）與差異性（權力和情感涉入）所構成的知覺因

素；三是關係發展之中的動力關係，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內容，包括：一、權力發

揮整合權變的核心作用；二、安全、授權與正向的信任關係鞏固關係發展；三、

人情交換、需求滿足、長期投入與形成默契的互賴性關係保證了關係之深入發展；

四、通過知識與理念、事業與職業、實務經驗、理念與價值觀，以及利益的共享，

達到督導功能的全面發揮。而不同的督導動力元素背後蘊含著不同的關係性質，

情感、需求與既定三種關係性質的構成會形成五種督導關係類型，分別是：私人、

夥伴、權變混和、依賴與權控關係。

此外，本章也討論了受訪者在督導關係動力發展之中面臨的議題與經驗反

思，如：一、在共享的意義之中避免「緣份」之主觀影響或過早判斷；2.照顧與

依賴關係中的移情和關係界限問題；三、因畏懼權威和不信任關係而產生的隱而

未說之情況；四、在依賴、互惠關係中及時退讓，以促進受督導者持續之成長，

從而促進共享的達成。以下對本章的主要結論予以總結與討論：

壹、督導關係發展啟源基礎

這有四個方面的基礎構成，分別是：一、以基本關係型態是以「工作關係」

為基本樣態；二、以能力認可為關係發展準則；三、以道德品質與價值觀一致性

為篩選標準；四、一個人背景與特質契合為深入契機。這四個基礎構成了社會工

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的基礎成分，分別是：情感成份、需求成份與既定成份。

研究結論所呈現的督導關係發展的基礎是脈絡性與判斷性的，這為後面督導

關係動力元素的發展奠定基礎。督導者和被督導者之間的背景的相似性可以幫助

建立與「成人到成人」或非等級關係中的被督導者的初步關係（Pack, 2012），

然而，與西方的獨立自主的成人非等級的初步關係判斷不同的，華人社會的初步

關係判斷是具有差序化與等級效應的，差序化來自於「緣份」（Yuan），以及等

級化來自於「面子」（Mianzi）的主觀理解與關係判斷，初步的關係判斷會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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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雙方初步決定關係的走向，是「自己人」還是「關係」，這構成了華人文化脈

絡督導關係中信任關係發展的基礎（Tsui, 2005）。鄭伯壎（1995;1999)的員工歸

類模式（employee categorization model）認為華人領導者會通過才能、忠誠與關

係而將下屬進行歸類以發展不同之信任，才能即是任務導向，而忠誠和關係即是

價值與關係導向。因此，初期的關係判準可以作為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標準，具有

工作關係和能力認可是督導關係維繫的基礎；然而道德認可、價值觀與個人特質

的契合，才是督導關係深入的契機，受督導者對督導者的進一步信任，是以督導

者的「德行修養」為基礎的，這不僅體現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實踐上，更體

現在受督導者在遇到困難或問題時候，督導者是否寬宏大量並能夠及時提供支

持、承擔外部壓力、同甘共苦。

貳、督導關係的理解、需求與期望

一、督導關係的理解

雙方都認為督導關係是依據在工作關係基礎上的「權變混和型」關係。「權變」

體現在根據關係發展情況、關係對象以及情境條件而進行關係權變；「混合」體

現在除了工作關係以外，還呈現著朋友、類家庭、合作夥伴等不同的角色。這種

混合是基於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過往的關係角色與個人背景所致。基於華人類家庭

的關係文化性上，雙方對督導關係之理解也體現在「照顧」與「陪伴」方面，這

兩者的性質內涵與權力關係是不同的：「陪伴」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持;

「照顧」是實際困難中的扶持、實質需求的滿足和利益共享，陪伴關係中督導關

係更加平等，照顧關係中的受督導者對督導者更加依賴。

二、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督導關係的需求與期望差異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對關係的需求和期望有共同點亦有差異點。主要體現在督

導者與受督導者對督導關係的理解、比喻與未來期望，督導者更加以「工作導向」

為主，因工作經歷與人力培養壓力，大多數的督導者都期望受督導者能夠工作更

加自主、督導關係能夠相互理解與尊重；而受督導者則更加「需求導向」為主，

希望督導者多一些投入、關注、授權，在生活與工作有需要的時候都能夠被及時

關懷與支持。因此，相比督導者，受督導者的需求更加受到關注，而督導者的自

身成長與工作支持等需求比較容易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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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元素

研究結果所示，影響督導關係發展之動力元素主要有四：權力、信任、互賴、

共享。結合本研究之第四章與第五章所呈現的研究結論而總結討論，督導功能的

發揮是督導權力造成影響的途徑，而督導動力關係的基礎是權力關係，這與

Kasier（1997）與 Holloway (1999)的研究發現基本一致。然而，並非權力關係會

絕對決定督導關係之發展走向，這受到各種工作環境、情境脈絡、關係動力與關

係策略的影響。因此，督導關係的四種動力元素之間有三種相互關係：

一是權力是督導關係的核心角色，其他每個動力元素都是圍繞它而發展。信

任是權力效用的基礎、互賴則是權力的相互依賴與需求滿足、共享是權力的交換

與自主。督導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性會呈現不同的權力的運用與滲透效果，雙方

可能由於權力認知、運用與授權等方式，讓雙方權力地位得以改變。

二是信任、互賴與共享三個元素，是相互關聯，並隨著督導關係的階段性進

程而層層遞進的，從而達成權力的流動效應。「信任」是督導者通過向受督導者

尊重與授權，營造安全的督導關係，從而達成受督導者對其的「信任關係」；以

此為基礎，隨著受督導者的能力成長，「互賴關係」從單向的依賴（主要為受督

導者依賴督導者），轉化為相互的依賴；最後，在督導關係的長久發展中，通過

一定的感情投入，雙方滿足彼此的需求與期待，建立歸屬性關係，達成默契，督

導功能得到全面發揮，形成「分享關係」。故權力的來源與安全運用構成了信任

關係、而權力的發揮形成了互賴關係，這三種關係也是隨著督導關係之發展階段，

呈現權力滲透的層層遞進之關係。

三是，權力流動的方向與滲透效果，受到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個人背景脈絡（社

會網絡、經驗、閱歷等資源），以及其共同所處的系統脈絡之影響。隨著督導權

力之流動，以及督導關係發展之深入發展，可以發揮達成不同的督導關係動力型

態。這種督導權力流動的樣態，就像「剝洋蔥」一般，層層深入，最終逹致權力

的全面影響力發揮，從而實現五種督導功能。如圖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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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督導動力元素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如圖 5-4所示，權力流動歷程包括：首先是通過系統與個人脈絡所賦予的「權

力的來源」之探索：系統脈絡之中的職位與角色、服務與組織政策會賦予督導者

與受督導者職責，以及個人所具有的知識、經驗和社會網絡構成了權力來源，據

此，督導者和受督導通過督導目標與督導計劃的擬定，澄清彼此角色、功能與職

責理解與期望，以達成督導目標、內容、方式與頻率等方面之共識；其次是「權

力的運用」：隨著雙方關係之發展、受督導者實務能力之成長，以及共同經歷事

件之檢驗，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產生相互的信任感，並通過督導者向受督導者權力

之授權，營造平等與安全之督導關係；最後是「權力的交換」：隨著雙方關係之

進一步深入，雙方相處時間較長，有了更多的工作默契、情感投入，督導者也更

加授權給受督導者，並通過滿足彼此之關係需要達成融合情感、價值與工具的共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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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性的持久關係，以此達到了共情、共享、共思、共存、共性的「五共」關係。

French與 Raven（1960）的五種權力劃分：獎懲、強制、合法、參照、專家

權力，這五種權力的來源、認知、使用與交換都受督導系統脈絡以及個人所具有

的背景資源所影響。有趣的是，研究發現所呈現的受督導者對督導者的權威落差

感與 Tsui等（2005）在香港的研究結論不同，在大陸，本土督導者的權威影響

力不像香港那麼強，這可能是基於大陸社會工作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知識經驗落

差不是很大、組織環境的成熟度與寬鬆氛圍差異造成督導者的行政權力來源差異

很大或難以發揮等因素造成在督導專家、獎懲、強制與合法權等權力來源不確定

與模糊的狀況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就不能形成穩定的「權力依賴關係」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狀態（Emerson, 1962），也可因此會出現權力的

遊戲的狀況。這亦驗證了前文研究結論中所建構的督導權力的之「滲透模式」中，

權力的發揮一方面受到脈絡因素與關係動力因素之影響的滲透過程，另一方面受

到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各自個人背景、角色與資源所帶來的影響，造成權力之影響

力增加或減弱的效果。

肆、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型態

不同的督導動力關係元素的發展有三個關係性質為基礎，分別是：情感基礎、

需求基礎以及既定基礎，因這三個基礎構成不同，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形成了

私人關係、工作夥伴關係、依賴關係、權控關係以及權變混和關係五種關係型態。

而研究結果顯示，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通過對督導關係經驗的反思，表達了對督導

關係之期望，並認為中國本土情境脈絡之下的督導動力關係呈現著「權變混合型

關係」的型態。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會根據督導環境脈絡、關係發展狀態以及情境

性督導議題有策略地變化關係型態。督導關係類型變與不變之權衡考量的依據包

含三大面向：

一、社會政治文化與服務脈絡之影響

（一）社會脈絡：社會工作行業狀況與專業發展空間等；（二）政治脈絡：

政治文化、領導者意識與系統脈絡權力關係；（三）文化脈絡：1.社會工作專業

文化（如尊重、真誠、平等與自主等專業價值觀）；2.華人文化（和諧觀、緣份、

人情、報、面子等文化因子）（Tsui, 2005）；3.組織文化（如管控/問責、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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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績效/指標、自由/鬆散等導向）；（四）服務脈絡：服務環境與生態脈絡，

包括服務發展階段、專業「嵌入空間」與自主空間、專業技術與知識要求、服務

使用者需求。以上三個方面的脈絡性因素會對其他三個權變來源造成影響。

二、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發展基礎與動力關係元素

這包括：1.既定關係成份：社會與組織脈絡之中的督導和服務政策程序、督

導者和受督導者之角色與權責、任務的緊急度和難度與工作目標。尤為注意的是，

此中受到；2.需求成份：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在關係發展之中的期望、知覺、需求

與滿足；3.情感成份：關係發展時間與階段、雙方之情感投入、情感依附類型等。

而以上督導關係發展的基礎的發展是來源於督導動力關係元素，即：1.既定關係

基礎是通過共享之意義達成共識；2.情感基礎是通過陪伴與支持達到信任關係中

的情感投入、累積與情緒交流的狀態；3.需求基礎是關係之中的需求知覺與期望，

以及通過互賴關係的利益共享與需求滿足。

三、督導關係發展之情境性議題

督導關係所發生的情境是根據督導關係發展的歷程性與階段性、深入性與督

導關係發生的議題，包括：在督導關係中發生關係界限模糊或越界的情況、權力

關係落差過大而產生非安全性關係、受督導者對督導者的過度的依賴而缺乏自主

空間等等狀況。在不同情境議題下，督導者要分析此狀況發生之背後的關係基礎

構成與動力關係元素，調整關係類型。如：當發現受督導者過度依賴督導者的情

況下，要從「照顧關係」向「陪伴關係」調整，提高對受督導者的信任感，增加

授權與自主空間，降低權力依附。

此外，需要澄清的是，需要將「權變混合關係」與「混亂關係」進行區分。

「混亂關係」督導關係不具備情感、需求與既定基礎的任一成分，且督導權力使

用是混亂的，督導之目標亦是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角色衝突、督導者的

勝任力問題或是雙方關係尚處於探索發展初階，雙方尚未清楚用何種關係類型來

應對情境角色、關係互動以及需求的滿足。因此，督導關係之發展應採用「權變

混合性關係」類型，根據各種權變因素，發揮不同之督導功能與平衡各種督導權

力之使用，同時發展情感投入、需求滿足與既定基礎，以促進督導關係動力之正

向發展。據此將督導關係分為六種不同類型，如表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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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督導關係類型與權力運用分類

督導關係

類型

督導者-受督

導者角色

主要運用權力 權力運用

策略

動力關係樣態

私人關係 朋友 參照權 放任 共享意義不清晰、有信任與互賴

權控關係 管理者-下屬 強制、法定權 強硬 無安全性信任和互賴

工作夥伴關

係

合作同伴 專家、參照 分工合作 有共享意義與信任、但無互賴

（照顧成分）

依賴關係 師傅-徒弟 獎勵、專家、參照 操縱 單向依賴

權變混合性

關係

依場合轉變 五種督導功能平衡

運用

情理法兼

容

三者皆有，且具反身性

資料來源：作者編制

如表 5-3所示，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中呈現的督導關係型態以及權力關係，

將督導關係分為六種類型，包括：私人關係、工作夥伴關係、權變混合關係、依

賴關係以及權控關係。不同的關係類型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雙方扮演不同的角

色，同時督導者發揮的權力與權力運用策略亦有所不同，訪談中，督導者和受督

導對關係有不同的比喻和期望：一方面，督導者認為目前狀態下的督導關係是偏

向「依賴關係」的，這是基於雙方權力結構（主要是因職位、知識與經驗之差距）

造成的權力導向，就造成了受督導者對督導者的依賴，或受督導者利用「扮弱者」

之權力遊戲，避免工作交代與問責。故大多數的督導者期望督導關係能向「工作

同盟關係」方向發展，通過授權與增能的方式，讓受督導者掌握工作主動權，提

高其工作自主性。然而，由於專業自主空間的受限，以及受督導者工作能力與動

機之限制，受訪者督導者認為較難有受督導者能夠勝任這種平等合作之關係，在

督導關係中，還是呈現著受督導者對督導者之工作依賴。另一方面，受督導者期

望現在的督導關係是偏向「權控關係」或「工作夥伴關係」，這種關係類型是以

工作目標為導向的督導關係，然而在這種關係之下，受督導者覺得督導者的情感

投入感與支持功能較弱，受督導者的需求與情感沒有被滿足，督導者在既定關係

之角色與定位不明，受督導者更易覺得受到權力的衝擊或不平等之對待，因而發

生關係之衝突、「隱而未說」與「陰奉陽違」之關係問題和權力遊戲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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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討論、實務反思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通過研究發現的結論分別呈現了中國大陸本土社

會工作督導的功能性內涵以及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而本章將綜合本研究發現

之結論，分析其邏輯關係與脈絡，提出理論模型，對話相關理論、文獻和研究，

進行綜合討論。並運用此模型，對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相關政策與實務開

展進行反思。最後則反思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展望。

第一節 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特質

壹、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定義

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定義內涵

綜合以上研究結論與討論，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呈現著五大

特質，包括：關係型態的權變混合性、督導功能使用的綜融性、關係發展的脈絡

性、關係動力的動態性、以及關係效用的導向性。

第一，權變混合性——會依據督導關係的階段、督導對象以及督導情境而調

整關係型態，總體上從工作關係向權變混合性關係發展；

第二，綜融性——督導功能是依據督導情境、督導關係與督導目標綜融和混

合地使用，通過督導功能的發揮，最後達成督導關係之「五共」狀態。

第三，脈絡性——政治社會文化脈絡以及關係主體的個體背景、資源和所處

脈絡會影響督導關係之知覺、期待與發展走向，即此脈絡性體現在兼具系統脈絡

性與個體脈絡性上；

第四，動態性——督導關係發展的動力元素有四，包含：權力、信任、互賴

與共享，其中權力因素是督導動力關係之核心，並在關係動力發展階段中流動；

第五，導向性——督導關係的發展係為了督導功能與督導成效的發展，最後

達成共存、共思、共情、共性與共享之「五共」督導目標達成。

基於以上，本研究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是「權變混合性關係」

（contingency and mixed Guanxi），並對此做出如下定義：督導者和受督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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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在不同的關係發展階段里，透過流動的權力，運用關係

（Guanxi），最後達成各式各樣的督導功能之發揮，並滿足不同利益關係者的

期望。此外還針對以上定義的主要內涵進行解釋與說明如下：

（一）「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的主體能動性」（subject dynamic role）：係指

身處政治文化與社會系統脈絡之下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會依據各種情境脈絡與

關係發展狀態，有策略、有方法地調整督導關係型態，發揮督導功能。

（二）「權力的流動」（Flowing power）：係指在不同的關係發展階段中，

權力會根據情感投入、既定關係、需求滿足的狀態而變化，從而達成關係之信任、

互賴與共享的效果。

（三）「關係」（Guanxi）：非指涉西方關係的「Relationship」，除了包

括在系統脈絡所建構的角色、功能之既定成份，還包涵需求滿足與利益交換之工

具成份、奉獻與投入之感情成份，具有脈絡性、工具性與情感性。

（四）「督導功能」（supervision function）：督導者根據督導關係發展歷

程、督導對象以及督導情境和目標，綜融與平衡地使用引導、教育、協調、行政

與支持五種督導功能。

（五）「利益持份者」（stakeholders）：係指社會工作發展的系統脈絡之

中，影響社會工作督導政策與實務發展的次系統，包含：政府部門、行業協會、

服務單位/案主、機構、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等，督導關係與成效會對其他系統關

係產生間接影響，以達成促進專業環境、系統脈絡、事業空間、組織發展以及個

人成長之五大督導目標。

二、中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概念內涵之比較

由上可知，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的社會工作督導關係是不同於西方建構在督導

契約關係之上的，基於華人社會注重集體主義與和諧觀的文化脈絡、社會工作發

展初級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狀態、政府部門與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嵌入關係以及社

會工作追求社會正義的價值使命（Mo & Tsui, 2006; Tsui & Chan, 1995），這構建

出了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的特有屬性。將中國大陸與西方的社會工作

專業督導關係的差異性進行比較，如表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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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差異性之比較表

社會工作發

展環境

文化價

值導向

目標導向 督導關係樣態 關係

本質

權力來源 權力的使用

相對成熟、獨

立 的 專 業發

展空間

尊重、平

等、自主

案主或受

督導者導

向

獨立、自主-工

作關係/同盟關

係

契約

式

清晰（契

約）

授權、增能、意

識覺醒

嵌 入 式 的專

業拓展

集 體 主

義 、 位

階、和諧

融合各方

利益

照顧、陪伴-混

合關係/類家人

關係

混合

權變

式

模糊、不

完整

情理法之平衡、

情境抉擇

資料來源：研究者編制

如表 6-1所示，中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所處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工作發展

環境脈絡，構成了督導關係發展的不同樣態。這就造成了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理論

建構與實務發展的新的議題，如何在本土的環境脈絡之下，連結社會工作專業使

命與價值觀，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所謂「專業」如何實踐？O’Donoghue

等（2017）認為社會工作督導實務從社會建構視角的發展，督導者應該與受督導

者針對社會、文化、組織、專業、實務環境發展一個共享的理解；澄清受督導者

的角色、責任、安排與績效；通過結構性的督導過程，促進關係性的和反身性的

督導與直接實務；營造安全性關係，給予受督導者情感支持，並讓他們在專業發

展中獲益。此外，Karvinen-Niinikoski等（2017）認為，督導為促進專業自主，

督導者要加強受督導者的職業認同，重視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應對策略，促進知識

的運用和轉化，是職業素質和信譽的保證。為達成以上最佳督導實務成效的發揮，

本研究認為基於大陸本土社會工作發展階段、議題與使命，督導促進「專業」發

展的內涵是多重的、脈絡性的與本土化的，包括：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方法、技

巧與傳統社會服務方式方法的融合；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與中國文化脈絡的契

合；社會工作職業空間與原有社會福利體系中其他專業的跨專業求和；不同利益

持份者的期望與案主服務成效的謀和。因此，督導者可綜融地運用本研究結論所

提出的引導、教育、協調、行政與支持五種督導功能，通過信任、互賴與共享的

督導關係發展，最後達成「五共」狀態，即共存社會工作事業發展；共思本土社

會工作專業知識、技術與經驗反思；共情工作壓力與個人支持；共行社會工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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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批判反身；共享不同利益持份者只價值期待與服務成效。

這就需要督導者做到如下幾點：首先，督導者需要具備一定的個人素質，包

括：開放、尊重、接納、包容、正面、照顧等特質與人格魅力；其次，督導者要

具備一定的實務能力、文化勝任能力與批判反身能力，不一定是聚焦在某個社會

工作實務領域的十分豐富的實務知識與經驗，而是能夠陪伴與帶領受督導者一起

開闢與實踐服務，同時能夠一起與受督導者連結環境系統脈絡並批判反身，總結

本土化的社會工作實務價值觀、知識技巧與經驗；最後，督導者需要掌握建立安

全性關係的技巧，敏感察覺與系統脈絡以及受督導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和流動、需

求與情感狀態，並運用督導關係動力發展及時調適。

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之意義與發展建議

一、「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的建構意義

本研究第五章之研究結論認為，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基於自身督導關係的發展

經驗以及對未來關係之發展期望，認為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動力關係的發展型

態應是「權變混合型關係」。從社會建構視角而進行分析，這是基於系統脈絡之

建構以及督導關係主體能動性的體現：一方面，為了符合大陸政治文化與社會脈

絡生態環境的棲息地之特質，在「嵌入式」社會工作發展路徑中結合系統脈絡探

尋專業自主空間（王思斌，2011；李明，2016）；另一方面，為達成社會工作專

業督導功能之效能最大化，滿足督導者和受督導者共同發展之需要。這種關係型

態之權變性與混合性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通過陪伴、照顧與督導功能之發揮，

達到情感互依、需求滿足與工作達成三種期望與成效；其二，可根據不同的關係

互動場合、互動對象與主題，進行權變切換；其三，通過脈絡系統化的督導關係

建構，以及行動主體在督導關係之中的反身性思考，建立互賴性與價值共享之督

導關係，促進專業本土化之共同成長，提高工作投入感與專業勝任力。故督導者

應該充分發揮五大督導動能，促進督導關係向歸屬性關係朝向發展，運用陪伴與

照顧的關係發展方式，增強受督導者之專業理念與使命之長期投入，進而緩解脈

絡系統所造成的工作壓力，並開拓專業發展空間。

鄭伯勳(1999)提出華人關係有三個基礎成份，分別是：感情（合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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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及工具（互利）成分。而研究發現所呈現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

類型權變模式」中三個關係基礎：情感成份（情感投入）、需求成份（需求期望

與滿足）與既定成份（工作政策、程序與任務結構）亦符合鄭所提出的以上華人

關係的基礎。本研究所提出的此種界定補充了張淑芬和廖鳳池（2011）的外顯層

次（權力關係）與內隱層次（情感投入）缺乏行動主體對外部系統知覺而反饋的

層次之問題。而需求基礎是表現在華人文化脈絡之下的「報」之運作法則以及「人

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人際關係交往法則（楊中芳、彭泗清，2001），故本研究

之理論意義在於在此基礎上進行本土脈絡性與文化性補充。故督導系統取向之研

究不僅關注外部系統的權力結構，亦關注個體之投入與主觀期望。

二、權變混合關係之人情策略發展：陪伴與照顧

「權變混合性關係」之發展是依據督導關係的發展基礎而進行情境與任務

化、關係互動化與主體知覺性的調適，從而達到工作任務、情感互動與需求滿足

之多重目標的達成。而混合關係的本質是人情關係，人情關係係依據「人情法則」

而發展（黃光國，1988），而「人情法則」一是體現在「因人因地而異」的權變

性，二是體現在通過人情交換與感情交流的持久性關係上（楊中芳，1999）。楊

中芳、彭泗清（2001）認為華人社會下信任的來源與進展有三個階段：首先是從

既有成份的角色義務之履行而來，這種信任係為了知根知底；其次是從工具成份

的互惠/人情義務之履行而來，這種信任係在情境與任務之中進行考核而知人知

面；最後是從感情成份的互助與奉獻之中而來，以達到利益分享的知己知心。

這與研究結果中為達成信任、互賴與共享的三個督導關係發展階段基本一

致，督導者所運用的陪伴與照顧策略一致：一方面，陪伴是督導者通過運用督導

關係雙方之心理、被理解、與情緒支持而達成與受督導者「我與你同在」的情感

連結；另一方面，照顧是通過利益與資源之分配，以及規避懲罰和在困難和壓力

中的行使擔當之行政上關照，從而達成與受督導者「有我為你罩著」的依附連結。

故在情感、需求與既定基礎的關係基礎建構中，有兩條路徑，一是從情感出發、

運用陪伴的方式，從共通之理解與提供正向支持的方式，推進督導關係發展之廣

度與歷程；二是從既定關係出發，從政策程序與行政權力執行之中，運用照顧的

方式，滿足督導關係發展之互依性、深入性與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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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變混合性關係發展策略

（一）根據情境脈絡環境平衡情理法

督導關係之發展是為了達成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最大成效，亦即社會工作督

導功能的平衡及有效發揮。如本研究第四章之總結，在中國政治文化與文化生態

下與目前社會工作發展狀態之中，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需要發揮五種督導功能，分

別是：教育、行政、引導、協調與支持。五種督導功能的平衡與發揮都應因應不

同的情境議題與發展目標，而在督導關係發展與督導者雙方發展的不同階段，同

時結合既定基礎（組織政策與程序、服務與任務環境）、雙方情感投入與互動關

係發展以及督導需求的差異，督導者可採取不同的督導關係類型，以便於督導功

能之發揮。

例如：在組織政策不完備與督導關係不清晰的情況下，即在既定關係基礎不

完備的情況下，針對較為資淺的受督導者，督導者可充分探討自己可以運用的權

力範圍和資源，運用行政、引導與協調的督導功能，給予受督導者在工作上的「照

顧」，此階段的督導關係為「依賴關係」。具體督導功能之發揮可能在：一是通

過引導功能，探索受督導者個人與專業成長之可能需要，並結合環境脈絡提供職

業發展建議；二是通過行政功能的分工與績效考核中，結合受督導者的成長需要

與服務目標，酌情考量、提供資源與分配符合其發展需要的工作；三是協調用人

單位，協助其一起做工作適應與工作規範的擬定，另外探索可能的服務發展空間，

明確服務方向。

（二）根據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奠定督導關係基礎

在權變混合性關係發展之中，關係動力元素之影響，會造成關係發展中的一

個個轉彎與難關，需要有策略性地應對。混合性關係係兼顧「人情」和「面子」

來影響他人的人際關係類型（黃光國，1988）。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元素：信任、

互賴與共享，會奠定情感、需求與既定三個關係基礎，以下分別介紹混合權變性

督導關係的發展策略。

1.既定基礎之角色澄清

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角色模糊或混乱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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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脉络与社会工作发展情况。首先，由於人力匱

乏以及督導者的管理者職責，督导者都需要承担组织中高层管理等多重角色，因

为更多的团队职责，团队领导者的督导者相比治疗导向的督导者会面临更多的角

色冲突和模糊问题（Erera & Lazar, 1994）；其次，由於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

與社會工作發展歷程，一方面，基於集體主義與和諧的華人社會文化，強調個人

和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和長期的相互義務（Tsui et al., 2014），另一方面，由

於「自上而下」的社會工作發展路徑與初級階段，呈現著專業角色不明、專業空

間和資源環境受限、以及與不同利益持份者和組織管理者的價值觀差異（如：工

作倫理、誤解和過度敏感）（Mo & Tsui, 2016）。

既定基礎包括組織政策與程序、工作角色與工作目標等，這就需要通過共享

的意義之澄清，在此中，尤為需要注意的是角色含糊與角色衝突之問題的發生。

當受督導者不確定對其績效或評估的督導期望時，會產生角色含糊; 而當受督導

者遇到對他們的行為的反對期望時，會產生角色衝突(Olk & Friedlander, 1992)，

也會讓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之中不投入，更易引發權力的爭奪或衝突。

實證研究表明，而解決角色模糊與衝突的對策包括：（1）安全的關係；（2）建

立工作聯盟；（3）角色澄清、擬定督導關係（Nelson & Friedlander, 2001)，但這

種討論還是在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契約關係之基礎上的，缺乏脈絡情境之權變

考量。

本研究借用督導動力關係之探討，針對督導角色的澄清提出四方面建議：（1）

在督導關係開展階段就進行共享意義之探究，包括督導目的、角色、需求與期望、

權力責任與期待等（Shulman, 2010）；（2）反思探究問題的來源是角色模糊亦

或是角色衝突，再探究這種問題的產生原因，對症下藥。如 Rizzo et al（1970）

提出的六種角色衝突類型，提出督導者的六種角色衝突，包括：矛盾的制度、內

部需求的矛盾、外部需求的矛盾、角色超負荷、矛盾的評估標準與個人角色衝突，

而訪談資料所呈現督導的角色矛盾，還在於不同情境之下的角色矛盾與文化規範

之特質，如：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中不同之角色；華人文化中的「面子」、「人

情」與「報」的運作亦會改變工作角色關係之權力地位，如：資深受督導者與資

淺的督導者的角色，這些都需要在角色探索之中注意。（3）在發展信任與安全

的關係，明確權力界限，發揮督導者誠信、尊重、接納與包容的參照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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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共享之意義，探討兩方面的系統脈絡關係與角色：一是探討平行關係（治療

關係、管理關係、系統關係和私人關係等）之間對督導關係的滲透情況與影響，

對每個關係的角色定位和發展方向達成共識；二是探討在不同情境之下的角色範

圍與界限，如：組織中的角色與服務中的角色，雙方的權責與互動模式。

2.有目的之陪伴與提高專業自主

督導的其中一個目標是「使能」，亦是為了拓展受督導者的專業自主性，而

在陪伴的過程中，通過逐步降低控制與預測，在不斷地專業性反身與發展性督導

中發展批判性判斷和分析，進而達到受督導者的專業自主性，這是發生在「部分

專業的循環中」，包括：「受督導者有有限的個人自主性——沒有個人自主性不

能被叫做專業人士——被督導的過程——督導提供一個結構——在督導關係中

有用的結構」（Mckitterick, 2015）。在此部分專業的循環中，督導者通過不斷

地分析受督導者的自主空間和建構督導結構來逐漸發展受督導者的專業自主。陪

伴亦是有結構與目的的，包括多種形式與層次，如：一起做、感同身受、共同承

擔、榜樣示範與正面激勵等，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內化過程來發揮督導功能，最

終達到受督導者專業自主之目的。因此，在受督導者發展的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

陪伴的需要與方式：督導初期，可以運用「現場督導」的方式，確保受督導者的

服務品質與提高受督導者的專業服務能力；在受督導者掌握了一定的實務知識與

操作技術後，與其一起採用「行動後反思」（reflection after action）的方式討論

工作反思；在受督導者較為成熟的階段，與其一起拜訪用人單位，拓展服務資源

與協調服務網絡，並根據不同利益相關人的建議和視角批判反身專業空間。這種

陪伴的過程是逐漸升級與讓反身變得完整之歷程。

Fox（1989）指出受督導者將其與督導之互動及督導之人格特質轉化為一內

在規則，先變成自我的一部分，再整合於專業自我之中，而這種內化包括五個維

度：知性的學習（Intellectual Learning）、模仿作用（Imitation）、內射作用

（Introjection）、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與理想化和反映作用（Idealization &

Mirroring）（王玠譯，1990）。因此，在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運用陪伴同做、同感

與同思的陪伴過程中，其一，發揮榜樣示範作用，讓受督導者模仿與認同，發揮

引導的功能；其二，通過協助與同理共鳴，讓受督導者感覺到被支持與協力，發

揮了支持功能；其三，通過及時反饋陪伴過程中的經驗反思，反身理論與實務的



163

鏈接，發揮了教育的功能，進而達到五種督導功能之中個人我、社會我、組織我、

專業我與系統我的成長目標。因此，陪伴的使用是有目的的過程，不知是為了情

感互動，更是為達成「確保」（ensure）或「使能」(enable) 之雙重督導目標。

3.適度照顧、增能與自主

研究結論顯示，照顧是通過利益、服務與物資等共享，並在受督導者出現錯

誤的時候擔當或包庇，而滿足受督導者的需求的一種發展關係方式。因此，照顧

本身是督導者通過法定、獎勵與強制權的使用，來給受督導營造一個被庇護的空

間。然而，照顧的使用可能會造成一系列關係界限與倫理問題，如：一方面會容

易造成不公平分配資源等督導倫理問題，另一方面照顧的過多，如第五章圖 5-2

在權力的滲透中，可能會衍生出督導權力滲入太多之問題，亦可能會造成受督導

者的依賴問題。因此，照顧中要注意權力界限之問題，同時要確保受督導者提高

受督導者工作動機。

（1）照顧是權力使用界限中的平衡。

Holloway 與Wolleat (1994)認爲督導中的權力應該是「給予力量」（power

with），即權力是爲了賦予個人有能力自我控制與做決定。因此督導者在運用照

顧的時候，要注意照顧中的權力涉入程度問題，這包括：首先，評估在不同情境

與對象之下照顧運用中的倫理界限，是「界限的侵犯」（boundary violation）亦

或是「界限的跨越」（boundary crossing）（曾華源等，2011），要嚴格避免「界

限的侵犯」，如通過照顧獲取「報」中私利的倫理問題；其次，照顧之目的一是

通過權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營造自主與風險規避空間，使受督導者發揮潛力，

如：為鼓勵拓展服務創新而做的資源分配；最後，在照顧中要有策略地規避並與

受督導者共同承擔風險，同時以此作為彼此反身性思考的契機。如：在受督導者

工作失誤的情況之下，督導者結合組織政策空間酌情處理，但是同時反身組織政

策和受督導者行為需要改進的空間。

（2）激發受督導者工作動機。

第四章研究結論顯示，受督導者在工作的不同階段與不同情境之下，都易面

對工作壓力，或者缺乏或耗損工作動機，如新入職社工對職業前景的迷茫、資深

一線社工工作的耗竭感與晉升問題等。督導者在照顧的方式中，可以通過工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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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資源分配的方式，運用行政與引導功能，以促進督導動機的提升，比如：建

立與運用激勵機制；根據其感興趣的領域，交給個人特殊的任務，並提供相應資

源，訓練他成為專家；在其遇到工作困難和壓力的時候，承擔并擔當下來；建立

包容的督導氛圍，允許受督導者在工作創新與嘗試中出錯。

（三）不同關係議題與人情困境之中的對策建議

1.關係衝突的發生與管理

（1）衝突的來源

受訪者所提到的衝突經驗之中，衝突的來源是很多的，包括：情緒因素、

情境脈絡、任務執行、團隊衝突、認知與觀點、利益衝突等。而從關係動力的影

響因素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衝突的來源：其一，既定基礎中共享的意義不

完整或不確切所形成之衝突。包括：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認知與理解衝突、政

策規範與程序理解之間的衝突、服務理念與技巧方面的衝突；其二，需求中的尊

重與自主空間不被滿足。信任關係是衝突解決的基礎，如：有受督導者提到，當

他與督導者是信任關係時，就算情況緊迫，他對為何執行一樣任務的資訊掌握的

不是很完整的情況下，他還是願意去配合督導者去執行。而在不安全不信任的督

導關係之中，受督導者易產生抗拒的行為或是運用權力的遊戲。而不信任所產生

的衝突的來源包括：雙方不夠尊重、權力的干涉、權力濫用與受督導者的抗拒。

其三，不信賴的關係中需求與利益的衝突。督導者與受督導者可能會因為績效考

核、人力晉升與獎懲等切身利益問題，造成需求難以滿足甚至破壞可靠與照顧感。

而一般情況下，衝突的發生不是一朝而成的，是關係經驗積累或情境脈絡的因素，

如：在共享的意義中沒有很好地澄清工作制度，在工作中又缺乏安全的心理而不

願提問與表達，最後在工作出現問題的時候的質疑與抱怨，都是衝突在督導關係

三個元素發展中積累的過程。

（2）衝突的介入策略與反思

如以上衝突的來源之分析，針對不同的衝突來源，以及衝突的發展累積的階

段，再加之衝突發生的情境脈絡因素會進一步激發衝突的輻射面，如：團體動力

對衝突的影響。因此衝突的處理要考慮情境脈絡、來源、發展階段與介入時機等

因素，如表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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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衝突的來源與介入策略建議

衝突的來源 介入策略

共享的意義：角色、認知、理

念與理解衝突

探索角色之衝突與政策空洞，瞭解系統中不同利益關係人

之觀點，找到共識，建立理解與包容。

不信任：不尊重、權力干涉、

沒有擔當、權力的遊戲

授權和尊重、調整權力關係、建立安全關係，培養團隊間

的正向、支持與肯定的態度。

不信賴：需求與利益衝突 平衡各方利益與需求，團隊利益分配堅持公平公正的原

則。

資料來源：作者編制

2.人情困境與關係界限之調整

人情的好處是可以在「一來一往」的規則來做長遠投資（陳午晴，1997），

這樣可以維繫督導關係之穩固與投入感，從而促進社工團隊之穩定。然而，在人

情的使用之中，不過不好好評估情感、需求與既定關係三個維度，就容易出現督

導關係之中人情濫用的「倫理」議題（Tsui, 2003) 。針對督導關係之「倫理」議

題，李幸蓉（2010）指出督導關係的模糊界限是基於華人文化下人情關係與人情

兩難之困境，認為督導關係之中要把握關係與權力之平衡。因此，在面對從督導

動力關係的元素角度，可以對人情的使用程度進行調整，包括：

（1）關係的層次與界限理解與期望上需要彼此澄清與拿捏。「義務性人情」

係指在一個特定的交往場合，依雙方在其中的既定角色關係，兩人「應該」給予

對方的「最起碼」情感（楊忠芳，1999）。而超出預期的情感投入可能會超出對

方預期而讓其無法接受，比如：督導者過多關注受督導者個人生活適應，但受督

導者覺得這是在干涉個人隱私。因此，在共享之意義探索中，雙方應該瞭解彼此

的關係模式、依附類型與關係界限等預期，從而調整自己的情感投入方式；

（2）在關係互動之中，注意關係界限與倫理界限的把握。如：通過公平法

則重新澄清或建立互動規則；採取心理「區隔」（compartmentalization）策略，

即將人情法則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範疇之內（黃光國，1988），包括兩種做法：一

是「因事制宜」，即根據任務或事情的主題、影響範圍與嚴重性等情況，採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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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互動規則，如針對緊急的任務，則需要受督導者立即配合和執行；二是「因人

制宜」對人的區隔，即針對不同能力的受督導者採取不同的互動規則；

（3）反思督導關係界限的調整經驗，鼓勵受督導者將關係調整經驗應用到

專業關係的拿捏，以及通過協調功能運用到系統間的關係協調與變遷中。Davys

與 Beddoe（2010）指出系統間的「同構」（isomorphism），係指兩種系統有相

似的構成，也能用來影響變遷。如：督導實務與社會工作實務。因此，督導關係

中的任何發展經驗，督導者都需要及時與受督導者共同反思，將其內化成關係經

驗與策略，同時調整在服務關係、工作關係與脈絡關係之中的經驗，例如：社工

對用人單位領導的依賴關係等。通過這種系統間的「同構」作用，督導者可以和

受督導者共同發揮協調與引導功能，從而達成對系統脈絡的批判性思考，反思系

統間的工作經驗，拓展社會工作專業空間，最後發展與社會工作事業「共存」的

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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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政策與實務發展建議

壹、督導者的選拔、聘用與培養之問題和建議

一、「選聘分離」政策設計的挑戰與問題

目前，深圳的社會工作督導選拔、聘用與培養方式一方面採用「選聘分離」

的方式，即推選和聘用權在社工機構，選拔與培養在行業協會與社工學院等行業

部門。從目前的督導政策與受訪者反饋之信息方面，這就造成了各種問題：

（一）衝突與模糊的理解：行業協會和社工機構在督導管理上的不統一，造

成了目標與操作上的衝突問題：1.督導的多元或模糊工作目標和期望，會造成督

導角色模糊與混亂，不利於督導功能之發揮；2.組織在把督導「懸置」起來而只

發揮專業顧問的角色，缺乏相應的組織督導政策和賦權；3.組織將督導角色濫用

的情況，如：只發揮管理者角色，缺乏督導綜合功能發揮的空間、時間和資源。

（二）督導概念內涵理解「職稱化」：造成了各種「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工作要求與實際工作脫節、工作有責無權等問題。包括：1.拿著督導的頭銜不發

揮實質性督導功能的「掛名督導」之情況；2.督導者脫離實務經驗，無法真正發

揮教育與支持等功能。

（三）選聘分離的方式：深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選拔的方式採用資格審查、

筆試與面試相結合的方式，考試內容主要以專業知識與綜合素質（學歷、資歷、

口才等）為主。對於督導的資格條件與實務經驗的要求，缺乏系統的規劃和明確

的培養方向，且不能與目前督導功能發揮需要具備之核心能力相匹配。在缺乏理

想的規劃，督導變成了一種資深社工的酬庸、職位的填充，其專業能力與權威角

色固然會受到受督導者的挑戰（簡春安，2002）。

二、對人才選拔、聘用與培養的建議和對策

（一）以督導功能性內涵，建立統一標準。

根據研究結果，針對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所處的政治文化脈絡以及本

土社會工作發展的現狀與方向，本研究提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要發揮教育、行政、

協調、引導與支持五大功能，社工行業、社工機構與督導實務者都需要對不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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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功能之內涵進行討論，並探索在不同組織與服務脈絡之下，探討符合實際服務

環境之督導功能的具化化與操作化理解，以此建構理解統一、又具可操作性的督

導選拔、評估與管理政策。

（二）根據督導核心能力與特質要求，選拔「德才兼備」的督導。

從研究結果所呈現的，受督導者喜歡的督導者，一是要符合「能力認可」之

標準，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尤其是該督導領域或相關領域之實務經

驗；二是要符合督導動力關係之中發展的人格特質與個人素質，包括兩方面：一

方面是具備一定的建立關係、溝通技巧與能力，如：積極性傾聽、澄清與摘要、

自我揭露與表達同感等；另一面，督導者能夠表現出讓人信服之人格特質與個人

素質，如：尊重、真誠、接納、包容、表裡如一、遇事沉穩、有擔當、可信賴與

言行一致等特質。

（三）建立與健全督導綜合能力的培養機制。

從本研究所提出的五種督導功能以及目前大陸社會工作發展中遇到的挑戰

之探討來看，為應對人才流動或流失與專業空間受限等問題，本土社工督導除了

要具備協調、行政、教育與支持督導功能的發揮所具備溝通協調、教育培訓、社

會工作管理、情緒支持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督導者還需要具備：一是瞭解

社會政策與掌握政策分析能力、具備生態系統脈絡之洞察力與批判反身的能力，

這包括在引導與協調中，能夠連接系統脈絡中不同利益相關人之價值與視角，帶

領受督導者探索與反身專業發展空間；二是督導者要具備正向的職業價值觀與社

會工作事業投入感，能夠發揮以身作則與榜樣示範的引導功能，協助受督導者建

立職業信心與提高工作動機；三是要具備文化勝任力與文化敏感性，批判反思行

政管理文化、專業價值文化與華人文化中的契合性與差異性，調整組織與團隊文

化，在本土化的歷程中探索踐行社工理念之路。

貳、督導配置與績效考核的問題與建議

一、呈現之問題

（一）督導配比率與工作壓力之問題

訪談中大部分督導者都提及目前工作壓力過大，這一方面是由於角色太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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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所致；另一方面是由於督導人數、督導領域的多樣性與督導地域的過廣所致；

三是督導者承擔了太多機構中的行政事務性工作所致。訪談中大部分的督導者能

給每個受督導者的督導時間最多為 1次/月，一次平均大概 2小時以內。這就造

成了督導者不能及時瞭解服務環境與實務情況，只能採取「風險規避」或「行政

問責」的方式開展督導工作，督導時間、投入與提供的支持有限，督導只能發揮

不切實際需要的教育培訓與行政督導功能，更難說能與受督導者建立一個安全、

信任與互賴的督導關係。

（二）督導的考核方式之問題

目前督導的考核方式還是以工作指標為主要方式，如：督導時數、督導人數、

督導領域、工作業績等。督導的考核應以督導功能的發揮與成效作為依據，這種

指標的考核方式造成各種負面影響：一是限制了督導的專業自主權，不利於專業

服務之發展；二是狹隘了督導功能與成效的評估維度，不能真實評估督導成效；

三是建立了不利專業服務品質的價值導向，如機構的發展導向朝向「管理主義」、

「業務拓展」與「行政問責」，這些導向會營造一個與社會工作專業價值不符或

不利於服務品質與成效的氛圍，同時不利於社會工作長久的專業與事業發展空

間。

二、對策與建議

以上情況是由於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督導人才數量有

限、服務領域與一線工作者快速膨脹、督導評價標準與制度未能做好系統性設計

等原因造成的。對此，提出如下建議：

（一）重新反思誰具備督導資格，亟需摒棄督導是「專業職稱」之社會工作

專業概念內涵理解。從督導功能的角度培養與擴充在實務工作中能夠協助或真實

發揮督導功能的實務工作者，以建設督導人才的擴充隊伍；

（二）重新思考督導配比架構，盡量做到根據服務領域、實務方式、工作地

域的相近性分配督導配比，以降低服務環境的複雜度所帶來的工作壓力；

（三）需要對行政性督導功能之理解進行澄清。行政管理並非行政事務性工

作，行政性督導亦非行政管理。而由於組織的架構分工模糊與行政管理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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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匱乏等問題，造成了督導者承擔了大量的瑣碎的行政性事務，比如財務申報、

服務記錄的審閱等等，從而限制了督導的專業性功能之發揮與中高層組織發展與

管理的參與。因此，一方面社工機構要根據督導功能的概念內涵對督導工作進行

「工作分析」，做好組織分工；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督導的專業能力，為督導

參與機構發展與倡導提供空間與渠道；

（四）協會與組織要提供資源，發展多種方式的督導形式與社工成長方式，

如：對一些精專領域可找跨專業或跨職業之外聘督導，開展朋輩督導；建立學習

小組；推行知識管理等；

（五）根據督導能力、督導素質、督導關係之發展、督導功能的發揮等幾個

維度，建立系統的專業督導績效考評機制，而此機制還要做好跟服務環境、組織

系統、社工需求、工作目標等相契合之設計；

（六）機構需要在組織發展、專業發展與員工發展之間找到平衡與共融之

路，重建組織戰略與目標，反思使命、願景與價值觀對組織發展之價值與借鑒，

營造一個尊重專業價值、促進服務品質、滿足員工需要與成長的組織空間。

叁、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實務反思與建議

結合訪談中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所呈現出的督導認知、經驗與反思之結論，對

督導實務者們提供如下建議。

一、根據情境脈絡，綜合與平衡發揮五種督導功能

本研究結論提出，結合大陸目前社會工作發展階段與使命，發揮引導、教育、

支持、協調與行政五大功能。在不同的服務環境中需要的督導功能是不同的（Tsui,

2008），由于大陆社会工作正处于急速膨胀与蓬勃发展的阶段，需要在不同的环

境之中平衡並有效发挥五种督导功能。本研究借鉴 Bourn & Hafford-Letchfield

（2011）的研究讨论而提出如下策略：（一）首先，督导者應根据环境情境脉络、

督导目标、督导动力关系的互动状况，評估受督導者的需求与发展情况，分析五

個督导功能的内涵与優先排序，澄清在不同服務脈絡與督導情境之下的督导角色

与督导目标；（二）其次，行业协会与社會工作服務機構需要为不同督导功能之

發揮提供空间，平衡与确定督导目标；（三）最后，组织管理人员与受督导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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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督导者一同開放地批判反思他们的工作与服务环境，协同与促进改善专业服

务发展与督导成效。

二、可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發展督導關係

督導者可運用本研究提出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依據

不同的政治文化脈絡與服務環境、督導關係基礎與互動歷程、情境與任務議題等

權變因素，調適督導關係類型與發展不同之督導動力元素。尤為注意的是，一是

調適前要權衡各種權變因素與利弊，確定調適方向；二是該調適的方向應是以督

導功能成效最大化為唯一原則，不能過於頻繁的變化關係取向，以便讓受督導者

無所適從；三是調適的過程應該是根據督導關係與受督導者發展階段之節奏相匹

配，以適當與漸進之方式進行。

三、持續的批判反身思考

其一，大多數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會受督導過往的督導與受督導者經驗而影

響，造成對督導概念內涵、督導功能、督導角色與督導方式等的片面理解。而本

身督導的過程就是雙方持續成長之歷程，在此過程中，督導者和受督導者都要不

斷學習和成長，從彼此的經驗和反身中吸取營養。而督導的動力關係元素構成了

反身探討的主題：通過共享之意義促進「視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通過信任關係促進權力的平等；通過互賴的關係促進彼此需求的共同滿足。其二，

督導關係不只是指督導者和受督導者的「二元關係」，它是多元互動與系統脈絡

的（陳秋山譯，2008；Shulman, 2010）。在督導關係、專業關係乃至系統脈絡關

係呈現出「平行關係」（parallel relationship），督導者可通過發揮引導、協調、

教育與支持功能，在督導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示範，引導受督導者反思並

運用在自己服務的專業關係，以及處理外部系統壓力的系統脈絡關係之上，比如

如何處理人情困境、如何調整與用人單位的依賴關係、本土化的專業倫理反思等；

其三，可運用Wonnacott（2012）的「4×4×4社會工作督導模型」在不同的利益

相關者的情境脈絡之中、在不同的督導功能之運用過程中，在督導關係發展的歷

程中達到四階段的反思週期。在此模型的運用中，還需要運用生態脈絡與文化批

判之視角，達到整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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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研究的限制與展望

壹、研究的限制

一、對偶抽樣與樣本來源的限制

（一）一方面，是基於抽樣方式和樣本之間關係對訪談的信度與效度之影

響。本研究研究的參與者是對偶關係的督導者和受督導者，抽樣方式是通過先抽

取督導者以後，讓督導者根據研究目的與理論抽樣之標準，在研究者與受訪的督

導者進行第一次訪談之後，根據該督導者所督導團隊情況的瞭解後，研究者才與

督導者共同探討合適的可以作為訪談對象的受督導者，並通過「滾雪球」的方式

讓督導者邀請受督導者接受訪談。雖然這種抽樣方式有助於提高抽樣的成功率，

以及確保受訪者的參與度和配合性，然而，可能由於督導者和受督導者之間相對

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影響以及華人社會「給面子」文化的影響，受督導者在談及

對督導者的印象或評價時，都比較強調正向的督導經驗與肯定的評價，並較難談

及一些深入敏感的話題，這可能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資料的可信度。

（二）另一方面，是由於樣本的流動性與樣本特質對訪談的深入度之影響。

雖然深圳作為中國大陸最早發展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城市，但由於中國本土社會

工作發展歷程較短，以及社工人才的流動和流失問題，較難收集到督導關係發展

時間更長的樣本，本研究中只有一對督導關係維持了七年之久，而其他的督導關

係多為五年以下，較難瞭解關係持久發展之經驗、歷程與影響。

二、研究範式與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通過建構式紮根理論的方法開展研究，同時採用質性訪談的方式收集

受訪者之主體知覺、經驗與反思，此種研究取向和方法會造成方法論上的限制：

一方面，質性訪談的方式收集到的資料中受訪者的認知、知覺與經驗本身就是具

有主觀與局限的，可能會對研究結論的生成存在一定的偏誤；另一方面，建構式

紮根理論範式在文本的分析、編碼的互動與生成性的互動中，就是一個理解意義

與再次詮釋的過程，即這種知識與理論的生產過程是帶有研究者的主觀價值和判

斷的。



173

因此，本研究作為探索性研究，有兩方面重要研究意義：其一本研究提出的

督導功能概念內涵與動力關係理論模型，係為提出原有概念或理論的新洞視，有

待在更大樣本之中或實證研究之中進一步檢驗；另一方面，本研究之目的是以深

圳為例，進而探索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初期階段督導動力關係發展的

樣態與意義脈絡，無法推論其他區域或其他督導類型，但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功

能性內涵和督導關係發展中的動力元素，可以作為相關類似脈絡之下理論與實務

發展之借鑒。

貳、研究展望

一、對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的五種功能內涵進行持續性研究

本研究提出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協調、教育、行政、引導與支持功

能，可以針對不同功能之實務操作與成效進行長期歷程性與跟蹤式研究，一方面

繼續提煉本土化的社會工作督導功能內涵；另一面，為如何開展這些督導功能，

以及這些督導功能的成效影響提供直接實證資料。這會對社會工作督導實務有更

深遠之影響，有待後續研究之積累。

二、根據本研究之結論，對督導關係發展因素做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之中督導關係發展的

三個基礎，包括：既定基礎、情感基礎與需求基礎。據此可建構研究假設，可運

用量化研究，進一步探究不同基礎因素對督導關係發展之影響性，同時檢測不同

階段的督導關係的督導動力之構成和影響因素等。為督導關係理論進一步的完

善，以及為證據為本社會工作督導實務的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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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访谈知情同意书

今同意接受為《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研究》論文所安排的質性訪談。

我瞭解訪員邱媛媛是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博士候選人，指導教授為曾華源教授。

我瞭解研究的意義、訪談的主要程式和方式，目的在瞭解有關本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的想法、經驗與思考，並對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環境與發展提出看法。

我瞭解我有權力選擇是否接受訪談，我也可以在任何時候退出；如果訪談所問問題是

我不想回答的，我有權選擇拒絕回答。

訪談紀錄僅作為本論文分析之用，不會挪為其他用途；所有個人的姓名、單位與相關

特徵資料均會保密，採訪時所用的筆記及錄音帶會匿名存檔，絕不對外公開。

接受訪談錄音 同意 不同意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訪談時間：2017年____月____日

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 博士候選人

邱媛媛（學號：D035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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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督導者訪談大綱

一、第一階段——督導工作狀態

1.可否簡單介紹下你目前的工作概況，包括：你現在在組織內承擔的職位、職責

與角色？督導的團隊的基本情況（人數、構成、領域、地域、層級情況等）？

2.您接受督導與目前開展督導的經驗如何，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嗎？

3.你目前開展社會工作督導工作的概況，包括針對不同受督導者的督導目標、內

容、架構、形式？希望發揮的督導角色與功能是何？您開張督導工作的時間、頻

率與地點是何？受督導者有什麼途徑申請到督導？當社工有督導需要的時候，您

是否能夠立即去處理？平常還有用什麼方法與受督導者聯絡？

4.在您的工作經驗中，如果您將自己對受督導者的督導關係打個比喻，你覺得會

是什麼？為什麼？

5.您滿意您現在承擔督導工作的狀態嗎？您對未來開展督導工作的期望是何？

6.以上督導的狀態，包括督導目標、內容、頻率與角色等，對你目前與受督導者

的督導關係的發展有何影響？

7.據您瞭解，這種督導狀態，是否與受督導者的期望有差異？您如何調整？

8.您覺得您承擔督導工作的狀態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大嗎？機構的督導政策/行業

的督導政策對督導關係發展的影響？社會工作服務發展與環境的影響對督導工

作有何影響？其他社、政、經、文化脈絡方面對我們理解社會工作督導與實際發

揮督導的影響呢？

二、第二階段——督導關係經驗

1.您如何描述您和受督導者之間的督導關係？您的期望的督導關係又如何？

2.您與受督導者督導關係的互動發展之中，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何（比如：衝突

/被信賴/被感動）？造成何種影響？當時有何感覺或體悟？

3.在您剛開始督導這個受督導者，您如何建立與受督導者的關係的？你們如何達

成共同的對督導關係、功能與目標等內容的澄清與共同理解？

4.一般情況下，督導者因為組織賦予、知識經驗與人格魅力等因素，會有不同的

權力。您覺得您作為督導者的權力構成哪些？您如何使用與發揮這些權力？這些

權力的影響如何？



193

5.您覺得受督導者是否有權力？他們的權力來源是何？這種權力構成會對您的

權力的發揮造成何種影響？

6.在工作中，您如何授權給受督導者？何種情況下、針對什麼樣的受督導者才會

授權？您覺得此種授權會造成何種影響（如：對你的權力的發揮？對工作氛圍的

塑造？專業成長？）

7.工作中可能因為服務理念、知識背景、人格特質等差異，可能會出現您和受督

導者觀點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會造成一定的衝突，您是否有這方面的經驗？您覺

得此種衝突出現的原因為何？您如何應對和解決？你為何採取這種因應方式？

這個事情的經過讓收穫的經驗是何？

8.督導關係之中，我們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你覺得督導關係的信

任基礎是何？什麼情況下您信任您的受督導者？您如何讓受督導者信任你？你

和此受督導者信任的發展過程如何？您信任受督導者以後，您會如何發展你們的

關係（如：授權等？）？

9.一個長久的關係可能是相互依賴並相互獲益的，你依賴您與受督導者的督導關

係嗎？從這段關係中，你期望獲得什麼益處、滿足或期待？現實的督導關係之中，

是否能夠滿足您的需要？

10.您如何理解你與受督導者的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是否有界限？界限如何

擺？你們之前還有其他的關係狀態嗎？

11.您與該受督導者的相處中，是否滿意這段督導關係？您的感覺如何？您期望

的督導關係是何種狀態？

12.你覺得你與受督導者關係發展的基礎與要素是什麼？受到何種要素的影響？

13.通過這段督導關係，您總結的經驗如何？有什麼關係發展策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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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督導者訪談大綱

一、第一階段——督導工作狀態

9.可否簡單介紹下你目前的工作概況，包括：你現在在組織內承擔的職位、職責

與角色？服務的領域與工作內容？

10.您接受督導的經驗如何，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嗎？督導的時間、地點、目標、

內容、架構、形式？

11.你通過什麼途徑申請到督導？當你有需求或問題的時候，督導是否能夠立即

去處理？平常還有用什麼方法與督導聯絡？

12.督導者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的？如果打個比喻，你覺得會是什麼？為什

麼？

13.你希望督導發揮的督導角色與功能是何？現實情況跟你的期望是否有落差？

你如何跟督導表達你的督導需求？他會有何反饋？

14.目前的這種督導狀態（頻率、內容、時間、角色等），對你與督導者的督導

關係的發展有何影響？

15.您覺得您承擔督導工作的狀態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大嗎？機構的督導政策/行業

的督導政策對督導關係發展的影響？社會工作服務發展與服務環境的影響對督

導工作有何影響？其他社、政、經、文化脈絡方面對我們理解社會工作督導與實

際發揮督導的影響呢？

二、第二階段——督導關係經驗

1.如果打個比喻，您如何描述您和受督導者之間的督導關係？您期望的督導關係

又是如何？

2.您與督導者的督導關係互動發展之中，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何（比如：衝突/

被信賴/被感動）？造成何種影響？當時有何感覺或體悟？

3.您剛開始與督導者建立關係時，你如何看待這位督導並與他發展關係？你瞭解

這位督導的督導風格、功能、目標與督導內容嗎？跟你的理解或期望是否有偏

差？你們如何調適與相互理解？

4.督導者可能因為組織與政策賦予，他具有一定的權力。您覺得您作為督導者的

權力構成哪些？他如何對你發揮這些權力？你對他使用這些權力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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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覺得自己是否有權力？你的權力來源又如何？您如何使用這些權力？

6.在工作中，督導者是否有結合不同情況給予你授權？何種情況下才會授權？您

覺得此種授權會你的工作或成長造成何種影響（如：專業成長？自主空間？信

任？）

7.工作中難免會因為討論服務計劃、服務理念、價值觀或人格特質等情況，會與

督導者出現觀點不一致的情況，您的工作中是否有此種經驗？您覺得此種情況出

現的原因為何？您如何應對和解決？你為何採取這種因應方式？這個事情的經

過讓收穫的經驗是何？

8.你覺得督導關係的信任基礎是何？什麼情況下您信任您的督導者？您如何讓

督導者信任你？你和此督導者信任的發展過程如何？當你們相互信任了以後，你

們關係的發展又如何？

9.你依賴您與督導者的督導關係嗎？從這段關係中，你期望獲得什麼益處、滿足

或期待？現實的督導關係之中，是否能夠滿足您的需要？

10.您如何理解你與督導者的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是否有界限？界限如何擺？

你們之前還有其他的關係狀態嗎？

11.您與該督導者的相處中，是否滿意這段督導關係？您的感覺如何？您期望的

督導關係是何種狀態？

12.你覺得你與督導者關係發展的基礎與要素是什麼？受到何種要素的影響？

13.通過這段督導關係，您總結的經驗如何？有什麼關係發展策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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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督導制度整個建制的過程是怎樣？協會在其中發揮什麼功能呢？

2.在建制的過程中，其他部門或相關者，如：機構、政府主管單位（民政局）、

香港督導等，對督導建制的過程的影響如何？

3.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督導的梯形隊伍的設立是有什麼樣的初衷與規劃？

4.協會或行業期望不同等級的督導發揮何種功能與角色？督導的內容或目標又

是如何？

5.現在整個行業督導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了，晉升也越來越快了，作為行業協會，

如何開展督導的選拔、考核，與培養工作？

6.目前督導真正的作用發揮還有何種做的好，亦或需要改善的地方？

7.當督導評估不良或是機構在督導發揮職能不當等問題出現的時候，協會是如何

處理與應對的呢？

8.協會在做督導制度的建制、督導工作的選拔與監管等工作中，有什麼樣的困難

或工作經驗？

9.對外來督導建制的發展，您有何建議或想法？

10.對督導、機構等在社會工作督導實務中的操作，您有何建議或期許？


	圖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背景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壹、基於社會工作督導研究國際趨勢與本土理論建構之必要性：社會工作督導研究之轉向與本土社會工作督導研究
	貳、從華人文化脈絡視角探索督導關係之動態複雜性：嵌入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之中，督導動力關係可能呈現不同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問題
	貳、研究目的
	第四節  重要概念解釋
	壹、社會工作專業督導（Supervision of professional staff）
	貳、關係（Guanxi）
	叁、督導關係（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肆、督導動力關係（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in supervision）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會工作督導概念與理論模型
	壹、社會工作督導的定義與內涵
	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與其他領域督導之比較
	叁、社會工作督導理論發展與系統取向督導模型
	肆、小結
	第二節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發展特色與督導研究
	壹、大陸「嵌入式」與「外借式」社會工作督導發展
	貳、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發展之深圳情況
	叁、中國大陸社會工作督導研究概況
	第三節  關係和督導關係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關係之內涵與論述
	貳、督導關係之定義與內涵
	叁、督導關係理論與相關研究
	第四節  中國社會文化脈絡與督導動力關係
	壹、動力關係的定義與內涵
	貳、外部動力的來源：中國社會文化脈絡互動原則
	叁、文化因子對督導關係之影響性研究
	第五節  文獻回顧小結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壹、本研究之哲學與本體論立場
	貳、本研究採用建構主義「紮根理論」方法
	叁、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
	壹、研究參與者之選擇
	貳、選樣過程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對於研究對象的選取上，由於質性研究在選取樣本時因為其研究問題性質、研
	叁、資料收集方法
	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檢核
	壹、資料分析策略與方法
	貳、資料編碼方法
	叁、資料之檢核
	第四節  研究倫理
	壹、研究者的位置
	貳、研究倫理及考量
	第四章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概念之本土化理解
	第一節  「斷裂」：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理解與期望
	壹、深圳社工行業生態：政治意識、政策滯後與多元期待
	貳、社工機構：「專業顧問」vs.「萬能鑰匙」
	叁、用人單位或服務單位：「專業空間」vs.「組織利益」
	肆、受督導者：畏懼權威vs.解決需要
	伍、督導者：「專業自居」-我應該是純粹的專業督導！
	陸、小結：斷裂的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內涵理解與角色期待
	第二節  「撞墻」：社會工作專業督導之實務經驗
	壹、督導結構功能之操作經驗
	貳、經驗「撞墻」：督導實務的現實與理想之碰撞？
	第三節  「整合」：批判反思與重新啟航
	壹、「轉變與摸索」：學會批判反思、自我調節與轉變角色
	貳、「重新啟航」：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功能的新理解
	第四節  小結與討論：督導結構功能內涵之斷裂與整合
	第五章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
	第一節  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發展基礎
	壹、關係啟源：督導關係之發展基礎
	貳、關係知覺：督導關係之理解、需求與期望
	第二節  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元素：信任、互賴、共享與權力
	訪談資料顯示，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發展元素有四，分別是：形成安全性關係的「信任」、形成依賴性關
	壹、信任的關係：基礎、經驗與反思
	貳、互賴：人情、投入、利益、需求與滿足
	叁、五共：共存、共行、共思、共情、共享
	第三節  督導動力關係發展型態
	督導關係型態分類
	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
	第四節  小結與討論：督導動力關係之混合權變發展
	第六章  研究討論、實務反思與研究建議
	第一節  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動力關係之特質
	貳、「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關係類型權變模式」之意義與發展建議
	三、權變混合性關係發展策略
	第二節  中國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政策與實務發展建議
	壹、督導者的選拔、聘用與培養之問題和建議
	貳、督導配置與績效考核的問題與建議
	叁、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實務反思與建議
	第三節  本研究的限制與展望
	壹、研究的限制
	貳、研究展望
	參考書目
	附錄
	附錄一  访谈知情同意书
	附錄二  督導者訪談大綱
	附錄三  受督導者訪談大綱
	附錄四  行業協會統籌人訪談大綱

